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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鑒於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的啟動是我國因應東協

國家之崛起，致力參與亞洲經濟發展，厚植實力的重要政策，藉推動

南向政策，尋求新階段經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創造未來價值已成為

重要經貿戰略一環。我國企業近年來已逐步將專利布局的重心由歐、

美、日、中擴張至東南亞國家，惟囿於東南亞國家之語文障礙、法規

揭露之透明度與執法綜效尚未達先進國家之水平，國內企業對東南亞

諸國專利制度尚未完整理解，於智權布局策略上，亦未有效掌握，爰

本研究希冀藉由彙整東南亞諸國智慧財產權相關資料，綜整比較，分

析結果，擬具建議，以供國內企業做為進展南向擬定智權策略之參

考。 

 研究目的 貳、

本研究旨在調查東南亞國家的專利制度與發展現況，希冀透過本

研究將有效協助我國企業瞭解研究對象的專利法規與實務，並確保我

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研究對象 參、

請參考圖 1-1 所示，本研究計畫將挑選與我國貿易最為密切的東

南亞國家進行發明、新型與設計專利制度之分析，研究對象涵蓋印尼、

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新加坡等 6 個國家，至於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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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汶萊每年的發明專利申請案量僅有百件上下，而緬甸的第一部

專利法都仍在其國會審議中，故以上 4 個國家並未納入本次研究範

圍。 

 

圖 1-1 東南亞區域圖 

 研究方法 肆、

本研究有關東南亞專利制度的比較探討與現況分析，除蒐集各

國已制頒的法律條文外，並彙整智慧局在 2017 年 11 月 28 日舉辦「東

南亞智慧財產研討會」(圖 1-2)，現場邀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越南與菲律賓等 5 個國家的智慧財產局官員講述該國專利制度，並與

我國產、官、學界進行互動，本局也藉此難得機會向各國與會專家及

官員請益專利實務，會後並透過第三國相關研究文獻多方考核，建構

出研究對象的專利制度與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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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017 年東南亞智慧財產研討會實況 

研究章節架構以多元層級，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逐一進行個案

分析與探討，可分為量化與質化兩大部分，量化分析包括各種專利類

型的申請案量、核准案量、申請人結構等分析。質化分析則包括專利

適格性標的、專利要件、優惠期、申請規定、早期公開制度、審查制

度、專利異議或舉發制度、相關規費與侵權救濟措施等分析。在完成

個案研究後則就上開各種不同的課題進行橫向比對，以期作為我國企

業擘劃東南亞專利戰略新藍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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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印尼 

 國家概況 壹、

印尼在東南亞國家是第一大經濟體及 G20 成員國，人口總數超

過 2.68 億，為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國家1，同時也是亞洲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之一。相較於我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是呈現

輸出額大於輸入額的常態，我國與印尼的貿易往來卻呈現輸入大於輸

出的特殊情況。 

由於印尼國土分布過廣(世界最多群島的國家)導致貧富差距與

基礎建設不佳等問題，因此在建構有利於投資的智慧財產權環境上仍

有進步空間，不排除專利權人可能在印尼面臨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更為

嚴峻的侵權問題。印尼在 2016 年 8 月 28 日施行的新專利法條文中，

將第二用途或第二醫療用途請求項列為不具新穎性之事由、課與申請

人揭露遺傳資源或傳統知識相關發明之資訊義務、擴張強制授權的適

用範圍，以上措施對於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帶來不小挑戰，印尼長年

被美國列在特別 301 條款的優先觀察名單2。取得印尼發明專利權的

時間約需耗時 24~48 個月、簡易專利約需耗時 24 個月3。目前印尼所

加入的專利相關國際公約請參考表 2-1 所示，專利專責機關的組織架

構圖請參考圖 2-1 所示。 

 

                                                                 

1
 Nikkei Asian Review、Statistics Indonesia，2018 年 2 月 5 日；Reuters，2017 年 10 月 20 日；財

經新報，2018 年 1 月 19 日。 
2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Special 301 Report. 

3
 Mirandah Asia,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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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印尼參與專利相關國際公約對照表 

條約或組織名稱 是否加入 加入日期 

巴黎公約 ○ 1950 年 12 月 24 日 

專利合作條約(PCT) ○ 1997 年 9 月 5 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 ○ 1979 年 12 月 18 日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 1995 年 1 月 1 日 

海牙協定 無  

 

 

 

法務人權部智慧財產局

著作權、工業設
計組 

專利、積體電路配
置、營業秘密組

總務組審判委員會

商標、地理標
示組

合作開發組
調查、爭端
解決組

 

圖 2-1 印尼專利專責機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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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專利數據4
 貳、

一、 申請案量 

 

圖 2-2 印尼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2013~2016) 

 

二、 公告發證件數 

 

圖 2-3 印尼公告發證件數統計圖(2013~2016) 

                                                                 

4資料來源：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https://www.aseanip.org/Statistics-Resources/IP-Filing-Statistics-in-ASEAN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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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結構 

發明專利 (一)

 

圖 2-4 印尼發明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簡易專利 (二)

 
圖 2-5 印尼簡易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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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設計 (三)

 

圖 2-6 印尼註冊設計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發明與簡易專利 參、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印尼於 1840 年荷蘭殖民政府以來，在智慧財產權領域的立法一

直與荷蘭殖民政府同步，荷蘭殖民政府在 1844 年制定了有關智慧財

產權的規定，並進一步於 1910 年頒布專利法。1945 年印尼獨立後，

先於 1953 年頒布 J.S. 5/41/4 號公告，規定了印尼國內專利申請的相

關規定，接著於 1982 年完成專利法草案，最後於 1989 年頒布所制定

的專利法5，此後分別於 1997 年、2001 年及 2016 年修法。目前印尼

                                                                 

5
 印尼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www.dgip.go.id/sejarah-perkembangan-perlindungan-kekayaan-intelektual-ki(最後瀏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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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是在 2016 年 7 月 28 日通過，並自 2016 年 8 月 28 日生效之

2016 年版法律第 13 號專利法，本次修法重點主要側重在已知產品的

第 2 用途，以及已知化合物的新型態之第 2 醫療用途，若不具顯著功

效者，將不予專利(這是參考印度與越南專利制度而來)；此外，還包

括將如何滿足充分揭露與據以實施之規定予以明確化、發明若涉及傳

統知識與遺傳資源者，必須充分揭露、強化上訴委員會的職能、專利

年費的補繳與義務等。 

印尼於 1989 年頒布之專利法即創設「簡易專利(simple patent)」

制度6，經查相關立法例架構，類似我國專利法中的新型專利制度，

其保護標的僅包含不具有發明質量7
(the qualities of an invention)的物

品、工具或產品，且具有實用價值(possesses practical utility)者。在 1997

年版及 2001 年版專利法中「簡易專利」之保護標的仍為產品或裝置8、

9，直到 2016 年版專利修法後，將保護標的擴及至方法10。 

申請日 (二)

欲取得發明或簡易專利權者，必須向印尼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

印尼智慧局)提出申請。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發明名稱、發明人住居所、

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智慧財產權顧問資訊(若有)。在

印尼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包括申請日期、發明人資訊(姓名、住

                                                                                                                                       

2018 年 08 月 03 日。) 
6
 1989 年版印尼專利法第 6 條。 

7
 1989 年版及 1997 年版印尼專利法對於簡易專利的定義，從文義解讀似乎認為簡易專利的創作

高度低於發明(不具有發明質量)，惟 2001 年版及 2016 年版印尼專利法則刪除簡易專利的創作

高度低於發明之用語。 
8
 1997 年版印尼專利法第 6 條第 1 項。 

9
 2001 年版印尼專利法第 6 條。 

10
 印尼專利法第 3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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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及國籍)、申請人資訊(姓名、住居所及國籍)、優先權資訊(若有)、

智慧財產權顧問資訊(若有)、發明名稱、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

要、必要圖式及申請規費11。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必要圖

式除了可以是印尼文外，任何語文種類的外文本皆可作為取得有效申

請日之文件，例如繁體中文，惟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日後 30 日內提出

印尼文譯本12，逾限未提出印尼文譯本，申請案視為撤回13。由於補

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必要圖式印尼文譯本的期間較短，

申請人宜多加留意。 

發明、簡易專利定義 (三)

印尼對於發明定義係指「發明人在技術領域，以物或方法的形式、

或是以物或方法的改進形式、就解決特定問題所產生的構想」14。申

言之，印尼發明專利的保護標的可包含「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

「物之發明」可以是機械、器具、物品、化合物或混合物等；「方法

發明」可以是藥物的製造方法、食品的保存方法等。印尼專利法並進

一步規定非屬發明保護標的者，說明如下15： 

1. 美學的創作。 

2. 方案。 

3. 執行活動的規則及方法：包括涉及心理活動、遊戲和商業。 

                                                                 

11
 印尼專利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2 項。 

12
 印尼專利法第 34 條第 3 項。 

13
 印尼專利法第 34 條第 4 項。 

14
 印尼專利法第 1 條。 

15
 印尼專利法第 4 條，印尼專利法對於非屬發明保護標的係特別於條文中正面表列。我國於專

利法第 21 條僅明訂發明係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的創作，再另於審查基準中說明非屬於

利用自然法則的態樣，立法例與印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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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純為電腦程式的規則和方法。 

5. 資訊的展演介紹。 

6. 發現的形式：包括已存在物品及/或已知物品的新用途16、已

存在化合物的新型態17
(不會產生顯著增加功效，即使與已知

相關化學結構不同者)。 

簡易專利於 1989 年版、1997 年版及 2001 年版之印尼專利法均

限定為具有新穎且實用價值之物品或裝置的形狀、配置、結構或組件。

直至 2016 年專利法修正後始與發明專利相同，換言之，自 2016 年起

可以申請發明專利者，皆得作為簡易專利適格標的，尤其是既存的物

或方法之改良18。 

智慧財產權顧問 (四)

在印尼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必須委任智慧財產權顧問(類似專利

代理人)
19，委任狀必須自通知補正之日起 6 個月內提交。依據 2005

年所頒布的規則，若欲從事專利代理業務者，必須受過智慧財產研習

課程(在法務人權部認定的大學，研習時數 500 小時)、通過檢覈考試，

並且向印尼法務人權部申請登記。此外，得參加上開檢覈考試的資格

必須是具有印尼國籍、大學理工相關科系、不得為公務員、具有一定

                                                                 

16
 我國對於已知化合物化學結構之新用途與印尼立法例似有不同，我國審查基準規範，如化學

物質於特定用途之發明即以其特性為基礎，一旦發現其特性而利用於特定用途，即得以用途

請求項申請保護。 
17

 我國對於單純之發現與印尼立法例似有不同，我國審查基準規範，對於以自然形態存在之物，

例如野生植物或天然礦物，即使該物並非先前已知者，單純發現該物的行為並非利用自然法

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惟若首次由自然界分離所得之物，其結構、形態或其他物理化學性質

與已知者不同，且能被明確界定者，則該物本身及分離方法均符合發明之定義，即屬發明保

護標的。 
18

 印尼專利法第 3 條第 2 項。 
19

 印尼專利法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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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能力者(托福成績達 400 分以上)，始得為之20。在取得印尼智慧

財產權顧問資格後，必須不定期的接受印尼智慧局指定大學所開設的

研習課程，印尼智慧局會針對智慧財產權顧問的表現進行評比，評比

項目涵蓋是否恪遵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維護委託人的權益、提

供智慧財產權公益服務、每年至少代理 10 件以上申請案、事務所地

址是否明確且完整21。截自 2014 年 9 月，在印尼登記有案的智慧財產

權顧問約 800 人22。 

專利要件 (五)

印尼發明專利要件23包含新穎性24、進步性25與產業利用性26。簡

易專利則僅需滿足產業利用性與新穎性即可27。印尼新穎性要件，不

論「已為公眾所知悉」、「已見於刊物」或「公開使用」均採取世界主

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28，也就是不論其於世界上任一地方為公眾所知

悉(藉由口頭發表或示範)、見於刊物(藉由文章發表)或公開使用(使用

或其他方式實施)者皆喪失新穎性。前述見於刊物的文件亦包含申請

在先而在後申請案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的專利文獻29，其概念類

似以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為先前技術。 

                                                                 

20
 Government Regulation No.2 of 2005 regarding Consulta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第 3

條。 
21

 Government Regulation No.2 of 2005 regarding Consulta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第 10

條。 
22

 Rohaldy Muluk，インド・ASEAN リレーニュース─代理人制度（インドネシア編），知財ぷ

りずむ，2014 年 9 月，第 126 頁。 
23

 印尼專利法第 3 條第 1 項。 
24

 印尼專利法第 5 條。 
25

 印尼專利法第 7 條。 
26

 印尼專利法第 8 條。 
27

 印尼專利法第 3 條第 2 項。 
28

 印尼專利法第 5 條第 2 項。 
29

 印尼專利法第 5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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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六)

1. 方法或產品的公告、使用或其實施係違反法律規定、宗教、

公共秩序或風俗禮儀者。 

2. 用於人類及/或動物的診斷、治療及/或手術方法。 

3. 在科學及數學領域的理論和方法30。 

4. 除微生物以外之生物。 

5. 生產植物或動物所必需的生物學方法，非生物學方法或微生

物學方法不在此限。 

雖然前述印尼專利法第 9 條所規範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未將電

腦程式列為法定不予專利之事由，惟印尼專利法第 4 條明定單純電腦

程式非屬發明保護之標的31。換句話說，若為透過硬體執行具技術功

效之發明，仍得作為發明專利保護標的。簡易專利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與上開規定相同32。 

優惠期主張 (七)

在印尼得主張優惠期的事由計有下列事項，分別是33： 

1. 在印尼政府舉辦或認可的印尼展覽會，或在國外政府舉辦或

認可的國外展覽會公開發明者。 

2. 發明人為了研發的目的而實驗，於印尼國內或國外使用者。 

                                                                 

30
 我國於審查基準係將「數學方法」等列為非利用自然法則，非屬發明保護標的，與印尼專利

法之立法例不同。 
31

 印尼專利法第 4 條。 
32

 印尼專利法第 121 條。 
33

 印尼專利法第 6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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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明人以考試、學位論文審查、論文、博士論文或其他科學

期刊的形式於科學會議上公開者。 

4. 發明人以其他科學論壇討論方式於教育機構或研究機構中公

開者。 

上開事由必須在事實發生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案者，始可主張

優惠期。另外，還有一項得主張優惠期的事項，類似我國非出於己意

而公開的規定，如果公開時第三人有簽署保密協議，因第三人違反保

密協議而公開，於公開日起 12 個月內提出申請，可主張優惠期34，將

不視為公開。簡易專利優惠期主張與上開規定相同35。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12 個月內，就相同發明向印尼申

請專利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36。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是官方出具的

文件，且須在優先權日後 16 個月內提出37，如果前述要件未滿足，申

請案將視為未主張優先權。簡易專利優先權主張與上開規定相同38。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範圍與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相當，程序審查範圍涵蓋

發明人資訊、申請人資訊、智慧財產權顧問資訊、優先權資訊、發明
                                                                 

34
 印尼專利法第 6 條第 2 項。 

35
 印尼專利法第 121 條。 

36
 印尼專利法第 30 條第 1 項。 

37
 印尼專利法第 30 條第 3 項。 

38
 印尼專利法第 1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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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發明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必要圖式、申請權證明文

件及微生物寄存證明文件等事項39。簡易專利程序審查範圍與上開規

定相同40。 

程序審查文件未齊備時，印尼智慧局會發函通知申請人於該函郵

寄日後 3 個月內完成未齊備事項41，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可提出第 1

次展延申請，允許展延 2 個月完成未齊備事項42；如果展延 2 個月仍

無法完成，申請人可提出第 2 次展延申請，允許再展延 1 個月並繳納

展延規費43。前述 2 次申請展延時，申請人必須以書面方式，於期限

屆至前敘明理由向印尼智慧局提出44。前述 2 次申請展延時間仍無法

完成，如有緊急情事，申請人須以書面並檢附證明文件向印尼智慧局

申請緊急展延45，該緊急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前述第 2 次展延期限屆

滿後 6 個月46。如果申請人無法於前述期限內完成未齊備事項，申請

案將視為撤回47。 

早期公開 (二)

印尼專利法在 2001 年版時之早期公開制度，係指發明專利申請

案在程序審查齊備後，印尼智慧局會在優先權日或申請日後 18 個月

公開，而簡易專利會在申請日後 3 個月公開48，且申請人可繳納規費

                                                                 

39
 印尼專利法第 25 條。 

40
 印尼專利法第 121 條。 

41
 印尼專利法第 35 條第 1 項。 

42
 印尼專利法第 35 條第 2 項。 

43
 印尼專利法第 35 條第 3 項。 

44
 印尼專利法第 35 條第 4 項。 

45
 印尼專利法第 35 條第 5 項，英文版條文文義上並未敘明申請緊急展延之時點。 

46
 印尼專利法第 35 條第 6 項。 

47
 印尼專利法第 36 條。 

48
 2001 年版印尼專利法第 4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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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求提早公開其申請案49。 

2016 年印尼專利法進一步修法，發明專利申請案在程序審查齊

備後，申請案的公開日會在優先權日或申請日後 18 個月，且不會超

過 18 個月後的 7 天50；如申請人敘明理由及繳納規費後請求提早公開

其申請案，最快可在申請日後 6 個月公開51；申請案公開後，公開期

間應自公開日起要維持6個月52。簡易專利會在申請日後3個月公開，

且不會超過 3 個月後的 7 天53；申請案公開後，公開期間係自公開日

之起維持 2 個月54。 

核准前異議(views/objection) (三)

自發明專利申請案進入早期公開期間，任何人(everyone)均得就

該申請案以書面方式向印尼智慧局提出意見或異議55。印尼智慧局在

收到意見書或異議理由書後 7 日內必須回覆雙方當事人是否受理56。

專利申請人必須自收到印尼智慧局的受理通知後 30 日內以書面方式

答辯(an explanation、refutation of views、the objection)，印尼智慧局

可在申請案進入實體審查階段時，利用上開的意見書、異議理由書與

答辯理由書作為審查之補充資料57。簡易專利之核准前異議與上開規

                                                                 

49
 2001 年版印尼專利法第 42 條第 3 項。 

50
 印尼專利法第 46 條第 2 項。 

51
 印尼專利法第 46 條第 3 項。 

52
 印尼專利法第 48 條第 1 項，一般各國早期公開之立法例多係只明定應於申請日後 18 個月公

開，並未進一步規範限定公開之期間，印尼專利法此項規定較為獨特。 
53

 印尼專利法第 123 條第 1 項。 
54

 印尼專利法第 123 條第 2 項。 
55

 印尼專利法第 49 條第 1 項。 
56

 印尼專利法第 49 條第 2 項~第 3 項。 
57

 印尼專利法第 49 條第 4 項~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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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同58。 

(四) 實體審查 

印尼專利法規定申請人必須自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日後 36 個月

內，向印尼智慧局提出實體審查請求及繳納實審規費59，申請人未依

期限提出者，申請案視為撤回60，且印尼智慧局會發函通知申請人或

其智慧財產權顧問，該申請案因未依限提出實體審查而視為撤回61。 

如果申請人提出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點係在申請案公開後的 6 個

月期限內，印尼智慧局將在申請案公開後的 6 個月期滿，才開始進行

實體審查62，印尼智慧局自公開期間末日起算 30 個月內必須作出核准

或核駁的決定63。如果申請人提出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點係在申請案公

開後的 6 個月期限後，印尼智慧局將在申請實體審查日後，開始進行

實體審查64，印尼智慧局自提出實體審查之日起算 30 個月內必須作出

核准或核駁的決定65由此可推測印尼發明專利是因為有核准前異議

(objection)制度，故專利法係要求申請案必須公開 6 個月後才會進行

實體審查。倘若係因涉及國防機密而無法公開的申請案，印尼智慧局

會在確認申請案無法公開之日起至少 6 個月後，逕予進行實體審查，

無須申請人請求實體審查66，且申請人無須繳納實體審查規費67。不

                                                                 

58
 印尼專利法第 121 條。 

59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1~2 項，由印尼專利法英譯條文文義，並未敘明可提出實體審查之申請

人係指專利申請人或任何人，與我國專利法立法例不同。 
60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3 項。 
61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4 項。 
62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5 項。 
63

 印尼專利法第 57 條 b 款。 
64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6 項。 
65

 印尼專利法第 57 條 a 款。 
66

 印尼專利法第 52 條第 1 項。 
67

 印尼專利法第 5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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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有文獻指出印尼發明專利從申請到取得專利權的期間可能遠比專

利法規定期間要來得更長，約須耗時 24 個月至 48 個月68。 

如果申請案提出分割或改請時，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點必須在申請

分割或改請時一併提出69；倘若未於申請分割或改請時一併提出實體

審查之請求，申請分割或改請之請求將視為未提出70。 

在簡易專利部分，申請人可在提出申請案或自申請日起 6 個月內

向印尼智慧局申請實體審查71。申請人若未在上開期間內提出實體審

查之請求並完成繳納規費手續者，該簡易專利申請案視為撤回72。印

尼智慧局將在申請案公開之日起算 2 個月後進行實體審查73，並自申

請日起算 12 個月內作出核准或核駁的決定74。不過有其他文獻指出印

尼簡易專利從申請到取得專利權的期間約須耗時 24 個月75。 

發明專利與簡易專利申請案的實體審查原則由審查官進行，不過

印尼智慧局可請求專家、利用政府其他機關的資源以利審查進行。上

開專家所作出的實體審查判斷只要經印尼智慧局承認，其法律效力等

同於審查官所作的決定76。申請案若有主張優先權者，印尼智慧局有

                                                                 

68
 Gladys Mirandah and Rudina Pescante,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June 6 

2017. Retrieve From: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6b9315c-a942-44b7-a621-b8198ccfff66(最後瀏

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69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7 項。 
70

 印尼專利法第 51 條第 8 項。 
71

 印尼專利法第 122 條第 2 項。 
72

 印尼專利法第 122 條第 3 項。 
73

 印尼專利法第 123 條第 3 項。 
74

 印尼專利法第 124 條第 1 項。 
75

 Gladys Mirandah and Rudina Pescante,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June 6 

201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6b9315c-a942-44b7-a621-b8198ccfff66(最

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76

 印尼專利法第 5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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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要求申請人提供外國實體審查結果公文書、核准審定書、核駁審定

書、無效審定書與其他必要文件，以作為核准或核駁該申請案之參考

77。實務上，印尼智慧局在審查專利申請案時，會偏好參考美國、英

國、日本、韓國及歐洲專利局的檢索報告或審查結果78。 

印尼智慧局若認為專利申請案有不予專利權之情事者，會要求申

請人自發出官方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申復或修正79，若申請人準備不

及，可備具理由書申請展延 2 個月80；若仍準備不及，可在繳納展延

規費且備具理由書後申請再展延 1 個月81；前述 2 次申請展延時間仍

無法完成，如有緊急情事，申請人須以書面並檢附證明文件向印尼智

慧局申請緊急展延，印尼智慧局有權自第 2 次展延期間屆滿之日再給

予申請人 6 個月的申復或修正期限82。倘申請人在上開指定期間內申

復或修正，惟印尼智慧局認為申復無理由者，將在收到申復函之日起

算 2 個月內發出核駁審定書83。倘申請人未在上開指定期間內申復或

修正者，印尼智慧局將在逾限之日起算 2 個月內以書面向申請人告知

該專利申請案視為撤回84。 

申請人若不服印尼智慧局之核駁審定者，必須在核駁審定書送達

之日起 3 個月內備具理由書，向發明審判委員會提起上訴，逾期未提

                                                                 

77
 印尼專利法第 55 條。 

78
 Gladys Mirandah and Rudina Pescante,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June 6 

201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6b9315c-a942-44b7-a621-b8198ccfff66(最

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79

 印尼專利法第 62 條第 3 項。 
80

 印尼專利法第 62 條第 4 項。 
81

 印尼專利法第 62 條第 5 項。 
82

 印尼專利法第 62 條第 7 項~第 8 項。 
83

 印尼專利法第 62 條第 9 項。 
84

 印尼專利法第 62 條第 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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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訴，則無法再上訴85。發明審判委員會必須在收到上訴請求之日

起 1 個月內開始審理，審理期間必須在 9 個月內完成，倘發明審判委

員會認為申請人上訴有理由，將發給專利證書，並予以公告86。 

優先審查制度 (五)

印尼是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成員國，同時與日本簽有

PPH 與 PCT-PPH 協定。印尼專利法目前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的立

法例，不過由於印尼專利法規定提出實體審查之請求後，會於申請案

早期公開後進行實體審查，因此，申請人如果能併提實體審查及提早

公開請求後，印尼智慧局會於提早公開後將申請案排入實體審查，亦

有優先審查的作用。 

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發明專利申請案核准後，自以電子媒介或非電子媒介公告之日起

給予發明專利權，並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87。簡易專利申請案核准

後，自以電子媒介或非電子媒介公告之日起給予簡易專利權，並自申

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88。上開所定之專利權期限均不得再延長89。 

 

                                                                 

85
 印尼專利法第 68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 項~第 5 項。 

86
 印尼專利法第 68 條第 3 項、第 6 項~第 8 項。 

87
 印尼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項。 

88
 印尼專利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3 項。 

89
 印尼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第 23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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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appeal)或無效訴訟 (二)

在 2016 年以前，印尼並未設有舉發制度，第三人(third party)若

認為核准之專利有不予專利之事由者，必須向商業法院提起無效之訴

90。惟印尼在 2016 年專利法修正導入舉發制度，審理舉發案的專責機

關是由隸屬於印尼法務人權部的發明審判委員會(the Patent Appeal 

Commission)所負責，舉發案之利害關係人(the interested party)必須在

核准審定書發出之日起 9 個月內提出，否則仍必須到商業法院提起無

效之訴91。除了受理發明專利舉發案外，對於申請人不服印尼智慧局

的核駁或拒絕更正審定，同樣具有上訴管轄權92。在發明專利舉發案

的審理上，發明審判委員會必須在收到舉發請求之日起 1 個月內開始

審理93，審理期間必須在 9 個月內完成94。 

發明審判委員會由15位各技術領域專家與15位審查官所組成，

共計 30 位委員，主席、副主席各一位(由委員兼任)，任期有 3 年，可

連任一次95。在每一件個案的審判，將視案情不同由 3 或 5 位委員組

成合議庭進行，其中將有一位被指定為審判長，且必須包含一位未曾

審查過該案的中級專利審查官，倘合議庭委員超過 3 位，各技術領域

                                                                 

90
 2001 年印尼專利法第 91 條。 

91
 印尼專利法第 70 條第 2 項~第 3 項，印尼專利法對於專利之舉發限定僅利害關係人能提出，

與我國可由任何人提起舉發之立法例不同。另，依印尼專利法第 70 條第 2 項英譯條文文義，

舉發案之利害關係人必須在核准審定書發出之日起 9 個月內提出，惟由印尼專利法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印尼智慧局自核准審定書發出後最多 2 個月內會將專利公告發證，因此可推測利害

關係人自專利公告後最多尚有 7 個月時間可提起舉發。我國專利法規定任何人於專利權有效

期間內得提起舉發，利害關係人有法律上可回復利益時，得於專利權消滅後提起舉發，由此

觀之，印尼專利法之舉發立法例與我國不同。 
92

 印尼專利法第 64 條。 
93

 印尼專利法第 70 條第 4 項。 
94

 印尼專利法第 70 條第 6 項。 
95

 印尼專利法第 6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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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席次不得少於專利審查官席次96。 

實施義務 (三)

為落實專利促進產業發展之意旨，印尼專利權人自授予專利權之

日起算 36 個月內，於印尼負有製造專利物或使用專利方法之義務97。

專利權人逾期未行使義務，任何人得在繳納規費後，申請強制授權98。 

 註冊設計 肆、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印尼設計保護制度係由工業設計法(Law No. 31 of December 20, 

2000, regarding Industrial Designs)規範，採用單獨立法的形式為之。 

申請日 (二)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印尼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除了

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申請日期、設計人住居所、申請人住

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智慧財產權顧問資訊(若有)與規費。圖式

可用線稿、照片或樣品替代，惟建議揭露立體圖與六面視圖，且必須

                                                                 

96
 印尼專利法第 65 條。 

97
 印尼專利法第 82 條第 1 項(a)，我國專利法之強制授權立法例，僅「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

「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實施，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且較該在前之發明

或新型專利權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及「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

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等三項事由，並未如印尼專利法要求專利權

人於特定期間內負有實施專利之義務。 
98

 印尼專利法第 83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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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設計說明99。另一點值得注意是，所有申請文件必須一律以印尼

文為之100，不能用外文本取得申請日。 

一案多設計 (三)

註冊設計申請案必須符合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不過複數設計若

可成為一個工業設計創作單位，或是複數設計屬於同一類別可合案申

請，制度精神比較偏向於成組設計(如圖 2-7 所示)
101。 

 

圖 2-7 印尼註冊設計第 A00201600907 號案(煙盒) 

設計定義 (四)

印尼對於設計定義係指「可產生美感之平面或立體形狀、輪廓、

或線條、色彩之組合，線條與色彩之組合，並可被理解為立體或平面

的花紋實現於生產產品、物品、工業製品及手工藝品。」102。 

在保護標的上，印尼目前僅提供整體設計、部分設計(如圖 2-8

所示)
103、成組設計104之保護，部分設計的表現形式係以實、虛線區

隔，並未開放衍生設計制度、圖像設計，但圖像設計若與物品外觀共

                                                                 

99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1 條。 

100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1 條第 1 項。 

101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3 條。 

102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 條。 

103
 印尼工業設計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104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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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申請(如圖 2-9 所示)，仍得作為保護標的。此外，日本特許廳審查

官曾在 2014 年現地調查報告指出，印尼設計保護制度不保護無法從

產品外部觀察，或是不能以肉眼觀察到的外觀105。 

 

 
 

圖 2-8 印尼註冊設計第 A00201502971

號案(遙控器) 

圖 2-9 印尼註冊設計第 A00201602351

號案(音響) 

註冊要件 (五)

印尼註冊設計申請案僅需滿足新穎性即可106。不過之前由於核

准率過於浮濫，導致不肖業者將競爭同業已取得註冊之設計稍加修改

後又取得註冊設計權。最高法院在本田技研控告 Aglo 與印尼智慧局

行政爭訟判決中，引用 TRIPS 第 25 條第 1 項之規定107，指出註冊設

計的新穎性要件應包括「實質相同(近似)」的判斷，並撤銷申請在後

的註冊設計權，此後印尼註冊設計的新穎性與侵權判斷擴張至「實質

相同」的範圍，同時當時的設計局局長也在 2006 年作出註冊設計改

採全面實體審查制的行政指導措施。 

 

                                                                 

105
 日本弁理士会東海支部国際知財委員会，ASEAN 特許・意匠・商標制度比較表，平成 27 年

度。 
106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 條第 1 項。 
107

 會員應對獨創之工業設計具新穎性或原創性者，規定予以保護。會員得規定對於非顯著不同

於習知設計或習知設計特徵之結合者， 為不具新穎性或原創性之設計。會員得規定，此種保

護不及於主要基於技術或功能性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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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不予註冊設計權事由 (六)

註冊設計申請案若有違反公共秩序、宗教或道德者，將構成法定

不予註冊之事由108。 

優惠期主張 (七)

在印尼得主張設計優惠期的事由計有兩項，列述如下109： 

1. 在國際、印尼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設計者。 

2. 創作者因教育、研究、研發目的在國內使用者。 

上開事由必須在事實發生日起6個月內提出註冊設計申請案者，

始得主張優惠期。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後 6 個月內，就相同設計向印尼智慧局提

出註冊設計申請案者，得主張國際優先權110。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連

同印尼文譯本在優先權日起 9 個月內提交111。倘申請人於申請時未提

交上開文件者，申請人必須在收到印尼智慧局補正函 3 個月內提交，

若文件仍準備不及者，申請人還可請求延長 1 個月112。 

 

                                                                 

108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4 條。 

109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3 條。 

110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6 條第 1 項。 

111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6 條第 2 項。 

112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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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申請案若有法定不予註冊事由者，會直接程序核駁(objection)
113。

另申請案若有程序不齊備的情事者，申請人必須在收到印尼智慧局補

正函 30 日內提交114。如對不受理處分函不服者，可以向印尼商業法

院提起行政救濟115。 

早期公開 (二)

註冊設計申請案只要完成上開程序審查者，即會自申請日起算 3

個月內公開116。但實務上，在程序審查齊備後 1 周即會刊登在設計公

開公報。不過為了避免申請人尚未完成商品化整備即過早刊登在公開

公報，印尼設有延緩公開制度，提供自申請日(優先權)起算 12 個月的

保密期間供申請人選擇117。 

核准前異議(views/objection) (三)

註冊設計在公開後 3 個月內，任何人(everyone)均得就該申請案

以書面方式向印尼智慧局提出意見或異議118。 

 

                                                                 

113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4 條第 2 項。 

114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4 條第 3 項。 

115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4 條第 5 項。 

116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5 條。 

117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5 條第 5 項。 

118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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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審查 (四)

按法律規定，註冊設計在公開後 3 個月內，必須有人向印尼智慧

局提起異議，才會進行實體審查階段119。不過自 2006 年起，無論是

否提出異議，印尼智慧局均會對每一註冊設計申請案進行實體審查，

若認有不予註冊之事由，申請人可以有 2 個月的申復期限，審查期間

自申請日起算約耗時 12 至 24 個月120。申請人若不服印尼智慧局之核

駁審定者，必須向印尼商業法院提起上訴。 

優先審查制度 (五)

印尼設計保護制度沒有優先審查制度，即便申請人提交他國的相

對應案審查結果，印尼智慧局也不會加速審查期間121。 

三、 註冊設計權 

保護期限 (一)

印尼註冊設計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122。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印尼註冊設計未設有舉發制度，利害關係人若註冊設計權有違反

                                                                 

119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26 條。 

120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インドネシア編，2008 年 3 月。 

12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インドネシア編，2008 年 3 月。 

122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5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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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或法定不予註冊設計之事由者，得向商業法院提起無效之訴123，

審理期間約 6 到 8 個月，若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期間約 8 到 12 個

月。 

 行政規費 伍、

表 2-2 印尼專利規費對照表 

 發明專利 簡易專利 註冊設計 

申

請

費 

中小企

業 

電子 紙本 電子 紙本 電子 紙本 

350,000 印

尼盾 

450,000 印

尼盾 

200,000 印

尼盾 

250,000 印

尼盾 

一設計：

250,000 印

尼盾 

成組設

計： 

550,000 印

尼盾 

一設計：

300,000 印

尼盾 

成組設

計： 

600,000 印

尼盾 

大企業 

電子 紙本 電子 紙本 電子 紙本 

1,250,000

印尼盾 

1,500,000

印尼盾 

800,000 印

尼盾 

1,250,000

印尼盾 

一設計：

800,000 印

尼盾 

成組設

計： 

1,250,000

印尼盾 

一設計：

1,000,000

印尼盾 

成組設

計： 

1,500,000

印尼盾 

請求實體審

查費 
2,000,000印尼盾 350,000 印尼盾 

無 

年

費 

 中小企業 

 基本費 額外收費 基本費 額外收費 

第 1 年

到第 5

年 

(每年) 

0 0 0 0 

第 6 年 

1,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150,000 印

尼盾 

1,650,000印

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7 年

到第 8

年 

(每年) 

2,0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200,000 印

尼盾 

2,200,000印

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9 年 2,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2,750,000印

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123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3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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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 印

尼盾 

印尼盾 

第 10 年 
3,500,000

印尼盾 

3,300,000印

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11 年

到第 20

年 

(每年) 

5,000,000

印尼盾 

 

 大企業 

 基本費 額外收費 基本費 額外收費 

第 1 年

到第 5

年(每

年) 

550,000 印

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550,000 印

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6 年 
1,100,000

印尼盾 

1,1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7 年

到第 8

年(每

年) 

1,650,000

印尼盾 

1,6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9 年 
2,200,000

印尼盾 

2,2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10 年 
2,750,000

印尼盾 

2,7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

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11 年

到第 20

年(每

年) 

3,300,000

印尼盾 

 

 侵權救濟措施 陸、

專利權人發現有人在未經其同意下，實施專利權之侵害行為，得

向商業法院提起訴訟，商業法院會在訴訟提起之日起 60 日內開始審

理，180 天內作出判決124，若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期間約 8 到 12

個月。另外印尼對於故意侵害發明專利權者，設有 4 年以下有期徒刑

與最高 10 億印尼幣之罰則125。對於故意侵害簡易專利權者，設有 2

                                                                 

124
 印尼專利法第 141 條、第 144 條第 3 項~第 4 項、146 條第 1 項。 

125
 印尼專利法第 1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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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有期徒刑與最高 5 億印尼幣之罰則126。以上的刑事請求權均採

告訴乃論127，此外，一旦專利侵權行為成立，法官得依專利權人請求

責令銷毀侵權物128。 

註冊設計權人發現有人在未經其同意下，實施註冊設計權之侵害

行為，得向商業法院提起訴訟。在印尼，註冊設計權受侵害時的民事

請求權，包括損害賠償請求權129、防止侵害請求權130與保全證據131。

另外印尼對於故意侵害註冊設計權者，設有 4 年以下有期徒刑與最高

5 億印尼幣之罰則132，且同樣採告訴乃論133。 

 小結 柒、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印尼發明專利、簡易專利與註冊設計制度統

整如下表所示。 

                                                                 

126
 印尼專利法第 161 條。 

127
 印尼專利法第 165 條。 

128
 印尼專利法第 166 條。 

129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52 條。 

130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 

131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 

132
 印尼工業設計法第 54 條。 

133
 印尼專利法第 54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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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印尼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欲取得發明專利權者，必須向印尼智慧財產局提出申

請 

2. 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發明名稱、發明人住居所、申請人

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智慧財產權顧問資訊(若

有) 

3. 要在印尼取得有效申請日，申請文件必須包括申請日

期、發明人資訊(姓名、住居所及國籍)、申請人資訊(姓

名、住居所及國籍)、優先權資訊(若有)、智慧財產權

顧問資訊(若有)、發明名稱、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摘要、必要圖式及申請規費 

代理人 
在印尼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必須委任智慧財產權顧問

(類似我國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必要圖式除了可以印尼文

提出外，以任何語言的外文本提出(例如繁體中文)，皆可

取得有效申請日，惟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日後 30 日內提出

印尼文譯本，逾限未提出印尼文譯本，申請案視為撤回 

新穎性優惠期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 個月

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1. 在印尼政府舉辦或認可的印尼展覽會，或在國外政府

舉辦或認可的國外展覽會公開發明者 

2. 發明人為了研發的目的而實驗，於印尼國內或國外使

用者 

3. 發明人以考試、學位論文審查、論文、博士論文或其

他科學期刊的形式於科學會議上公開者 

4. 發明人以其他科學論壇討論方式於教育機構或研究

機構中公開者 

保護標的 
發明人在技術領域，以物或方法的形式、或是以物或方法

的改進形式、就解決特定問題所產生的構想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方法或產品的公告、使用或其實施係違反法律規定、

宗教、公共秩序或風俗禮儀者 

2. 用於人類及/或動物的診斷、治療、治療及/或手術方

法 

3. 在科學及數學領域的理論和方法 

4. 除微生物以外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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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產植物或動物所必需的生物學方法，非生物學法或

微生物學方法不在此限 

早期公開 

1. 2016 年印尼專利法進一步修法，發明專利申請案在程

序審查齊備後，申請案的公開日會在優先權日或申請

日後 18 個月，且不會超過 18 個月後的 7 天 

2. 如申請人敘明理由及繳納規費後請求提早公開其申請

案，最快可在申請日後 6 個月公開 

請求實體審查 
申請人必須自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日後 36 個月內，向印

尼智慧局提出實體審查請求及繳納實審規費 

優先審查 無 

專利要件 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專利權人自授予專利權之日起算 36 個月內，負有製造專

利物或使用專利方法之義務 

規 費 

申請費 

 中小企業 大企業 

電子申請 350,000 印尼盾 1,250,000 印尼盾 

非電子申請 450,000 印尼盾 1,500,000 印尼盾 

請求實體審查費 2,000,000印尼盾 

領證費 250,000 印尼盾 

年 

費 

中小企業 

 基本費 額外收費 

第 1~5 年(每年) 0 0 

第 6 年 1,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150,000 印尼盾 

第 7~8 年(每年) 2,0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00,000 印尼盾 

第 9 年 2,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50,000 印尼盾 

第 10 年 3,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50,000 印尼盾 

第 11 年~20 年(每

年) 
5,0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50,000 印尼盾 

大企業 

 基本費 額外收費 

第 1~3 年(每年) 7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4~5 年(每年) 1,0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100,000 印尼盾 

第 6 年 1,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150,000 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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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年(每年) 2,0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00,000 印尼盾 

第 9 年 2,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50,000 印尼盾 

第 10 年 3,5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50,000 印尼盾 

第 11~20 年(每年) 5,0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250,000 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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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印尼簡易專利制度對照表 

簡易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欲取得簡易專利權者，必須向印尼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2. 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發明名稱、發明人住居所、申請人住

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智慧財產權顧問資訊(若有) 

3. 要在印尼取得有效申請日，申請文件必須包括申請日

期、發明人資訊(姓名、住居所及國籍)、申請人資訊(姓

名、住居所及國籍)、優先權資訊(若有)、智慧財產權顧

問資訊(若有)、發明名稱、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

要、必要圖式及申請規費 

代理人 
在印尼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必須委任智慧財產權顧問(類

似我國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

言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必要圖式除了可以印尼文提

出外，以任何語言的外文本提出(例如繁體中文)，皆可取得

有效申請日，惟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日後 30 日內提出印尼文

譯本，逾限未提出印尼文譯本，申請案視為撤回 

新穎性優惠期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 個月內

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1. 在印尼政府舉辦或認可的印尼展覽會，或在國外政府舉

辦或認可的國外展覽會公開發明者 

2. 發明人為了研發的目的而實驗，於印尼國內或國外使用

者 

3. 發明人以考試、學位論文審查、論文、博士論文或其他

科學期刊的形式於科學會議上公開者 

4. 發明人以其他科學論壇討論方式於教育機構或研究機

構中公開者 

保護標的 
可申請發明專利者，皆得作為簡易專利適格標的，尤其是既

存的物或方法的改良 

法定不予專利事

由 

1. 方法或產品的公告、使用或其實施係違反法律規定、宗

教、公共秩序或風俗禮儀者。 

2. 用於人類及/或動物的診斷、治療、治療及/或手術方法。 

3. 在科學及數學領域的理論和方法。 

4. 除微生物以外之生物。 

5. 生產植物或動物所必需的生物學方法，非生物學法或微

生物學方法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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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開 

1. 簡易專利會在申請日後 3 個月公開，且不會超過 2 個月

後的 7 天 

2. 申請案公開後，公開期間應自公開日起要維持 3 個月 

請求實體審查 
申請人可在提出申請案或自申請日起 6個月內向印尼智慧局

申請實體審查 

優先審查 無 

專利要件 新穎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專利權人自授予專利權之日起算 36 個月內，負有製造專利

物或使用專利方法之義務 

規 費 

申請費 

 中小企業 大企業 

電子申請 200,000 印尼盾 800,000 印尼盾 

非電子申請 250,000 印尼盾 1,250,000 印尼盾 

請求審查費 350,000印尼盾 

年

費 

中小企業 

 基本費 額外收費 

第 1~5 年 0 0 

第 6 年 1,6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7 年 2,2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8 年 2,7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9 年 3,3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10 年 3,8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大企業 

 基本費 額外收費 

第 1~4 年(每年) 5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5 年 1,1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6 年 1,6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7 年 2,2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8 年 2,7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9 年 3,30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第 10 年 3,850,000 印尼盾 每一請求項加收 50,000 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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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印尼註冊設計制度對照表 

註冊設計 

申請 
申請日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印尼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除了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申請日期、設計人住

居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智慧財產權顧

問資訊(若有)與規費 

圖式可用線稿、照片甚或樣品替代，惟建議揭露立體圖與

六面視圖，且必須提交設計說明 

申請語言 印尼文 

新穎性優惠期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 個月

內提出註冊設計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1. 在國際、印尼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設計者 

2. 創作者因教育、研究、研發目的在國內使用者 

保護標的 

可在立體或平面外觀產生美感之平面、立體形狀、輪廓、

線條、色彩，或線條及色彩組合或上述任一之集合，並可

被理解為立體或平面的花紋實現於生產產品、物品、工業

製品及手工藝品 

法定不予註冊事由 違反公共秩序、宗教或道德 

早期公開 自申請日起算 3 個月內公開 

實體/形式審查 實體審查(自 2006 年起實施) 

優先審查 無 

註冊要件 新穎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 

規 費 

申請費 

 設計標的 中小企業 大企業 

電子申請 
一設計 250,000 印尼盾 800,000 印尼盾 

成組設計 550,000 印尼盾 1,250,000 印尼盾 

非電子申請 
一設計 300,000 印尼盾 1,000,000 印尼盾 

成組設計 600,000 印尼盾 1,500,000 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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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泰國 

壹、 國家概況 

泰國在東南亞國家是僅次於泰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是亞洲四小

虎（Tiger Cub Economies）之一，人口總計 6500 多萬。2016 年我國

對泰國的輸出總額可達 63 億美金，而輸入總額則有 43 億美金。 

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上，近年來泰國與美國在 TIFA（貿易暨投

資架構協定）項下的執行、專利、醫藥、商標及著作權談判進程皆頗

有斬獲，例如泰國成立由副總理所領導的跨部會智慧財產權國家委員

會，在專利部分，泰國因經濟快速發展，現正面臨嚴重的專利積案問

題，初估約有 12,000 件待審案件，審結期間約需耗時 5~8 年134，泰

國智慧財產權國家委員會正透過增加專利審查官員額、導入修正實體

審查制度及優先審查措施來清理積案。儘管泰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上

已有相當成果，但是他們在打擊著作權、商標仿冒的力道仍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目前被美國列在特別 301 條款的觀察名單135。 

泰國專利法於 2018 年啟動修法工作，並歷經兩次修正及公眾審

議(public comment)，待完成行政審議及立法程序，修正後的專利法預

期會在 2019 年初生效實施136，修法重點摘述如下： 

 

                                                                 

134
 Mirandah Asia,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2017. 
135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Special 301 Report. 
136

 由於泰國智慧局官方網頁並未提供修法草案英文版內容，本報告有關泰國專利法修法資訊，

主要係參考網路相關資訊，例如：Tilleke& Gibbins. Updates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Thai 

Patent Act.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最後

瀏覽日：2018 年 08 月 03 日。)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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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案之早期公開制度改為 18 個月公開137。 

2. 請求實體審查期限改為自申請日起算 3 年內(原為 5 年) 。 

3. 申請人可在申請案核准前任何時間點撤回申請案。 

4. 申請人可在早期公開之日前主動提分割申請案。 

5. 申復審查通知的期限可在繳納延遲規費後延期 90 天，加上

原來法定申復期間 90 天，申請人最長將會有 180 天的期間

提出申復。 

6. 導入舉發制度，獲准之申請案將會有第 2 次公開(second 

publication)
138，對獲准申請案之舉發必須在該案第 2 次公開

之日起 90 天內提出。 

7. 泰國於 2004 年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成員，並於 2012

年簽署了名古屋議定書(Nagoya Protocol)，但尚未獲得國會

批准。不過泰國政府仍決定先一步的在專利法修法草案建立

了遺傳資源取得與利益分享(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Benefit-sharing, ABS)之原則性規範，要求申請人必須揭

露遺傳資源或傳統知識來源，未誠實申報者，申請人很可能

會有刑事責任139。 

除上述對於發明專利的修法外，泰國政府亦計劃將工業設計保護

制度由專利法中分離出去，直接以工業設計保護法的方式為之，其修

                                                                 

137
 泰國目前並未採行 18 個月公開制度，現行公開制度請參見內文「早期公開」一節。未來修法

後，將採 2 階段公開制度為(two rounds of publication)，第一次公開為在泰國取得申請日起或

自最早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公開申請案，第二次公開是在完成實體審查並獲准專利後(推論相當

於我國之專利公告)。 
138

 推論相當於我國之專利公告。 
139

 參考自網路資訊，確切內容仍應以最後發布生效之法條為準。 

參考網頁：Baker McKenzi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Thai Patent Act. 5 June 2017.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en/insight/publications/2017/06/draft-amendment-thai-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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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重點如下140： 

1. 設計專利保護期限由 10 年延長至 15 年。 

2. 目前設計專利的實體要件僅須新穎性即可，新的修正草案將

增加第二層要件，也就是「創作性」的要求。 

3. 準備加入海牙協定。 

4. 泰國智慧局在設計專利的程序審查目前給予申請人 90 天的

申復期間，申請人若準備不及還可展延兩次，第 1 次為 90

天，第 2 次為 30 天。但泰國政府為了加速設計專利的註冊

期間，未來申復期間將縮短為 60 天，申請人若準備不及只

能再延長 30 天。 

新修正的設計專利制度，將於程序審查完備後即刻進入到實體

審查階段，在通過實體審查後，申請案將會公告並且會有 90 天的異

議期間(核准後異議)_，無人提起異議才能領證。另一項新規定是設計

專利實體審查制度只會使用泰國專利資料庫進行新穎性審查，泰國智

慧局僅有在專利核准後，才會應申請人或任何人之請求進行絕對新穎

性審查，這一份絕對新穎性證明(worldwide novelty certificate)將會發

給專利權人，倘泰國智慧局在進行絕對新穎性審查時認為有不予專利

之情事者，將會撤銷該設計專利權。目前泰國所加入的專利相關國際

公約請參考表 3-1 所示，專利專責機關的組織架構圖請參考圖 3-1 所

示。 

                                                                 

140
 Say Sujintaya, Thailand: Changes To The Thai Industrial Design Law, 22 November 2017. Retrieve 

Frm: http://www.mondaq.com/x/648442/Patent/Changes+To+The+Thai+Industrial+Design+Law(最

後瀏覽日：2018 年 08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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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泰國參與專利相關國際公約對照表 

條約或組織名稱 是否加入 加入日期 

巴黎公約 ○ 2008 年 8 月 2 日 

專利合作條約(PCT) ○ 2009 年 12 月 24 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 ○ 1989 年 12 月 25 日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 1995 年 1 月 1 日 

海牙協定 無 預定 2018 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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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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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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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促進和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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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泰國專利專責機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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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項專利數據141
 

一、 申請案量 

 

圖 3-2 泰國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2013~2016) 

二、 公告發證件數 

 

圖 3-3 泰國公告發證件數統計圖(2013~2016) 

                                                                 

141資料來源：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https://www.aseanip.org/Statistics-Resources/IP-Filing-Statistics-in-ASEAN)(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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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結構 

發明專利 (一)

 

圖 3-4 泰國發明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小發明專利 (二)

 

圖 3-5 泰國小發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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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 (三)

 

圖 3-6 泰國設計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參、 發明與小發明專利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泰國於 1979 年創設第一部專利法(Patent Act B.E. 2522)，此後分

別在 1992 年及 1999 年進行修法，最新修正的專利法預期會在 2019

年初生效實施。 

另為了提振技術研發的水平，泰國於 1999 年創設「小發明」制

度，經查相關立法例架構，類似我國新型專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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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 (二)

欲取得發明或小發明專利權者，必須向泰國商務部智慧財產局

(下稱泰國智慧局)提出申請。除了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發

明名稱、發明人住居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專利代

理人資訊(若有)與規費。在泰國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除了可以是泰

文外，任何語文種類的外文本(摘要、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皆

可作為取得有效申請日之文件，例如繁體中文，惟申請人必須在 90

日內提出泰文譯本142，申請人如未於期限內補正時，將以實際補正之

日為申請日。另泰國專利法有禁止一案兩請的法律規定，也就是不允

許同一申請人就相同創作同時申請發明專利及小發明專利143。 

發明、小發明定義 (三)

泰國對於發明定義係指「任何新產品或方法的創新與發明，或

任何對於已知產品或方法的改良」144。申言之，泰國發明專利的保護

標的可包含「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物之發明」可以是機械、

器具、物品、化合物或混合物等；「方法發明」可以是藥物的製造方

法、食品的保存方法等。 

小發明專利保護標的與發明專利相同，申言之，可以申請發明

專利者，皆得作為小發明適格標的。 

 

                                                                 

142
 泰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143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3。 

144
 泰國專利法第 3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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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代理人 (四)

在泰國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提出異議人、答辯人及舉發人必須

委任專利代理人145，委任狀必須自通知補正之日起 210 日內提交。依

據 1999 年 9 月 27 日泰國智慧局所公布的專利代理人登記命令，凡持

有科學、技術、建築、法律或其他學士學位以上者，若取得最低 12

個學分關於科學基礎科目之學分，並依據泰國智慧局之規定，完成專

利法與發明申請方式的課程，並通過測驗者，得取得泰國專利代理人

資格146。上開測驗科目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巴黎公約、

專利合作條約(PCT)、馬德里協定、民法及民事訴訟法等147。泰國專

利代理人可從事發明專利、設計專利、小發明專利的申請代理行為，

截自 2007 年 11 月 30 日止，在泰國智慧局登錄有案的專利代理人共

計 2,184 人148。 

專利要件 (五)

泰國發明專利要件包含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149。小發明

專利則僅需滿足產業利用性與新穎性即可150。值得留意的是泰國新穎

性要件有兩種層次的區別，「已為公眾所知悉」或「公開使用」採取

國家主義原則(相對新穎性)
151，也就是在泰國為公眾所知悉或公開使

                                                                 

145
 泰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 

146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タイ編，2008 年 3 月。 

147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ASEAN 各国における産業財産権出願代理人制度とその実態調査, 第

23 頁, 2013 年 4 月。 
148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タイ編，2008 年 3 月。 
149

 泰國專利法第 5 條。 
150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2。 
151

 泰國專利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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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始喪失新穎性；「已見於刊物」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152

 ，

也就是不論其於世界上任一地方或以任一種文字公開者，均喪失新穎

性。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153 (六)

1. 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及其組成物、動物、植物或動植物的抽

取物。 

2. 科學或數學法則及理論。 

3. 電腦程式。 

4. 人類或動物疾病的診斷、治療方法。 

5. 違反公序良俗或健康福利之發明。 

雖然泰國專利法將電腦程式列為法定不予專利之事由，惟電腦程

式若為透過硬體執行具技術功效之發明，仍得作為發明專利保護標的

154。小發明專利法定不予專利事由與上開規定相同155。 

優惠期主張 (七)

在泰國得主張優惠期的事由計有三項，分別是：1.以不合法的方

式取得發明標的所為之揭露；2.發明人所為之揭露；3.在國際、泰國

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發明者，於展覽會公開日起 12 個月內

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156。小發明專利優惠期主張與上開規定相

                                                                 

152
 泰國專利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 

153
 泰國專利法第 9 條。 

154
 Thailand: Patents In Thailand. http://www.mondaq.com/x/655402/Patent/Patents+In+Thailand(最

後瀏覽日：2018 年 08 月 03 日。)。 
155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10 準用第 9 條。 
156

 泰國專利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19 條。 

http://www.mondaq.com/x/655402/Patent/Patents+In+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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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57。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12 個月內，就相同發明向泰國申

請專利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158。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在申請公開前，

以及向國外第一次申請專利後 16 個月提出159。小發明專利優先權主

張與上開規定相同160。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範圍包含發明名稱、發明特徵與目的之簡要說明、發明

詳細說明、申請專利範圍與其他商務部所訂事項。另申請案若有法定

不予專利事由者，也會在程序審查階段一併處理161。 

小發明專利程序審查範圍與上開規定相同162，不過申請專利範圍

必須限制在 10 個請求項以內163。 

 

                                                                 

157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10 準用第 6 條及第 19 條。 

158
 泰國專利法第 19 條之 2。 

159
 泰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 

160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10 準用第 6 條第 5 項。 

161
 依泰國專利法第 28 條第 1 項之相關規定，審查人員(competent officer)會檢視申請案是否符合

申請相關規定，以及是否有法定不予專利事由，並作成審查報告給局長(Director General)，以

決定是否受理該申請案，與我國程序審查流程有所不同。 
162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10。 
163

 泰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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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開 (二)

相較於多數國家的發明專利多會在申請日起 18個月後公開的作

法，泰國則規定只要完成上開程序審查者，即會通知申請人繳納公開

費，申請人若未在收到通知後 60 天內繳費，泰國智慧局還會再給申

請人一次機會，倘申請人在收到第 2 次通知後 60 天內仍未繳費者，

申請案視為撤回164。申請案一旦完成繳納公開費後，申請案內容即會

刊登於公開公報，因此推論申請案若越快完成程序審查、繳納公開費，

即有機會儘速公開，不過預計於 2019 年初生效實施的新專利法將改

為自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公開。小發明專利早期公開與發明專

利之早期公開規定相同165。 

核准前異議 (三)

自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 90 天內，任何人若認為有申請權爭議，

或認為該申請案有違反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或具有法定不予

專利事由者，得向泰國智慧局提起異議。泰國智慧局會將異議理由的

副本通知申請人，申請人若未在收到通知 90 天內提出答辯

(counterstatement)，申請案視為撤回166。若申請人已提出實體審查，

審查人員應於審查後作成報告，若審查報告沒有核駁專利之理由，且
                                                                 

164
 泰國專利法第 28 條第 2 項。 

165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10 準用第 28 條第 2 項。 

166
 泰國專利法第 31 條。本文所述異議，由於是發生在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即可提出，並不需

要在專利核准後才提出，因此是一種核准前的異議。 

泰國專利法第 10 條明定發明人有專利申請權，該申請權得讓與或繼承，第 11 條明定有關職

務發明之申請權，以及第 14 條明定申請人資格等，依泰國專利法第 31 條第 1 項之規定，任

何人認為發明專利申請案有違反前述任一項條文規定時，可以提出異議。第 31 條第 1 項條文

另提及，任何人認為是自己而不是原申請人才有權申請專利時(any person who thinks that he, 

not the applicant, is entitled to a patent)，得就該申請案提出異議。由此推測，提出異議的理由包

括專利申請權有爭議時。至於認為有違反專利要件而提出的異議，推測應可視為相當於公眾

審查之第三方意見(third party observation)，而在申請案進行實體審查時一併審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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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前述異議167情事，或雖有異議，但該發明被認為應屬於申請人

(applicant)時，那麼智慧局就會通知申請人繳費，以授予專利。若智

慧局對於異議作成的決定認為發明應屬於異議方(opposing party)，而

申請人未申訴(appeal)，或申訴後已作成最終決定(final decision)，那

麼只要異議方在智慧局拒絕該申請案後 180 日內，或在最終決定日起

180 日內已提出專利申請案(has filed an application for a patent)，那麼

異議方所提申請案就可以援用前述申請人的申請日及早期公開，且沒

有人可以主張比異議方更具申請權資格而以此理由提出異議168。 

發明專利採實體審查、小發明專利採形式審查 (四)

泰國專利法強制申請人必須在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才可以提

出實體審查請求，另申請人必須自申請案公開後 5 年內(目前的修法

草案預定將改為在泰國的申請日起 3 年內)，或是在異議(opposition)

經答辯後作成的最終決定1年內，以較晚者為準，提出實體審查請求。

申請人未依期限提出者，申請案視為撤回169。 

為了加速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速度，泰國智慧局局長得指定任

何政府部門、機構，或任何外國、國際專利機構審查申請案的新穎性、

進步性、產業利用性、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及說明書是否充分揭露之

事宜170。倘若泰國智慧局局長有指定上開機構協助審查，衍生出的費

                                                                 

167
 以下本節內文所述異議均指因專利申請權有爭議而提出之異議。 

168
 泰國專利法第 34 條。泰國對於專利申請權爭議主要是採核准前異議方式處理，而我國則是依

專利法第71條第3款規定採舉發方式處理。惟泰國目前進行中的專利法修法預計將廢除異議，

改導入舉發制度，因此有關專利申請權爭議將如何處理，有待修正後的法案公布後再行瞭解。 
169

  泰國專利法第 29 條第 1 項。泰國專利法所稱異議(opposition)，可理解為一種核准前異議，

相關內容請參照正文「核准前異議、舉發或無效訴訟」一節。從泰國專利法條文推測，此處

所指「異議經答辯後作成的最終決定 1 年內」，應是指因申請權有爭議所提起的異議經答辯後

作成的最終決定 1 年內。 
170

 泰國專利法第 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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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必須由申請人支應，申請人必須在收到通知後 60 天內繳費，未依

期限繳納者，申請案視為撤回171。 

泰國小發明專利採取事後審查制度，亦即小發明專利經形式審查

核准公告後一年內，任何利害關係人(any interested person)得向泰國智

慧局請求審查，以確認該核准專利是否符合小發明專利之專利要件

172。 

優先審查制度 (五)

泰國是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成員國，同時與日本簽有

PPH 協定。不過泰國專利法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的立法例，較快速

取得審查結果的作法是，申請人向國外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再向泰

國智慧局提出相對應案時，必須在 90 天內向泰國智慧局申報審查報

告，推論申請人有可能因為上述的強制申報措施而早日取得審查結果。

上述申報期間可視需要展延，惟逾期未申報者，該申請案視為撤回173。

泰國專利法對於申請人在外國相對應案審查結果的強制申報規定，其

概念頗類似美國專利資訊揭露聲明書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174。 

 

 

                                                                 

171
 泰國專利法第 29 條第 2 項。 

172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6。本文所述審查是發生在小發明專利獲准之後，且經審查後若有不符

合可專利要件(新穎性及產業利用性)情事，該小發明專利可被撤銷，因此可視為是一種舉發的

審查。 
173

 泰國專利法第 27 條第 2 項及第 4 項。有關國外審查報告的申報，為強制性措施，我國並無此

相關規定。 
174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タイ編，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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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泰國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175。小發明專利

權限自申請日起算 6 年屆滿，但可延長 2 年，共 2 次，也就是保護期

限可達 10 年176。小發明專利權人若有延長保護期限之需求，必須在

權利屆滿前 90 天內提出申請。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目前施行的泰國專利法中，並無有關發明專利舉發的相關規定。

但是小發明專利有類似舉發的審查，即自小發明專利申請案公告後 1

年內，利害關係人得向泰國智慧局提出審查請求，以確認該小發明專

利申請案是否符合產業利用性與新穎性177。泰國智慧局在收到請求通

知後，必須進行審查178。 

利害關係人或公訴檢察官若認專利權有違反專利之事由者，得

向法院提起專利無效之訴179。 

                                                                 

175
 泰國專利法第 35 條。 

176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7。 

177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6 第 1 項。 

178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6 第 2 項。本文所述審查是發生在小發明專利獲准之後，且經審查後若

有不符合可專利要件情事，該小發明專利可被撤銷，或可視為是一種類似舉發的審查，惟申

請人申請審查時無須續明理由，這是與一般的舉發相異之處。 
179

  泰國專利法第 54 條第 2 項。實務上，公訴檢察官只有當泰國智慧局(DIP)提出請求時，才會

向法院提出專利無效之訴，一般利害關係人必須自行向法院提起無效訴訟(參考資料來源：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PP5mzNZwL_0J:www.thailawforum.com/

articles/Patents-and-Access-Kuanpoth-3.html+&cd=9&hl=zh-TW&ct=clnk&gl=tw)。至於由公訴檢

察官向法院提起專利無效之訴的立法意旨，有待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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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義務 (三)

為落實專利促進產業發展之意旨，發明專利權人負有實施專利

權之義務。自申請日起 4年或專利核准之日起 3年內，以較晚者為準，

專利權人若有以下情事者，任何人均得向泰國智慧局請求強制授權180。

小發明專利權人也同樣負有實施義務181。 

1. 在無正當理由下，專利物仍未生產或專利方法仍未在泰國實

施者。 

2. 在無正當理由下，專利物未在國內市場販賣，或即便專利物

已販賣，但以不合理的定價或不符公眾所需者。 

肆、 設計專利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泰國設計保護制度與發明、小發明皆係架構在專利法下。在 2012

年時，泰國智慧局計有 4 位審查官進行設計專利程序審查及分類業務，

4 位審查官專門從事設計專利的實體審查業務(僅審查新穎性)
 182。每

一位編制內審查官平均每 3 個月可檢索約 80 件註冊設計申請案183。 

                                                                 

180
 泰國專利法第 46 條。 

181
 泰國專利法第 65 條之 10 準用第 46 條。 

182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第 16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183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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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開編制內審查官以外，泰國智慧局也聘請 39 位外審委員

從事設計專利實體審查業務，不過外審委員所作的決定須經泰國智慧

局長官簽署始具有法律效力184。 

申請日 (二)

欲取得設計專利權者，必須向泰國智慧局提出申請。申請文件

必須記載設計名稱、設計人住居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

有)、專利代理人資訊(若有) 與規費。 

圖式可用線稿或照片表現185，除了衣服或布料可容許僅提出前

視圖、後視圖(若有)外，立體設計必須明確揭露物品的前視圖、後視

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與立體圖，且線稿必須以

實線繪製，不得以虛線繪製。另基於泰國是用專利的思維來保護設計，

因此申請人必須記載申請專利範圍，撰寫的語法是「(設計名稱)外觀

特徵之形狀、花紋(若有)、色彩(若有)」。申請人可以在物品說明書記

載圖式所無法表達的內容，例如使用材質、使用目的或性質等，但不

可超過 100 個字186。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資料編, 第 2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184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第 16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185

 泰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 
186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タイ編，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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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多設計 (三)

申請泰國設計專利申請案必須符合一設計一申請原則187，目前

該國並未沒有一案多設計制度。 

不過如果申請人在同一日提出 10 件以上申請案，且這些申請案

所揭露之外觀具有相同的設計特徵、差異細微者，總申請規費可以打

折，將降至 2,250 泰銖(原先每一申請案之申請費用為 250 泰銖)，不

過一旦審查官認為這些申請案不具有共同的設計特徵時，申請人必須

全額繳納所有申請費用(2,500 泰銖)
188。 

設計定義 (四)

泰國對於設計定義係指「任何形狀或線條、色彩的組合，使物

品產生特殊外觀，同時工業品或工藝品之花紋亦屬之」189。 

在保護標的上，泰國目前僅提供整體設計之保護，且必須是消

費者可觀察到的外部特徵，任何物品的內部特徵、用途、方法、概念、

原理、無法觀察到的物品不能取得保護，泰國亦未開放部分設計、衍

生設計、秘密設計與成組設計制度。靜態圖像設計可作為泰國設計保

護標的190
(如圖 3-7 所示)，但動態圖像設計則不行191。 

                                                                 

187
 泰國專利法第 60 條。 

188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資料編, 第 8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189

 泰國專利法第 3 條第 5 項。 
190

 Wipaphat Swangphol,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March 9, 2015. Retrieve from: 

http://tilleke.com/resources/graphical-user-interfaces(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14 日) 
191

 AIPPI 2017 - Study Question - Protection of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 Thailand, June 20, 2017 

http://tilleke.com/resources/graphical-user-interfaces(最後瀏覽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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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126,884 號設計專利 

(顯示裝置之花紋) 

泰國 134,648 號設計專利 

(顯示裝置之花紋) 

  
泰國 100,619 號設計專利 

(通訊裝置之花紋) 

泰國 100,618 號設計專利 

(通訊裝置之花紋) 

圖 3-7 

專利要件 (五)

設計專利則僅須滿足產業利用性與新穎性即可192。值得留意的

是泰國設計專利新穎性要件與發明、小發明專利相同，也是有兩種層

次的區別，「已為公眾所知悉」或「公開使用」採取國家主義原則(相

對新穎性)
193；「已見於刊物」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194。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六)

設計專利申請案若有違反公序良俗，或是泰國皇室勅令者，將構

成法定不予專利事由195。 

優惠期主張 (七)

在泰國得主張設計專利優惠期的事由僅有一項，就在國際、泰國

                                                                 

192
 泰國專利法第 56 條。 

193
 泰國專利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 

194
 泰國專利法第 57 條。 

195
 泰國專利法第 5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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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發明者，於展覽會公開日起 12 個月內

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196。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6 個月內，就相同設計向泰國申請

設計專利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197。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範圍包含設計名稱、圖式、申請專利範圍與其他商務部

所訂之事項198。另申請案若有法定不予專利事由者，也會在程序審查

階段一併處理199。 

早期公開 (二)

設計專利只要完成上開程序審查者，即會通知申請人繳納公開費，

申請人若未在收到通知後 60 天繳費，泰國智慧局還會再給申請人一

次機會，倘申請人在收到 2 次通知 60 天內仍未繳費者，申請案是為

撤回200。申請案一旦完成繳納公開費後，申請案內容即會刊登於設計

公開公報。 

                                                                 

196
 泰國專利法第 19 條、第 65 條。 

197
 泰國專利法第 60 條之 2。 

198
 泰國專利法第 59 條。 

199
 泰國專利法第 58 條。由於泰國設計專利設有早期公開制度，因此在程序階段就會先審究有無

違反公序良俗，或是泰國皇室勅令之情事。 
200

 泰國專利法第 28 條第 2 項、6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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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泰國也允許申請人在提出註冊設計申請案時，自行指定公

開日期，泰國專利法規並沒有硬性規定延緩公開的期限有多久201。 

核准前異議 (三)

自設計專利申請案公開後 90 天內，任何人若認有違反新穎性、

產業利用性、法定不予專利事由者，或說明書是否充分揭露之事宜者，

得向泰國智慧局提起異議202。 

實體審查 (四)

泰國設計專利沒有請求實體審查制，申請案一旦公開後，才會進

入到實體審查階段。泰國智慧局的註冊設計審查在進行實體審查(新

穎性)時，除了會檢索泰國國內的註冊設計資料庫外，也會檢索美國

與澳大利亞的設計專利資料庫203。 

優先審查制度 (五)

泰國專利法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的立法例。但由於申請人若有

外國智慧財產局提出相對應案，且已先取得審查結果者，必須在收到

通知之日起 90 天內向泰國智慧局申報204。申請人有可能因為上述的

強制申報措施而早日取得審查結果，惟泰國智慧局沒有非得要替申請

人踐行優先審查的法律義務。 

                                                                 

201
 泰國專利審查基準「設計專利申請手冊」、申請樣式解說。 

202
 泰國專利法第 28 條、31 條、61 條、65 條。 

203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資料編, 第 1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204

 泰國專利法第 27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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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泰國專利法對於申請人在外國相對應案審查結果有強制申

報的規定，但若超過指定期間未申報，目前尚無相關的罰則205。 

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泰國設計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206。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另泰國設計專利未設有舉發制度，利害關係人或公訴檢察官若認

設計專利權有違反專利之事由者，得向法院提起專利無效之訴207。 

伍、 行政規費 

表 3-2 泰國專利規費對照表 

 發明專利 小發明專利 設計專利 

申請費 500 泰銖 250 泰銖 250 泰銖 

申請公開費 250 泰銖  250 泰銖 

請求實體審查費 250 泰銖 250 泰銖 

領證費 500 泰銖 500 泰銖 500 泰銖 

第 1 回延長  6,000 泰銖  

第 2 回延長 9,000 泰銖 

年費 第 5 年 1,000 泰銖 750 泰銖 500 泰銖 

第 6 年 1,200 泰銖 1,500 泰銖 650 泰銖 

第 7 年 1,600 泰銖  950 泰銖 

第 8 年 2,200 泰銖 1,400 泰銖 

第 9 年 3,000 泰銖 2,000 泰銖 

                                                                 

20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タイ編，2008 年 3 月。 

206
 泰國專利法第 62 條。 

207
 泰國專利法第 64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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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年 4,000 泰銖 2,750 泰銖 

第 11 年 5,200 泰銖  

第 12 年 6,600 泰銖 

第 13 年 8,200 泰銖 

第 14 年 10,000 泰銖 

第 15 年 12,000 泰銖 

第 16 年 14,200 泰銖 

第 17 年 16,600 泰銖 

第 18 年 19,200 泰銖 

第 19 年 22,000 泰銖 

第 20 年 22,000 泰銖 

陸、 侵權救濟措施 

在泰國，專利權受侵害時的民事請求權，包括損害賠償請求權208、

防止侵害請求權(永久禁制令)
209，以及沒收、銷毀、破壞侵權物210。

另外泰國對於侵害專利權者，將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211，而且泰國專

利法並沒有特別指出刑事救濟必須以故意侵權為前提。 

泰國設有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貿易法院(下稱：智財法院)，專

門審理智慧財產權案件，其中包括專利無效與侵權訴訟，民事訴訟審

理期間約須耗時 1 至 5 年(如圖 3-8)；刑事訴訟審理期間約 6 到 18 個

月(如圖 3-9,圖 3-10)。專利侵權與無效訴訟可在智財法院以同步或分

開的方式進行，智財法院沒有義務停止侵權訴訟程序以等待專利無效

訴訟結果出爐。倘智慧財產權案件在國外法院有相對應結果者，國外

勝訴方得檢附判決書提供給泰國智財法院參考，惟依泰國最高法院的

                                                                 

208
 泰國專利法第 77 條之 3。 

209
 泰國專利法第 77 條之 2。 

210
 泰國專利法第 77 條之 4。 

211
 泰國專利法第 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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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該國外法院的判決必須是終局判決，始得為之212。 

在專利侵權的實體判斷上，除了文義侵權也包含均等侵權，申言

之，即便未構成文義侵權，對所屬技術領域的具有通常知識者來說，

被控侵權物所採用的技術特徵和專利權範圍的技術特徵是否具有可

替換性，在侵權判斷時會考慮專利權範圍和被控侵權物的對應技術特

徵是否基本上是以相同方式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產生基本上相同的

效果 (function-way-result)
213。 

                                                                 

212
 Nandana Indananda, Piyawat Kayasit and Siraprapha Rungpry, Patent litigation in Thailand: 

overview. PRACTICAL LAW.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6-620-804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

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9 月 18 日) 
213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タイ編，2008 年 3 月。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6-620-804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最後瀏覽日：2018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6-620-804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最後瀏覽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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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向中央智慧財產權及
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

侵權行為

不受理原告訴狀

對被控侵權人的抗辯沒有異
議

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貿易法院對專
利權人和訴狀進行審查

傳喚原告和被告到庭，就爭點部分議
定開庭日期。在某些情況下，爭點可
能在當天就確認

爭點開庭日

傳喚證人
原告和被告分別提出證據

法院接受專利權人的投訴，並發出傳
票要求對被控侵權人進行抗辯

對被控侵權人的投訴有異
議，並提出反論

法院依法單方面進行裁定

作出判決

不服判決者、必須在判決後一個月內
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審理

作出判決

 

圖 3-8 民事訴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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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向調查員投訴

被告自白有罪

調查員收集證據、總結案件並移送給
檢察官

法官檢閱訴狀內容並提訊被告

聽取證詞

檢察官向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貿易
法院提出訴狀

被告主張無罪

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貿易
法院判決

不服者可在一個月內向最高
法院上訴

 

圖 3-9 刑事訴訟流程圖(檢察官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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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直接提起訴訟

事前審查

法院指定刑事補充起訴的證據、傳
喚專利權人、並對請願書進行補正

未提起上訴，成為終
局裁決

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貿易法院
初步判定有罪

專利權人對法院命
令提起上訴

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貿易法院
初步判定無罪

法官審問被控侵權人

被控侵權人自白有罪

聽取證詞

被控侵權人行使無罪抗
辯

中央智慧財產權及國際
貿易法院判決

不服者可在一個月內向
最高法院上訴

 

圖 3-10 刑事訴訟流程圖(專利權人發動) 

 

 

柒、 小結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泰國發明、小發明與設計專利制度統整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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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泰國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欲取得發明專利權者，必須向泰國智慧局提出申請。除了

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發明名稱、發明人住居

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專利代理人資訊

(若有) 與規費 

代理人 
在泰國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提出異議人及答辯人必須委

任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在泰國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除了可以是泰文外，任何語

文種類的外文本皆可作為取得有效申請日之文件，例如繁

體中文，惟申請人必須在 90 日內提出泰文譯本 

新穎性優惠期 

1. 以不合法的方式取得發明標的所為之公開者 

2. 在國際、泰國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發明者，

於展覽會公開日起 12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

惠期 

保護標的 
任何新產品或方法的創新與發明，或任何對於已知產品或

方法的改良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及組成物、動物、植物或動植物

的抽取物 

2. 科學或數學法則及理論 

3. 電腦程式 

4. 人類或動物的診斷、治療方法 

5. 違反公序良俗之發明 

早期公開 

泰國規定只要完成程序審查者，即會通知申請人繳納公開

費，申請人若未在收到通知後 60 天繳費，泰國智慧局還

會再給申請人一次機會，倘申請人在收到 2 次通知 60 天

內仍未繳費者，申請案視為撤回 

請求實體審查 

泰國專利法強制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案早期公開後，才可以

提出實體審查請求，另申請人必須自申請案公開後 5 年

內，或是在異議的最終決定 1 年內提出實體審查請求，申

請人未依期限提出者，申請案視為撤回 

優先審查 

泰國是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成員國，同時與日

本簽有 PPH 協定，不過泰國專利法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

度 

專利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自申請日起 4 年或專利核准之日起 3 年內(以較晚者為

準)，泰國發明專利權人負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 

規 費 

申請費 500 泰銖 

申請公開費 250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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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實體審查費 250 泰銖 

領證費 500 泰銖 

年費 

第 5 年 1,000 泰銖 

第 6 年 1,200 泰銖 

第 7 年 1,600 泰銖 

第 8 年 2,200 泰銖 

第 9 年 3,000 泰銖 

第 10 年 4,000 泰銖 

第 11 年 5,200 泰銖 

第 12 年 6,600 泰銖 

第 13 年 8,200 泰銖 

第 14 年 10,000 泰銖 

第 15 年 12,000 泰銖 

第 16 年 14,200 泰銖 

第 17 年 16,600 泰銖 

第 18 年 19,200 泰銖 

第 19 年 22,000 泰銖 

第 20 年 22,000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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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泰國小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小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欲取得小發明專利權者，必須向泰國智慧局提出申請。除

了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小發明專利名稱、小發

明專利創作人住居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

有)、專利代理人資訊(若有) 與規費 

代理人 
在泰國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及舉發人必須委任專利代理

人 

申請語言 

在泰國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除了可以是泰文外，任何語

文種類的外文本皆可作為取得有效申請日之文件，例如繁

體中文，惟申請人必須在 90 日內提出泰文譯本 

新穎性優惠期 

1. 以不合法的方式取得小專利標的所為之公開者 

2. 在國際、泰國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發明者，

於展覽會公開日起 12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

惠期 

保護標的 
小發明專利定義與發明專利相同，申言之，可以申請發明

專利者，皆得作為小發明專利適格標的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及組成物、動物、植物或動植物

的抽取物 

2. 科學或數學法則及理論 

3. 電腦程式 

4. 人類或動物的診斷、治療方法 

5. 違反公序良俗之發明 

早期公開 

泰國規定只要完成程序審查者，即會通知申請人繳納公開

費，申請人若未在收到通知後 60 天繳費，泰國智慧局還

會再給申請人一次機會，倘申請人在收到 2 次通知 60 天

內仍未繳費者，申請案視為撤回 

實體審查 

泰國小發明專利採取事後審查制度，亦即小發明專利經形

式審查核准公告後一年內，利害關係人得向泰國智慧局請

求實體審查，此時泰國智慧局才會作成審查報告書 

優先審查 無 

專利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保護期限 
小發明專利權限自申請日起算 6 年屆滿，但可延長 2 年，

共 2 次，總保護期限可達 10 年 

專利權實施義務 
自申請日起 4 年或專利核准之日起 3 年內(以較晚者為

準)，泰國小發明專利權人負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 

規 費 

申請費 250 泰銖 

領證費 500 泰銖 

第 1 回延長 6,000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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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回延長 9,000 泰銖 

年費 
第 5 年 750 泰銖 

第 6 年 1,500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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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泰國設計專利制度對照表 

設計專利 

申請 

申請日 

欲取得設計專利權者，必須向泰國智慧局提出申請。申請

文件必須記載設計名稱、設計人住居所、申請人住居所、

優先權主張(若有)、專利代理人資訊(若有) 與規費 

代理人 
在泰國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提出異議人、答辯人及舉發

人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在泰國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除了可以是泰文外，任何語

文種類的外文本皆可作為取得有效申請日之文件，例如繁

體中文，惟申請人必須在 90 日內提出泰文譯本 

新穎性優惠期 
在國際、泰國政府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設計者，於展

覽會公開日起 12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保護標的 
任何形狀或線條、色彩的組合，使物品產生特殊外觀，同

時工業品或工藝品之花紋亦屬之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違反公序良俗或是泰國皇室勅令者 

早期公開 
申請案一旦完成繳納公開費後，申請案內容即會刊登於設

計公開公報 

實體/形式審查 申請案早期公開後，無條件進入到實體審查階段 

優先審查 無 

專利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 

規 費 

申請費 250 泰銖 

申請公開費 250 泰銖 

請求實體審查費 250 泰銖 

領證費 500 泰銖 

年費 

第 5 年 500 泰銖 

第 6 年 650 泰銖 

第 7 年 950 泰銖 

第 8 年 1,400 泰銖 

第 9 年 2,000 泰銖 

第 10 年 2,750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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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越南 

 國家概況 壹、

越南是位於東南亞中南半島東端的社會主義國家，擁有超過

9,600 萬人口，位居世界第 15 名。2008 年對越投資最多的國家以馬

來西亞居首；我國其次；日本第三。2016 年我國對越南的輸出總額

可達 105 億美金，而輸入總額則有 31 億美金。 

越南在 2018 年 1 月修正智慧財產權法實施細則214，專利制度的

修正重點包括申請人對於程序審查的答覆期限由 1個月放寬至 2個月，

並得延期 1 次至 4 個月；對於實體審查的申復期限由 2 個月放寬至 3

個月，並得延期 1 次至 6 個月。此外，過去越南智慧局針對實體審查

的申請案一旦做了核駁審定後，申請人僅能透過訴願予以救濟，新法

則改為若申請人能針對申請案提出在審查過程中未被考量但足以影

響審查結果的新事證者，越南智慧局可考量撤銷原處分。2016 年時，

越南智慧局計有專利審查人員56名，發明專利的首次通知期間約36.5

個月，審結期間約 51.5 個月215。 

在工業設計部分(相當於我國「設計專利」)，新法針對工業設計

中的「產品」定義有更進一步的闡釋，其指出產品必須要能夠「獨立

流通」（circulated independently），始能成為工業設計保護之保護標的，

例如圖像設計必須依賴手機、電腦等載體才能獨立流通，因此圖像設

計本身不屬於工業設計保護的「產品」，但圖像設計若與物品外觀共

                                                                 

214
 Circular No：16/2016/TT-BKHCN 

215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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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申請者，仍得作為保護標的。目前越南所加入的專利相關國際公約

請參考表 4-1 所示，專利專責機關的組織架構圖請參考圖 4-1 所示。 

表 4-1 越南參與專利相關國際公約對照表 

條約或組織名稱 是否加入 加入日期 

巴黎公約 ○ 1949 年 3 月 18 日 

專利合作條約(PCT) ○ 1993 年 3 月 10 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 ○ 1976 年 7 月 2 日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 2007 年 1 月 11 日 

海牙協定 無  

 

局長

組織與人事組

副局長 副局長

法務和政策組

國際合作組

執法和上訴組

IP資產開發中心

註冊組

分支機構
胡志明市

專利一組

商標一組 專利二組

專利三組商標二組

IP資訊組
地理標示和國際

商標組
工業設計組

IP管理和推廣組

資訊技術中心

研究和培訓中心

總務部

財務規劃組

分支機構
峴港市

 

圖 4-1 越南專利專責機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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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專利數據216
 貳、

一、 申請案量 

 

圖 4-2 越南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2013~2016) 

二、 公告發證件數 

 

圖 4-3 越南公告發證件數統計圖(2013~2016) 
                                                                 

216資料來源：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https://www.aseanip.org/Statistics-Resources/IP-Filing-Statistics-in-ASEAN)(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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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結構 

發明專利 (一)

 

圖 4-4 越南發明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二)

 

圖 4-5 越南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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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 (三)

 

圖 4-6 越南工業設計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發明與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參、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越南於 1981 年頒布第 31 號令(Decree No 31-CP)規範了關於「技

術創新、生產合理化及發明」的規定，另於 1988 年頒布第 20 號/ HDBT

法令 (Decree No 20/HDBT)規範了關於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utility 

solutions)的規定，接著於 1989 年頒布「工業產權法」。此後分別在

1990 年頒布第 84/HDBT 號令(Decree No 84/HDBT)修正「技術創新、

生產合理化及發明」規定及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的規定，1996 年頒布

第 63/CP號令關於工業產權詳細規定，2001年頒布第 06/2001 / ND-CP

號令修正第 63/CP 號令關於工業產權詳細規定。越南現行的「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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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法」則是於 2005 年頒布，2006 年 7 月 1 日施行，接著於 2009

年修正，於 2010 年 1 月 1 日施行217。 

申請日 (二)

欲取得發明或實用解決方案專利權者，必須向越南科技部智慧

財產局(下稱越南智慧局)提出申請。申請發明專利或實用解決方案專

利時之一般文件，包括申請書、說明書(包含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

必要圖式218、219。申請文件必須聲明欲取得專利之發明、檢附說明書

及繳納申請費，始能取得申請日220。另外，如有主張優先權，須檢附

證明文件；如有委任專利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如係從他人取得申

請權者，須檢附證明文件221。在越南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僅可以是

越南文222，如委任書、申請權證明文件、優先權證明文件及其他輔助

說明文件以其他語言版本提出，於審查人員要求時，申請人必須在 3

個月內提出越南文譯本223。另越南智慧財產權法沒有規範一案兩請的

立法例，但從日本研究資料來看，實務上是禁止的224。 

 

                                                                 

217
 越南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www.noip.gov.vn/web/noip/home/en?proxyUrl=/noip/cms_en.nsf/(agntDisplayContent)?Open

Agent&UNID=EB0B3AF324E3B02A47257674002A9E32(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21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 
21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2 條，越南現行智慧財產權法之立法例係將申請專利範圍列為說明書

之內容，與我國 100 年修法前之立法例類似，惟 100 年修法後，我國專利法取得申請日之要

件已修正為為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圖式，將申請專利範圍從說明書中分割出來。 
22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8 條。 
221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第 1 項。 
22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第 2 項。 
223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模倣対策マニュアル ベトナム 編，2012 年，第 108 頁。 
224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ASEAN における 実用新案 /小特許関する制度の調査，2014 年，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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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實用解決方案專利定義 (三)

越南對於發明定義係指「藉由應用自然法則以產品或方法作為

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225。申言之，越南發明專利的保護標的可包含

「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物之發明」可以是機械、器具、物品、

化合物或混合物等；「方法發明」可以是藥物的製造方法、食品的保

存方法等。 

實用解決方案專利(utility solution)定義與發明專利相同，申言之，

可以申請發明專利者，皆得作為實用解決方案專利適格標的226、227。 

專利代理人 (四)

在越南未有居住所之外國自然人、在越南無營業所的外國公司辦

理專利相關申請事項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228。自然人一旦擁有「工

業財產權代理服務證(industrial property representation 

service-practicing certificate)」及「任職於工業財產權代理服務機構」

二項要件，即被允許從事代理的業務229。取得「工業財產權代理服務

證」的要件包含以下 6 點230： 

1. 必須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越南籍國民。 

2. 在越南永久居住。 

3. 具有大學學歷。 

                                                                 

22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4 條。 

226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58 條。 

22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59 條。 

22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89 條。 

22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55 條第 1 項。 

23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5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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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連續 5 年以上從事工業財產權法領域工作、連續 5 年以上

在國家/國際智慧財產局進行各類工業財產權登記申請的審

查工作或畢業於主管部門認可的工業財產權法培訓班。 

5. 不能是在有權建立和執行工業財產權的公務機關任職之管

理人員或公務員。 

6. 通過由主管機關主辦之工業財產權代理職業考試，考科共計

5科，包括工業財產權法、發明與實用解決方案專利(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及申復函撰寫實務)、工業設計、商標與地理標

示、檢索，每一科配分 10 分，考生可帶法令、IPC 分類等個

人資料進入考場，但不可攜帶通訊器材，考試時間共計 180

分鐘，及格率僅有 20％231。 

越南專利代理人有權從事發明專利、實用解決方案專利、工業設

計的申請代理行為，截自 2016 年止，在越南智慧局登錄有案的專利

代理人共計 310 人232。 

專利要件 (五)

越南發明專利要件包含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233。實用解

決方案專利則僅需滿足新穎性與產業利用性即可234。越南發明專利之

新穎性要件，對於「公開使用」、「已為公眾所知悉」及「已見於刊物」

均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235

 ，也就是不論其於世界上任一地

                                                                 

231
 Đỗ Thị Mỹ Liên、木本大介, インド・ASEAN リレーニュース─代理人制度ベトナム編, 知財

ぷりずむ 2014 年 10 月。 
232

 越南智慧財產局 2016 年年報第 61 頁。 
233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58 條第 1 項。 
23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58 條第 2 項。 
23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0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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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以任一種文字公開者，均喪失新穎性。如僅為少數人知悉，且其

均負有保密義務者，將視為未公開236。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237
 (六)

1. 科學發現或理論、數學方法。 

2. 方案、計畫、規則及涉及心理活動的方法、訓練家畜的方法、

玩遊戲的方法、商業模式的方法、電腦程式。 

3. 資訊的展演介紹。 

4. 單純美學特徵的解決方案。 

5.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種。 

6. 微生物除外的主要生物學特性的植物或動物生產過程 。 

7. 人類及動物的疾病預防、診斷、治療方法。 

實用解決方案專利法定不予專利事由與上開規定相同。 

優惠期主張 (七)

在越南得主張優惠期的事由計有 3 項，分別是： 

1.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權人允許而公開者。 

2. 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發表形式而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官方主辦或官方認可之國際展覽會上

                                                                 

236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0 條第 2 項。 

23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59 條，越南法定不予專利事由(1)至(4)於我國係列為非屬利用自然法則

者，所以非為適格之發明保護標的，與我國立法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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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者，於公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238。 

實用解決方案專利優惠期主張與上開規定相同。 

優先權主張 (八)

在越南國內或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之規定期限內，就相

同發明向越南申請專利時，得主張優先權239。前述規定的期限，雖未

於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中明定，僅說明是依照越南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國

際協定決定，惟依照巴黎公約規定得主張優先權之期限為第一次依法

申請專利後 12 個月內，故在越南得主張優先權之期限應是遵循巴黎

公約規定240。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在申請日後 3 個月內提出241，且必

須是受理局所出具之第 1 次申請的證明文件，如果優先權是從第三人

取得者，必須另外檢附優先權讓與契約242。實用解決方案專利優先權

主張與上開規定相同。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會判斷以下事項243：1.文件有無齊備；2.申請書聲明保

護的標的是否適格；3.申請人有無申請權，當申請權人為 2 人以上時，

只要沒有全部申請權人均同意申請，其他申請權人就無法單獨提出申

                                                                 

23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0 條第 3 項。 

23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 a 款。 

24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 d 款。 

24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模倣対策マニュアル ベトナム 編，2012 年，第 107 頁。 

24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第 3 項。 

243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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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4.是否違反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89 條之應委任專利代理人規定

及 5.申請人未繳納規費。程序審查後無法通過前述事項，經通知補正

仍無法於指定期間內滿足前述要求，申請案將不受理244。與其他國家

專利制度不一樣的點，在於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中明定處理程序審查的

時間，自申請日後 1 個月內會完成程序審查245。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程

序審查範圍與上開規定相同。 

早期公開 (二)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規定，通過程序審查者，於申請日或優先權

日後 18 個月會將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如果申請人請求提早公開，

越南智慧局則依請求公開之246。實用解決方案專利與發明專利相同，

會於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將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申請案公開。

越南發明專利申請人於申請案早期公開後，曾經以書面通知發明專利

申請內容，而於通知後公告前就該發明仍繼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得

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公告後，請求適當之補償金247，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之規範亦與發明專利相同。其立法精神與我國專利法第 41 條發明專

利補償金制度雷同。 

 

 

                                                                 

24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3 項、第 4 項。 

24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9 條第 1 項。 

246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0 條第 2 項。雖然越南智慧財產權法規定早期公開是申請日或優先權

日後 19 個月，惟本局於 2017 年 11 月 28 日舉辦「東南亞智慧財產研討會」時，出席會

議的越南智慧局官員表示，實務上仍是於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後公開。 
24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26 條第 2 項、第 131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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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前異議(third party’s opinion) (三)

自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至審定前，任何人(any third party)若認

有核准或核駁專利事由者，得向越南智慧局提供意見，以作為准駁發

明專利之參考依據，提供意見時必須以書面的方式，並註明證據來源

248。實用解決方案專利之核准前之異議與上開規定相同。 

實體審查 (四)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規定，申請人或第三人可自發明專利申請案申

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42 個月內提出實體審查請求，並繳納實體審查規

費249；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申請案則須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36 個月

內提出實體審查請求250，申請人未依期限提出者，該申請案視為撤回

251。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2005 年版)有明定處理實體審查的時間，如果

申請案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間點是在公開日前，越南智慧局會於公開日

後 12 個月內進行實體審查；如果申請案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間點是在

公開日後，則越南智慧局會於請求實體審查日後 12 個月內進行實體

審查252。另越南在 2009 年版的智慧財產權法中修法延長處理期限，

如果申請案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間點是在公開日前，越南智慧局會於公

開日後 18 個月內進行實體審查；如果申請案請求實體審查的時間點

                                                                 

24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2 條。 

24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3 條第 1 項。，我國專利法第 38 條規定任何人得於申請日後 3 年內提

起實體審查，即使申請案有主張優先權，仍是以申請日起算申請實體審查之法定期間，此與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之立法例不同。 
25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3 條第 2 項。 
251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3 條第 3 項。 
25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9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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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公開日後，則越南智慧局會於請求實體審查日後 18 個月內進行

實體審查。 

優先審查制度 (五)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的立法例，由於越南已

於智慧財產權法明定越南智慧局進行實體審查的處理期限，縱使申請

人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前提出實體審查，實體審查處理期限也是公

開日後起算 12 個月內，並不會於公開前完成實體審查，可能因此不

另行訂定優先審查的規定。惟實務上，申請人是可以繳納 42 萬越南

盾後，向越南智慧局提出優先審查(或早期審查)，只是所提出的優先

審查是否受理，取決於越南智慧局考量其審查能量而定253。 

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越南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惟其發明專利

權利自發證日起生效254；實用解決方案專利權限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

屆滿，惟其實用解決方案專利權利自發證日起生效255。 

舉發(invalidation)或無效訴訟 (二)

任何人(不論是公司或個人)如認發明專利權或實用解決方案專

利權有下列事由者，在專利權有效期限內，得向越南智慧局提起專利
                                                                 

253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模倣対策マニュアル ベトナム 編，2012 年。 

25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3 條第 2 項。 

25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3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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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Invalidation)並繳納申請專利無效的規費256： 

1. 申請人不具有申請權或未取得申請權讓與證明。 

2. 專利權之標的不符合保護要件。 

越南智慧局在做出專利無效的決定後 60 日內，會於工業財產權

公報上公告此一決定25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並未明訂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提起

無效訴訟之相關規範。 

實施義務 (三)

越南專利權人負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自申請日起 4 年或專利

核准公告之日起 3 年內，專利權人若無法盡到下列義務者，任何人均

得向越南智慧局請求強制授權258。實用解決方案專利權人也同樣負有

上開的實施義務。 

1. 發明專利權人有義務生產受保護的產品或應用受保護的流程，

以滿足國防、安全、疾病預防和為人民治療、營養的需要或

滿足其他社會迫切需要259。 

2. 在獨占契約下的發明專利權被授權人，有前述之義務
                                                                 

256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6條第 1項、第 3項，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中所訂定之專利無效(invalidation)

類似我國之專利舉發，係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而非向法院提出。惟其專利無效事由「專

利權之標的不符合保護要件」並未具體指明係違反那些保護要件，與我國舉發之立法例不同。 
25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9 條。 
25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45 條第 1 項 b 款，我國專利法之強制授權立法例，僅「增進公益之非

營利實施」、「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實施，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且較該

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及「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等三項事由，並未如越南智慧財

產權法要求專利權人於特定期間內負有實施專利之義務。 
25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36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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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工業設計 肆、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越南設計保護制度與發明、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皆係架構在智

慧財產權法下，除此之外，包括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與其他智慧

財產權(植物品種、地理標示、積體電路布局)也是如此。在 2012 年時，

越南智慧局將工業設計審查官以是否具技術背景分為兩組，不具技術

背景的審查官計有 5 名，主要從事平面設計的實體審查，具有技術背

景的審查官計同樣有 5 名，主要從事立體設計的實體審查261。 

申請日 (二)

欲取得工業設計權者，必須向越南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申請

文件要求必須記載設計人與申請人基本資料、優先權主張(若有)，代

理人資訊(若有)、國際工業設計分類。同時還要繳納必要規費262。所

有申請文件必須翻譯成越南文，如委任書、申請權證明文件、優先權

證明文件及其他輔助說明文件以其他語言版本提出，於審查人員要求

                                                                 

26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42 條第 5 項。 

261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第 24 頁、第 37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26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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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申請人必須在 3 個月內提出越南文譯本263。 

圖式可用線稿或照片呈現，於申請時必須提交一式五份264，以

線稿呈現者，必須以實線，不得以虛線繪製，線稿或照片之背景一律

以單色且能與申請註冊之設計區隔者為之，視圖中不得夾雜其他非屬

申請工業設計設計的物品265，且工業設計標的在各視圖的比例應一致，

不得小於 9cm*12cm，亦不得大於 19cm*27.7cm
266。必要視圖必須依

序以：立體圖、前視圖、後視圖、右側視圖、左側視圖、俯視圖及仰

視圖呈現267。惟視圖間若有對稱者，可於設計說明載明，並省略視圖

268。外觀若具有展開可能性者(例如包裝盒)，可用呈現展開狀態之照

片或線稿代替269。若外觀屬於較複雜者，越南智慧局可能會要求申請

人提供更多的視圖，例如部分剖面圖、放大圖、產品組裝的照片270。

成組設計則必須提供複數物品組合後之視圖與各構成物品的視圖271
 

說明書必須記載設計說明與保護範圍272。前開設計說明必須符

合以下規定： 

                                                                 

263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 

264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 
265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1 項。 
266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2 項。 
267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3 項。 
268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4 項。 
269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5 項。 
270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6 項。 
271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6 條第 10 項。 
27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3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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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分描述申請註冊之設計的所有特徵，並確認哪些特徵是新

穎的，也就是與先前技藝的差異，且必須與線稿或照片一致

273。 

2. 當申請註冊之設計具有不同變化時，設計說明應充分描述該

些變化，以及與一般變化的差異274。 

3. 申請註冊之設計為成組設計者，設計說明必須充分描述每一

產品的特徵所在275。 

4. 工業設計名稱：必須是一般用語，不得有廣告性、記號、注

釋或商業表示用語276。 

5. 工業設計使用領域：必須記載工業設計物品的具體用途與使

用目的277。 

6. 最近似的先前技藝：必須載明與申請註冊之設計差異最小的

公知技藝278。 

上開保護範圍必須清楚的定義所欲保護的特徵，其包括新穎且

與先前技藝不同之特徵279。 

一案多設計 (三)

除成組設計(呈現同一發明創意且有合併使用目的之複數物品)、

                                                                 

273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3 條第 2 項 1 款。 

27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3 條第 2 項 2 款。 

27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3 條第 2 項 3 款。 

276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5 條第 1 項。 
277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5 條第 2 項。 
278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5 條第 3 項。 
27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3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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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設計或具變化外觀之工業設計(例如以同一發明創意且各變化外

觀沒有顯著差異者)之外280，申請越南工業設計申請案必須符合一設

計一申請原則281。 

另越南工業設計設有一外觀指定多分類的制度，不過申請人若

欲指定一個以上的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者，必須繳交額外費用。 

設計定義 (四)

越南對於設計定義係指「立體輪廓、線條、顏色及其結合應用

於產品的特定外觀」282。 

在保護標的上，越南目前提供整體設計、成組設計、可變化設

計(例如折疊椅)、衍生設計之保護283，但未開放部分設計、秘密設計

與圖像設計，但圖像設計若與物品外觀共同申請，仍得作為保護標的。

越南的衍生設計制度允許複數設計合案申請(圖 4-7)，因此與美國一

案多實施例(Multiple embodiment)較為接近。 

                                                                 

28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1 條第 3 項第 1 款、第 2 款。 

281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1 條第 3 項。 

28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4 條第 13 項。 

283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3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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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越南工業設計第 31885 號案 

註冊要件 (五)

工業設計必需滿足產業利用性284、新穎性285與創造性286。新穎性

及創造性的判斷主體皆以「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準。

創造性係指結合習知特徵的簡易組合。 

越南工業設計的新穎性要件與發明專利、實用解決方案專利相

同，不論是「公開使用」或「已見於刊物」皆採世界主義原則(絕對

新穎性)
287。 

法定不予工業設計權事由 (六)

申請註冊之設計若有下列情事者，將構成法定不予工業設計權事

                                                                 

28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7 條。 

28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5 條。 

286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6 條。 

28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7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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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88。 

1. 受產品技術特徵所支配的產品外觀。 

2. 土木工程或建築工程之外觀。 

3. 在使用產品時無法觀察到之外觀。 

優惠期主張 (七)

在越南得主張優惠期的事由計有三項，分述如下： 

1. 第三人未經申請權人同意所為之公開。 

2. 申請權人因科學發表所為之公開。 

3. 申請權人公開於越南政府所舉辦之國家展覽會，或是官方承

認之國際展覽會。 

上開事由必須在事實發生日起6個月內提出工業設計申請案者，

始得主張優惠期289。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工業設計後 6 個月內，就相同設計向越南

申請工業設計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290。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在申請

日起 3 個月內送交越南智慧局，越南智慧局若認有翻譯成越南文之必

要，有權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期間內提交越南文譯本。 

                                                                 

28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4 條。 

28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7 條第 4 項。 

29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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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範圍包含設計人與申請人基本資料、優先權主張(若有)，

代理人資訊(若有)、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規費、使用語言，程序審查

期間約 1 個月，申請案若有文件不齊備情事者，越南智慧局會給申請

人 2 個月的補正期間，最長可延期至 4 個月，但程序審查期間將因而

拉長291。 

早期公開 (二)

工業設計申請案只有在完成上開程序審查後，申請案內容才會自

申請日起 2 個月刊登於公開公報292。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工業設計申

請人於申請案早期公開後，曾經以書面通知工業設計申請內容，而於

通知後公告前就該設計仍繼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得於工業設計申請

案公告後，請求適當之補償金293。其立法精神與我國專利法第 41 條

發明專利補償金制度雷同。 

核准前異議(third party’s opinion) (三)

工業設計申請案自刊登於公開公報後，領證之前，任何人(any 

third party) 若認有核准或核駁專利事由者，得向越南智慧局提供意見，

                                                                 

291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第 13 條、第 14 條與第 34 條。 
292

 越南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法之部分條款之詳細規定，與政府 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103/2006/ND-CP 部令 14 條。 
293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26 條第 2 項、第 131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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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准駁發明專利之參考依據，提供意見時必須以書面的方式，並

註明證據來源294。越南智慧局在收到異議申請書後 1 個月内將副知工

業設計申請人，工業設計申請人將有 1 個月提出申復的期間，越南智

慧局若認有必要，亦得將申復理由書副知異議人，並給予 1 個月期間

表示意見。此外，越南智慧局有權召開異議聽證會，邀集兩造陳述意

見295。 

倘越南智慧局認為異議無理由，僅會將審理結果告知異議人，但

不會告知工業設計申請人。倘越南智慧局難以判斷異議是否應該成立，

他們有權建議異議人將案件提請法院審理，越南智慧局將在法院作出

決定後終止局內的異議程序，倘異議人在收到越南智慧局通知後 1 個

月內，未向法院提起異議者，該異議案視為撤回296。 

實體審查 (四)

越南工業設計申請案一旦公開後，會分成平面設計與立體設計兩

種類別分派給不同組的審查人員進行實體審查，檢索範圍包含越南、

澳大利亞、荷比盧經濟聯盟(Benelux)、加拿大、瑞士、中國大陸、德

國、歐盟智慧財產局(EUIPO)、西班牙、法國、英國、日本、韓國、

俄羅斯、美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工業設計資料庫及其他

非工業設計資料庫。此外，由於越南工業設計設有早期公開制度，因

此第三人均可在早期公開期間提供資訊給審查官作為參考。 

申請人通常在公開之日起 6 個月後將會收到審查通知。越南智慧

                                                                 

29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2 條。 

29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ベトナム編，2012 年 3 月。 

296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特許庁委託ジェトロ知的財産権情報ベトナム編，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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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若認工業設計申請案有不符相關法律的情事者，會給申請人 3 個月

的期間申復。工業設計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案完成實體審查、繳納領證

費後始得取得工業設計權，相關基本資料與圖式會自發證之日起 60

日內刊登於工業財產權公報297。 

優先審查制度 (五)

越南工業設計申請人得在繳納規費後申請優先審查，惟越南智慧

局仍得衡酌審查部門的處理能力，拒絕申請人的優先審查請求，也就

是説越南智慧局沒有非得要替申請人踐行優先審查的法律義務。 

三、 工業設計權 

保護期限 (一)

越南工業設計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可延長 2 次，

每次 5 年，也就是總保護期限可達 15 年298。 

舉發(invalidation)或無效訴訟 (二)

任何人(不論是公司或個人)如認工業設計權有下列事由者，在專

利權有效期限內，得向越南智慧局提起專利舉發(Invalidation)並繳納

申請工業設計權無效的規費299： 

                                                                 

29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9 條。 

29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3 條第 4 條。 

29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6條第 1項、第 3項，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中所訂定之專利無效(invalidation)

類似我國之專利舉發，係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而非向法院提出。惟其專利無效事由「專

利權之標的不符合保護要件」並未具體指明係違反那些保護要件，與我國舉發之立法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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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人不具有申請權或未取得申請權讓與證明。 

2. 工業設計權之標的不符合保護要件。 

越南智慧局在做出工業設計權無效的決定後 60 日內，會於工業

財產權公報上公告此一決定30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並未明訂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提起

無效訴訟之相關規範。 

 行政規費 伍、

表 4-2 越南專利規費對照表 

 發明專利 實用解決方案專

利 

工業設計 

申

請

費 

紙本 180,000 越南盾 180,000 越南盾 180,000 越南盾 

電子格式輸出

紙本 
150,000 越南盾 150,000 越南盾 150,000 越南盾 

線上申請 100,000 越南盾 100,000 越南盾 100,000 越南盾 

說明書超過 5

頁 
12,000 越南盾 12,000 越南盾  

優先權主張費 
600,000 越南盾(每

一優先權證明件) 

600,000 越南盾(每

一優先權證明件) 

600,000 越南盾(每

一優先權證明件) 

請求實體審查費 
420,000 越南盾(每

一請求項) 

420,000 越南盾(每

一請求項) 

420,000 越南盾(每

一設計) 

快速審查 420,000 越南盾 420,000 越南盾 300,000 越南盾 

領證費 

 120,000 越南盾 

 10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

項，每一請求

項) 

 120,000 越南盾 

 10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

項，每一請求

項) 

 120,000 越南盾 

 10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設

計，每一設計) 

公告費 

 120,000 越南盾 

 6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

 120,000 越南盾 

 6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

 120,000 越南盾 

 6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設

                                                                 

300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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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每一請求

項) 

項，每一請求

項) 

計，每一設計) 

年

費 

第 1~2 年 
每年 300,000 越南

盾 

每年 300,000 越南

盾 

延長費用(一期 5

年)：540,000 越南

盾(每一設計) 
第 3~4 年 

每年 480,000 越南

盾 

每年 480,000 越南

盾 

第 5~6 年 
每年 780,000 越南

盾 

每年 780,000 越南

盾 

第 7~8 年 
每年 1,200,000 越

南盾 

每年 1,200,000 越

南盾 

第 9~10 年 
每年 1,800,000 越

南盾 

每年 1,800,000 越

南盾 

第 11~13 年 
每年 2,520,000 越

南盾 

 

第 14~16 年 
每年 3,300,000 越

南盾 

第 17~20 年 
每年 4,200,000 越

南盾 

 侵權救濟措施 陸、

對於侵害越南智慧財產權的侵權救濟措施可分為兩種，分別是：

民事救濟、行政救濟。以下分項說明301： 

一、 民事救濟 

組織或個人有侵害越南智慧財產權行為者，法院得強制被控侵

權人:1.終止侵權行為；2.公開道歉；3.遂行民事義務；4.損害賠償；

5.禁止銷毀、配銷或使用被控侵權物302。以下所列情形皆屬因侵權行

為所生損害303： 

1. 物理損害；包含財產損失、收入及利益減少、喪失商業機會、

防止或回復該損害的合理經費。 

                                                                 

301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patents-laws-and-regulations/vietnam 

302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2 條。 

303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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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神損失；包括名譽、尊嚴、威信、名聲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人的精神損失。 

3. 損害額的範圍估算，端看智慧財產權人因智慧財產權侵害行

為所造的實際損失而已定。 

在損賠賠償的計算上，當專利權人可證明侵害智慧財產權利的

行為已造成物理損害者，得從下列方案擇一請求法院決定損賠金304： 

1. 當專利權人所失利益無法包含全部的物理損害者，以侵害行

為所得利益，作為專利權人的全部的物理損害。 

2. 基於雙方已就智慧財產權標的取得合意，假定侵害人已從專

利權人就相同的侵權行為範圍取得授權，使用該智慧財產權

標的授權金價值。 

3. 倘無法從上開兩種方案決定損賠金者，法院應就損失程度酌

定損賠金，惟不得超過 5 億越南盾。 

倘專利權人可舉證侵害智慧財產權的行為已造成精神損失者，得

依損失程度作出 500 萬至 5,000 萬越南盾之損賠金305。除了上開物理

損害與精神損失外，專利權人得要求侵害人支付合理律師費306。 

在訴訟過程中，專利權人若認有：1.侵害行為將造成專利權人無

法回復之損害；2.無法有效確保被控侵權物及相關證據，以致於有滅

證之虞者307。亦得請求法院就侵害品、素材、原料及生產器具核發：

1.沒收；2.扣押；3.查封；4.禁止移轉；5.民事訴訟法所定之其他暫定

                                                                 

304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5 條第 1 項。 

305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5 條第 2 項。 

306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5 條第 3 項。 

307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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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命令308。 

二、 行政救濟 

越南對於侵害智慧財產權者，除了必須停止侵權行為外，還會受

到行政罰的課責，相關矯正措施如下309： 

1. 警告。 

2. 罰金。 

3. 沒收侵權物品、主要用於生產交易侵權物品的素材、原料及

生產器具。 

4. 在一定期間內停止相關商業行為。 

5. 強制破壞侵權物品。 

6. 拘留關係人。 

7. 短暫留置侵害商品、手段與用具。 

8. 調查關係人。 

9. 搜索侵害品、手段及用具之場所。 

10. 邊境管制措施。 

 小結 柒、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越南發明、實用解決方案專利與工業設計制

度統整如下表所示。 

                                                                 

308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07 條。 

309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211 條~第 217 條 



96 

表 4-3 越南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欲取得發明專利權者，必須向越南科技部智慧財產局

提出申請 

2. 申請發明之一般文件，包括申請書、說明書、摘要及

必要圖式 

3. 申請文件必須聲明欲取得專利之發明、檢附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及繳納申請費，始能取得申請日 

代理人 
在越南未有居住所之外國自然人、在越南無營業所的外國

公司辦理專利相關申請事項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在越南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包括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圍)必須是越南文，委任書、申請權證明文件、優先權證

明文件及其他輔助說明文件則允許以其他語言版本提

出，不過越南科技部智慧財產局得依職權要求申請人在指

定期間內提出越南文譯本 

新穎性優惠期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 個月

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1.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權人允許而公開者 

2. 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發表形式而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官方主辦或官方認可之國際展覽

會上公開者 

保護標的 
藉由應用自然法則以產品或方法作為解決問題的技術手

段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科學發現或理論、數學方法 

2. 方案、計畫、規則及涉及心理活動的方法、訓練家畜

的方法、玩遊戲的方法、商業模式的方法、電腦程式 

3. 資訊的簡報 

4. 單純美學特徵的解決方案 

5.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種 

6. 微生物除外的主要生物性質的植物或動物生產過程  

7. 人類及動物的疾病預防、診斷、治療方法 

早期公開 

1.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會將發明專利申請案公

開 

2. 如果申請人請求提早公開，越南科技部智慧財產局則

依請求公開之 

請求實體審查 
申請人或第三人可自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日或優先權日

後 42 個月內提出實體審查請求 

優先審查 申請人可以繳納優先審查規費後提出優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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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要件 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自申請日起 4年或專利核准之日起 3年內若未實施專利權

者，將作為強制授權的對象 

規 費 

申請費 

紙本 180,000 越南盾 

電子格式輸出紙本 150,000 越南盾 

線上申請 100,000 越南盾 

說明書超過 5 頁 12,000 越南盾 

優先權主張費 600,000 越南盾(每一優先權證明文件) 

請求實體審查費 420,000 越南盾(每一請求項) 

優先審查費 420,000 越南盾 

領證費 

 12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項，每一請求項加收 100,000 越

南盾 

公告費 

 12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項，每一請求項加收 60,000 越南

盾 

年費 

第 1~2 年(每年) 300,000 越南盾 

第 3~4 年(每年) 480,000 越南盾 

第 5~6 年(每年) 780,000 越南盾 

第 7~8 年(每年) 1,200,000 越南盾 

第 9~10 年(每年) 1,800,000 越南盾 

第 11~13 年(每年) 2,520,000 越南盾 

第 14~16 年(每年) 3,300,000 越南盾 

第 17~20 年(每年) 4,200,000 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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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越南實用解決方案專利制度對照表 

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欲取得實用解決方案專利權者，必須向越南科技部智

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2. 申請實用解決方案專利之一般文件，包括申請書、說

明書、摘要及必要圖式 

3. 申請文件必須聲明欲取得專利之實用解決方案專

利、檢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繳納申請費，始能

取得申請日 

代理人 
在越南未有居住所之外國自然人、在越南無營業所的外國

公司辦理專利相關申請事項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在越南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包括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圍)必須是越南文，委任書、申請權證明文件、優先權證

明文件及其他輔助說明文件則允許以其他語言版本提

出，不過越南科技部智慧財產局得依職權要求申請人在指

定期間內提出越南文譯本 

新穎性優惠期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 個月

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1.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權人允許而公開者 

2. 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發表形式而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官方主辦或官方認可之國際展覽

會上公開者 

保護標的 
藉由應用自然法則以產品或方法作為解決問題的技術手

段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科學發現或理論、數學方法 

2. 方案、計畫、規則及涉及心理活動的方法、訓練家畜

的方法、玩遊戲的方法、商業模式的方法、電腦程式 

3. 資訊的簡報 

4. 單純美學特徵的解決方案 

5.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種 

6. 微生物除外的主要生物性質的植物或動物生產過程  

7. 人類及動物的疾病預防、診斷、治療方法 

早期公開 

1.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會將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申請案公開 

2. 如果申請人請求提早公開，越南科技部智慧財產局則

依請求公開之 

請求實體審查 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36 個月內必須提出實體審查請求 

優先審查 申請人可以繳納優先審查規費後提出優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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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要件 新穎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自申請日起 4年或專利核准之日起 3年內若未實施專利權

者，將作為強制授權的對象 

規 費 

申請費 

紙本 180,000 越南盾 

電子格式輸出紙本 150,000 越南盾 

線上申請 100,000 越南盾 

說明書超過 5 頁，每頁加收 12,000 越南盾 

優先權主張費 600,000 越南盾(每一優先權證明文件) 

請求實體審查費 420,000 越南盾(每一請求項) 

優先審查費 420,000 越南盾 

領證費 

 12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項，每一請求項加收 100,000 越南

盾 

公告費 

 12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請求項，每一請求項加收 60,000 越南

盾 

年費 

第 1~2 年(每年) 300,000 越南盾 

第 3~4 年(每年) 480,000 越南盾 

第 5~6 年(每年) 780,000 越南盾 

第 7~8 年(每年) 1,200,000 越南盾 

第 9~10 年(每年) 1,800,000 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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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越南工業設計制度對照表 

工業設計 

申請 

申請日 

1. 欲取得工業設計權者，必須向越南科學技術部智慧財

產局提出申請 

2. 申請文件要求必須記載設計人與申請人基本資料、優

先權主張(若有)，代理人資訊(若有)、國際工業設計

分類，同時還要繳納必要規費 

申請語言 

在越南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僅可以是越南文，委任書、

申請權證明文件、優先權證明文件及其他輔助說明文件則

允許以其他語言版本提出，不過越南科技部智慧財產局得

依職權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期間內提出越南文譯本 

新穎性優惠期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 個月

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 

1. 第三人未經工業設計申請權人允許而公開者 

2. 工業設計申請權人以科學發表形式而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官方主辦或官方認可之國際展覽

會上公開者 

保護標的 立體輪廓、線條、顏色及其結合應用於產品的特定外觀 

法定不予工業設計

權事由 

1. 受產品技術特徵所支配的產品外觀 

2. 土木工程或建築工程之外觀 

3. 在使用產品時無法觀察到之外觀 

早期公開 自申請日起 2 個月刊登於設計公開公報 

實體/形式審查 先早期公開後，才會進入到實體審查階段 

優先審查 申請人得在繳納規費後申請優先審查 

註冊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創造性 

保護期限 
越南工業設計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可延長

2 次，每次 5 年，也就是總保護期限可達 15 年 

規 費 

申請費 

紙本 180,000 越南盾 

電子格式輸出紙本 150,000 越南盾 

線上申請 100,000 越南盾 

優先權主張費 600,000 越南盾(每一優先權證明文件) 

實體審查費 420,000 越南盾(每一設計) 

快速審查 300,000 越南盾 

領證費 
 12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設計，每一設計加收 100,000 越南盾 

公告費 
 120,000 越南盾 

 超過一個設計，每一設計加收 60,000 越南盾 

延長費用 540,000 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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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馬來西亞 

 國家概況 壹、

馬來西亞人口在 2016 年時已超過 3,100 萬人，位居世界第 43

位，是東協第 3 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亞洲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

之一。2016 年我國對泰國的輸出總額可達 103 億美金，而輸入總額

則有 71 億美金。 

馬來西亞發明專利的實體審查期間約需耗時 42~48 個月310，不

過申請人若有相對應案在澳洲、日本、韓國、英國、美國及歐洲智慧

局(EPO)核准發明專利者，可透過修正實體審查制度(MSE)較快獲得

審查結果。目前馬來西亞所加入的專利相關國際公約請參考表 5-1 所

示，專利專責機關的組織架構圖請參考圖 5-1 所示。 

表 5-1 馬來西亞參與專利相關國際公約對照表 

條約或組織名稱 是否加入 加入日期 

巴黎公約 ○ 1989 年 1 月 1 日 

專利合作條約(PCT) ○ 2006 年 8 月 16 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 ○ 1989 年 1 月 1 日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 1995 年 1 月 1 日 

海牙協定 無  

  

                                                                 

310
 Mirandah Asia,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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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理事會

局長 秘書

副局長
(管理)

副局長
(政策和技術)

法律部
政策和國際事務部

內部審計和品質管理部
法人組織聯絡部

廉政部

助理局長
(技術、科學和科技)

助理局長
(註冊和受理)

專利工程部
專利科學和傳統知識部
專利程序和國際註冊部
工業設計和積體電路電
路布局部

商標和地理標示部
商標程序和國際註冊部
著作權部

助理局長
(行政和財務)

助理局長
(規劃和業務發展)

智慧財產學院
業務發展部
智慧財產權管理部

管理服務部
人力資源部
財務部
資訊管理部
技術和設備管理部

南區辦事處(檳城)
北區辦事處(柔佛)
東區辦事處(彭亨)

沙巴辦事處
沙勞越辦事處

中區辦事處(馬六甲)

 

圖 5-1 馬來西亞專利專責機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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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專利數據311
 貳、

一、 申請案量 

 

圖 5-2 馬來西亞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2013~2016) 

二、 公告發證件數 

 

圖 5-3 馬來西亞公告發證件數統計圖(2013~2016) 

                                                                 

311資料來源：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https://www.aseanip.org/Statistics-Resources/IP-Filing-Statistics-in-ASEAN)(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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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結構 

發明專利 (一)

 

圖 5-4 馬來西亞發明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實用創新專利 (二)

 

圖 5-5 馬來西亞實用創新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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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設計 (三)

 

圖 5-6 馬來西亞註冊設計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發明與實用創新專利 參、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馬來西亞於 1983年創設第一部專利法(Patent Act 1983：Act 291)，

此後分別在 1986 年、1993 年、2000 年、2002 年、2003 年及 2006 年

進行修法，1983 年公布之專利法導入「實用創新專利(utility 

innovations)」制度。 

申請日 (二)

欲取得發明或實用創新專利權者，必須向馬來西亞國內貿易和

消費者事務部轄下的智慧財產權公社(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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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laysia，以下簡稱馬來西亞智慧局)提出申請。申請文件必須記載

申請人姓名及住居所、發明人姓名及住居所、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及申請費，始可取得申請日312。如果申請人在指定期間滿足前述要件，

則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如果申請人未在指定期間滿足前述要件，審

查人員將處分該申請案無效(invalid)
313。當申請案應具備圖式而申請

文件缺漏圖式時，以補正圖式之日為申請日，如未於指定期間內補正

圖式，則以無圖式之申請文件續行審查314。至於，在馬來西亞取得有

效申請日的文件可以是馬來文或英文，專利法規並未要求於指定期間

翻譯為馬來文315。如果申請案有主張優先權者，申請案之優先權日即

為申請日316。 

馬來西亞專利法對於一案兩請雖無明文法律規定，惟基於不允

許重複專利之原則，當同一申請人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

實用創新專利時，如兩案均尚在審查中，除非實用創新專利撤回申請

案，發明專利案始能取得專利權；如實用創新專利已公告專利權，該

案須拋棄專利權，發明專利案始有取得專利權之可能317。由於該條文

中並未敘明是否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實用創新專利，

尚無法得知馬來西亞智慧局審查人員實務操作為何，如依先申請原則

分析，可能有以下幾種態樣：其一，倘是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

明專利及實用創新專利，拋棄已公告專利權而取得另ㄧ專利權之態樣，

類似我國專利法要求申請人擇一之制度。其二，倘是不同日就相同創

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實用創新專利，基於先申請原則，如果已公告

                                                                 

312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8 條第 1 項。 

313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8 條第 2 項、第 3 項。 

314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8 條第 4 項、第 5 項。 

315
 馬來西亞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11 項。 

316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7A 條第 1 項。 

317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C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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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之申請日在先，另ㄧ申請案應可據該已公告專利權作為引證案

而予以核駁；如果已公告專利權之申請日在後，此時要求拋棄另ㄧ專

利權，給予另ㄧ專利權始有實益。 

發明、實用創新專利定義 (三)

馬來西亞對於發明定義係指「可用以提供新的方式或解決問題

之新技術方案的產品或方法，亦即用於在技術領域中特定問題之解決

手段的物或方法」318。申言之，馬來西亞發明專利的保護標的可包含

「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物之發明」可以是機械、器具、物品、

化合物或混合物等；「方法發明」可以是藥物的製造方法、食品的保

存方法等。實用創新專利定義與發明專利相同，申言之，可以申請發

明專利者，皆得作為實用創新專利之適格標的319。 

專利代理人 (四)

在馬來西亞未有居住所之人，依專利法所為之事項，必須委任專

利代理人320。依據馬來西亞智慧局所公布的訊息，取得馬來西亞專利

代理人資格有 3 個要件：第一須居住在馬來西亞或是馬來西亞永久居

民，第二是馬來亞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Malaya)的辯護律師或者

在沙巴和沙撈越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in Sabah and Sarawak)的辯

護律師、具有由審查委員會批准相關學位或者相當於一所高等學府的

適當分支機構或工程學或科學學院學位者、或具有審查委員會認可的

專業工程或科學機構或類似機構認證其有畢業資格者，第三是要通過

                                                                 

318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2 條。 

319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 條。 

320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86 條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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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代理人考試，3 項要件齊備即取得馬來西亞專利代理人資格321。 

馬來西亞專利代理人有權從事發明專利、註冊設計及實用創新專

利的申請代理行為，截自 2017 年止，在馬來西亞智慧局登錄有案的

專利代理人共計 204 人322。 

專利要件 (五)

馬來西亞發明專利要件包含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利用性323。實

用創新專利在 1986 年第 1 次專利法修法中規範須具備新穎性(new)，

依其文義似採相對新穎性324。至 1993 年專利法修法時修正刪除相對

新穎性，除須具備新穎性與進步性(new improvement)外，再增加產業

利用性(in any kind of industry)，依其文義似乎改為絕對新穎性及進步

性。至2000年專利法修法時，僅略作產業利用性(is capa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文字修正。 

馬來西亞發明專利新穎性要件，不論「已為公眾所知悉」、「公開

                                                                 

321
 馬來西亞智慧財產局網站公布訊息，

http://www.myipo.gov.my/en/patent-agent/?lang=en#toggle-id-1(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322

 同前註。 
323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1 條。 
324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 條。 

1986 年之條文「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utility innovation" means any implement, tool, product 

or process which is of practical utility by reason of its form, configuration, construction or 

composition and which is new to Malaysia.」。 

1993 年之條文「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nd any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art, "utility innovation" means any innovation which creates a new product or process, or any 

new improvement of a known product or process, which can be made or used in any kind of 

industry, and includes an invention.」 

2000 年之條文「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nd any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art, “utility innovation” means any innovation which creates a new product or process, or any new 

improvement of a known product or process, which is capa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and includes 

an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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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已見於刊物」均採取世界主義原則，亦即絕對新穎性325，

也就是不論其於世界上任一地方或以任一種文字公開者，均喪失新穎

性。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326
 (六)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法則。 

2. 植物或動物品種，生產植物或動物的主要生物學方法，但人

工之生存微生物、微生物處理方法及這些微生物處理方法的

產物除外。 

3. 商業行為之方案、規則或方法，單純智力行為，或玩遊戲。 

4. 人類或動物的外科、治療方法及診斷方法。 

由前述規定可推定，馬來西亞專利法並未將電腦程式列為法定不

予專利之事由，惟依馬來西亞專利法之發明定義，推測應非屬得作為

發明專利保護標的327。由於馬來西亞專利法並未區別發明專利與實用

創新專利之適格標的及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因此，亦可推定實用創新

專利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與發明專利一致328。 

優惠期主張 (七)

在馬來西亞得主張優惠期的事由計有 2 項，分別是： 

                                                                 

325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4 條第 2 項。 

326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3 條，馬來西亞之法定不專利事由(1)及(3)二項，於我國係列為非屬利用

自然法則者，非為適格之發明保護標的，與我國立法例不同。 
327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2 條，發明係指發明人的構想可於技術領域中解決特定問題，因此，推測

單純的電腦程式非屬適格之發明保護標的。 
3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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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申請人或申請權讓與人所為之公開者； 

2. 因英國智慧局申請專利中之申請案公開者。 

在 1983 年立法時，無論是申請人或申請權讓與人之公開行為或

是濫用權利者，於公開日起6個月內提出專利申請，可主張優惠期329，

馬來西亞智慧局於 1986 年修法時放寬可主張優惠期之期限，申請人

或申請權讓與人濫用權利者，於公開日起 1 年內提出專利申請，可主

張優惠期330；至於在馬來西亞專利法生效日起，如係因在英國智慧局

申請專利中之申請案公開者，均可主張優惠期331。實用創新專利優惠

期主張與上開規定相同332。 

優先權主張 (八)

國際條約或公約會員國之申請人或其申請權讓與人，申請專利

後 12 個月內，就相同發明向馬來西亞申請專利時，得主張 1 個以上

之優先權333。申請人須在審查人員要求後 3 個月內提供優先權前案的

副本(即優先權證明文件)，且該副本必須為專利主管機關認證之副本

334。前述 12 個月之期間不得延長335，凡是未符合要件者視為優先權

主張無效(invalid)
336。實用創新專利優先權主張與上開規定相同337。 

 

                                                                 

329
 1983 年版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4 條第 3 項。 

330
 1986 年版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4 條第 3 項。 

331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4 條第 3 項(c)款。 

332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333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7 條第 1 項。 

334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7 條第 2 項、專利法細則第 22 條第 1 項。 

335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7 條第 1A 項。 

336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7 條第(4)項。 

337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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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當專利申請案具有申請日且未撤回時，審查人員會檢視是否符合

專利法及細則之形式要件(formal requirement)，例如申請專利之意思

表示、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如須圖式應檢附)、摘要338、發

明人姓名/地址339、申請權證明文件340等。實用創新專利程序審查範

圍與上開規定相同341。 

早期公開 (二)

馬來西亞專利法在 2003 年修法時納入早期公開制度，發明專利

申請案在繳納規定的申請規費後，馬來西亞智慧局會在優先權日或申

請日起 18 個月後公開342；申請案不會被公開的條件有 2 項：一為如

在優先權日或申請日起 18 個月期間內，申請案被撤回(withdrawn)、

不受理(refused)或視為撤回、視為不受理，二為申請案內容違反公序

良俗343。實用創新專利公開制度與上開規定相同344。 

核准前異議(third party’s opinion) (三)

馬來西亞專利法並未明定自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至審定前，

任何人或利害關係人若認有核准或核駁專利事由者，得向馬來西亞智

                                                                 

338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5 條。 

339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6 條。 

340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10 條。 

341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342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4 條第 1 項。 

343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4 條第 2 項。 

344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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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局提供意見，以作為准駁發明專利依據之規範。實用創新專利亦未

規定。 

實體審查 (四)

請參考表 5-2，馬來西亞專利法規定請求實體審查有 2 種態樣，

一是通過程序審查無撤回或無不受理者345，在申請日後 18 個月內可

請求實體審查346；另ㄧ則是申請人或申請權讓與人在馬來西亞以外的

國家(僅限澳洲、日本、韓國、英國、美國及 EPO 的對應案)就相同發

明已核准發明專利者347，在申請日後 18 個月內可請求修正實體審查

(modified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348。申請人提出實體審查或修正實

體審查時，除了要填寫申請書外，還須要繳納審查規費，如未繳納申

請書及審查規費，將不視為已提出申請實體審查或修正實體審查349。

申請人未依期限提出實體審查或修正實體審查，或未提出相關證明文

件者，申請案視為撤回350。 

                                                                 

345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9A 條第 1 項。 

346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馬來西亞申請實體審查的法定期間是本次其他研究對象

中最短者，僅 18 個月，與我國之立法例不同。另，馬來西亞專利法並未規定申請人可以申請

提早公開，原則上，馬來西亞的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申請案均是在優先權日或申請日起 18 個

月後公開，所以，如果欲取得馬來西亞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公開前就必須要申請實體審

查，亦即申請人的評估是否要繼續審查的時間相對於其他研究對象為短。 
347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9A 條第 2 項。 
348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A 條第 1 項。 
349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9A 條第 3 項。 
350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29A 條第 4 項至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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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實體審查或修正實體審查制度一覽表351 

立法例 審查内容 實體審查 修正實體審查 

專利法    
第 13 條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 ○ 
第 14 條 新穎性 ○ ○ 
第 15 條 進步性 ○ 無 

第 16 條 產業利用性 ○ 無 

第 18~22 條 職務發明 ○ ○ 
第 26 條 單一性 ○ 無 

第 26A 條 修正要件 ○ ○ 
第 26B 條 分割要件 ○ ○ 
第 27 條 優先權主張 ○ ○ 

細則    
第 7(2)條 發明名稱需簡潔、清楚指出發明

標的 
○ 無 

第 12~17 條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

摘要等記載 
○ 無 

第 21 條 優先權主張 ○ ○ 
第 50 條 文件簽署 ○ ○ 

馬來西亞實用創新專利與發明專利相同，須請求實體審查後才會

就實用創新專利進行實體審查352，且請求實體審查期間準用發明專利

之規定353。 

優先審查制度 (五)

馬來西亞在 2011 年專利法細則修正案中導入優先審查制度，當

                                                                 

351
 張偉誠，馬來西亞實審制度介紹。台一雙週專利電子報。2017 年 3 月 2 日，取自 

http://www.taie.com.tw/db/download/epaper/epaper20173214554838.pdf(最後瀏覽日 2018年 08月 03

日。) 
352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17A條，馬來西亞專利法第17條雖明訂實用創新專利應具備新穎性(new)、

進步性(new improvement)及產業利用性(capable of industrial)，惟第 17A 條另外規定實用創新

專利未準用第 11 條之專利要件規定：新穎性(new)、進步性(inventive step)及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ly applicable)。有日本文獻指出馬來西亞之實用創新專利，於實體審查時僅判斷新穎

性及產業利用性，而不判斷進步性。 
353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45 條第 3 項準用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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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已依馬來西亞專利法公開，且已提出實體審查或修正實體審查，

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可請求優先審查354。 

1. 申請案具有國家或公共利益者。 

2. 已經有對應之侵權訴訟正在審理中或是有證據顯示潛在的侵

權行為。 

3. 申請人已有商業上實施，或計劃在提出加速審查請求的請求日

起 2 年內將發明商品化。 

4. 申請案獲准專利後始能取得政府或審查人員認可機構的補助

款。 

5. 涉及綠能科技的發明以改善環境品質或節省能源。 

6. 其他合理理由。 

審查人員在收到優先審查申請書後會儘速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是

否進行優先審查355。如果符合前述優先審查事由，審查人員會發出決

定通知申請人於收到通知後 5 個工作天繳交 5I 申請表並繳納規費

356。 

 

                                                                 

354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E 條第 1、3 項。 

355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E 條第 4 項。 

356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E 條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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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提出是否准於優先
審查的請求

(表格5H+馬來幣250元)

審查官決定是否收案

審查官若同意收案
申請人提出優先審查請求

(表格5I+馬來幣200元)

檢索與審查

程序確認

核准專利

自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算18個月之後

1周

1周

4周

1周

1周

 

圖 5-7 優先審查流程圖 

由於優先審查的目的係進行實體審查，如果申請人提出優先審查

後，審查人員會先檢視是否符合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申請實體審查的要件，未符合者，審查人員將發函要求於 3 星期

內修正357。未於審查人員要求指定期間內修正者，所申請的優先審查

視為撤回358。 

馬來西亞實用創新專利採取實體審查制度，優先審查的規範與發

明專利相同359。 

 

                                                                 

357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E 條第 6 項，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並未具體規

範審查要件項目，僅規範審查人員會判斷是否符合專利法及細則的要件，因此推測審查人員

即比照一般實體審查的項目進行檢索比對、判斷。 
358

 馬來西亞專利法細則第 27E 條第 7 項。 
359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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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馬來西亞發明專利權期限，原則上，自申請日起算 20年屆滿360，

並自專利證書核發日起權利生效361；如果發明專利提出申請日期早於

2001 年 8 月 1 日，且案件仍在審查中時，專利權期限為申請日起算

20 年或專利證書核發日起 15 年，視何者時間較長優先適用362；如果

發明專利公告日期早於 2001 年 8 月 1 日，且該專利權仍在有效中，

專利權期限為申請日起算 20 年或專利證書核發日起 15 年，視何者時

間較長優先適用363。實用創新專利權期限與發明專利相同364，惟實用

創新專利權期限採三階段(10年+5年+5年)，當 10年保護期限屆滿前，

申請人可提出展延，一次允許展延 5 年，最多展延 2 次365。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馬來西亞專利法並未規範發明專利核准公告後，第三人是否得

就該發明專利不符合新穎性、進步性或產業利用性向馬來西亞智慧局

提起舉發。惟任何人對於發明專利的有效性質疑時，得檢附相關證據

向法院提起訴訟366。實用創新專利的舉發或無效訴訟規定與發明專利

                                                                 

360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5 條第 1 項。 

361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A 款。 

362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B 款。 

363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C 款。 

364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365
 馬來西亞智慧財產局官網，

http://www.myipo.gov.my/en/1814-2/?lang=en%2F#duration_patent(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366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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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相同367。 

實施義務 (三)

自發明專利核准之日起 3 年或申請日起 4 年內，以何者時間較

後者為準，專利權人若有以下情事者，任何人均得向馬來西亞智慧局

請求強制授權368。實用創新專利權人也同樣負有上開的實施義務369。 

1. 在無正當理由下，發明或實用創新專利物仍未生產或發明或

實用創新專利方法仍未在馬來西亞實施者。 

2. 在無正當理由下，發明或實用創新專利物未在馬來西亞國內

市場販賣，或即便發明或實用創新專利物已販賣，但以不合

理的高價或不符公眾所需者。 

 註冊設計 肆、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馬來西亞設計保護制度係由 1996 年工業設計法(Act 522)規範，

採用單獨立法的型式為之。在 2012 年時，馬來西亞智慧局從事註冊

                                                                 

367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368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49 條，我國專利法之強制授權立法例，僅「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發

明或新型專利權之實施，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且較該在前之發明或新

型專利權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及「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

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等三項事由，並未如馬來西亞專利法要求專利權

人於特定期間內負有實施專利之義務。 
369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17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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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程序審查官計有 4 名，從事實體審查的審查官計有 5 名370。 

申請日 (二)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馬來西亞智慧局提出申請。除了

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設計名稱、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設計

人住居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有)，專利代理人資訊(若

有)
371。申請語言可以使用馬來文或英文372。 

圖式可用線稿或照片表現，每一視圖不得超過 12.5 公分* 9 公分

373，申請人也可以樣品代替圖式，不過長、寬、高各不得超過 20 公

分374。圖式所揭露之外觀若出現有文、數字者，智慧局註冊官得要求

申請人做出文、數字非屬排他權的聲明375。此外，申請人必須提出新

穎性的陳述，惟申請註冊之設計若為織物的花紋、裝飾、璧紙、蕾絲

或成套織物者，得省略之376。 

一案多設計 (三)

馬來西亞設有一案多設計制度，倘複數設計同屬國際工業設計

分類，或是同屬複合產品的複數組件者，皆可合案申請377。 

                                                                 

370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第 67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371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4 條、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5 條。 
372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6 條。 
373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項。 
374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0 條第 3 項。 
375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0 條第 6 項。 
376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 
377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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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定義 (四)

馬來西亞對於工業設計定義係指「透過工業程序或方法應用於

物品形狀、輪廓、花紋或裝飾特徵、色彩的組合，且為終端產品的特

徵，並可透過視覺觀察」378。前述「物品」，係指「任何工業或手工

製品，以及這些工業或手工製品的任何部分，惟必須可單獨製造或販

賣者，且不包括 2000 年積體電路布局法所指積體電路之部分或光罩」

379。 

在保護標的上，馬來西亞除了提供整體設計保護外，還開放部

分設計(圖 5-8)、衍生設計380與成組設計制度(圖 5-9)
381。靜態圖像設

計可作為馬來西亞註冊設計保護標的(圖 5-10)，但動態圖像設計則不

行382。 

  

圖 5-8 馬來西亞註冊設計

MY16-00533-0404 號 

(軌道交通工具之前部) 

圖 5-9 馬來西亞註冊設計 

MY14-00152-0101 號 

(一套衣服) 

                                                                 

378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 

379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 

380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3 條。 

381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3 條、第 15 條。 

382
 AIPPI 2017 - Study Question - Protection of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 Malaysia, July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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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馬來西亞註冊設計 

MY16-00688-0101 號 

(具有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顯示幕) 
 

註冊要件 (五)

註冊設計僅需滿足新穎性即可383。不論是「公開使用」或「已

見於刊物」皆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384。 

法定不予註冊設計權事由 (六)

註冊設計申請案若有下列情事者，將構成法定不予註冊之事由

385： 

1. 構造的原則或方法。 

2. 純功能設計。 

3. 違反公序良俗。 

4. 必然匹配。 

優惠期主張 (七)

在馬來西亞得主張設計優惠期的事由計有兩項，分別是在馬來西

                                                                 

383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2 條第 1 項。 

384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2 條第 2 項。 

385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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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政府所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者386，以及非出於己意而洩露387，

可主張優惠期。上開事由必須在事實發生日起 6 個月內提出註冊設計

申請案者，始得主張優惠期388。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6 個月內，就相同設計明向馬來西

亞申請註冊設計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389。若有主張國際優先權者，

註冊官得要求申請人在 3 個月內提交優先權證明文件，且必須翻譯成

馬來文或英文390。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申請人若提出註冊設計申請案後未撤回者，註冊官必須審查文件

是否齊備、設計定義與公序良俗，若有不符程序要件之情事者，申請

人應於收到通知後 3 個月內補正或申復391。另申請人若有不履行完成

申請手續，以致於無法自申請日起算 12 個月內完成註冊者，註冊申

請案視為撤回392。申請人對於註冊官所作的決定或命令不符者，得依

序向民事下級法院、高等法院提起上訴393。 

                                                                 

386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1 款。 

387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2 款。 

388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2 條。 

389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7 條。 

390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17 條第 3 項、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4 條第 5 項。 

391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1 條、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8 條、第 19 條。 

392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細則第 19 條第 5 項。 

393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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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開 (二)

馬來西亞設計保護制度沒有早期公開制度，註冊設計申請案必須

在通過形式審查後，才能刊登於註冊設計公報394。 

核准前異議(third party’s opinion) (三)

馬來西亞設計保護制度沒有核准前異議制度，註冊設計申請案在

通過形式審查後，就會刊登於註冊設計公報395。 

形式審查 (四)

馬來西亞對於註冊設計申請案原則上採形式審查制，不過註冊官

仍有可能在完成形式審查階段審究是否具新穎性，若認有違反新穎性

之情事者，申請人必須在收到審查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申復396。 

優先審查制度 (五)

馬來西亞的設計保護制度並沒有優先審查措施，原則上僅作形式

審查397。 

三、 註冊設計權 

保護期限 (一)

                                                                 

394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2 條。 

395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2 條。 

396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1 條、第 22 條。 

397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1 條、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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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註冊設計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可延長 4

次，每次 5 年，也就是總保護期限可達 25 年398。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並未規範註冊設計申請案核准公告後，第三

人是否得就註冊設計不符合新穎性向馬來西亞智慧局提起舉發。惟任

何人若認註冊設計權有不具新穎性或是以不法手段取得者，得向法院

提起註冊設計權無效之訴399。另取得註冊設計權後若未在馬來西亞透

過工業程序或手段實施者，第三人得向法院請求發出強制授權命令400，

法院審理期間 1 到 2 年。 

 行政規費 伍、

表 5-3 馬來西亞專利規費對照表 

 發明專利 實用創新專利 註冊設計(每一設計) 

申請費 

電子 紙本 電子 紙本 電子 紙本 

260 令吉 290 令吉 130 令吉 140 令吉 480 令吉 500 令吉 

超過第 10 項每項加收 20

令吉 

  

請求實體審查

費 

950 令吉 1,100 令吉 950 令吉 1,100 令吉 

 修正實體審

查費 

600 令吉 640 令吉 600 令吉  640 令吉 

第 2 回延長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3 回延長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4 回延長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5 回延長 780 令吉 800 令吉 

年

費 

第 2 年 260 令吉 290 令吉   

第 3 年 330 令吉 360 令吉 160 令吉 170 令吉 

第 4 年 390 令吉 420 令吉 210 令吉 240 令吉 

第 5 年 460 令吉 490 令吉 210 令吉 240 令吉 

                                                                 

398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5 條。 

399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7 條。 

400
 馬來西亞工業設計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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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年 520 令吉 560 令吉 260 令吉 290 令吉 

第 7 年 600 令吉 640 令吉 260 令吉 290 令吉 

第 8 年 650 令吉 690 令吉 320 令吉 350 令吉 

第 9 年 720 令吉 760 令吉 320 令吉 350 令吉 

第 10 年 780 令吉 820 令吉 370 令吉 400 令吉 

第 11 年 850 令吉 890 令吉 520 令吉 560 令吉 

第 12 年 900 令吉 940 令吉 780 令吉 820 令吉 

第 13 年 1,050 令吉 1,100 令吉 910 令吉 950 令吉 

第 14 年 1,200 令吉 1,250 令吉 1,050 令吉 1,100 令吉 

第 15 年 1,300 令吉 1,350 令吉 1,300 令吉 1,350 令吉 

第 16 年 1,600 令吉 1,660 令吉 1,450 令吉 1,500 令吉 

第 17 年 1,850 令吉 1,900 令吉 1,600 令吉 1,650 令吉 

第 18 年 2,100 令吉 2,200 令吉 1,700 令吉 1,750 令吉 

第 19 年 2,400 令吉 2,500 令吉 1,850 令吉 1,900 令吉 

第 20 年 2,600 令吉 2,700 令吉 1,950 令吉 2,000 令吉 

 侵權救濟措施 陸、

專利權人發現有人在未經其同意下，實施專利權之侵害行為，得

向法院提起訴訟401，另專利權人同樣有權針對有侵害專利權之虞的行

為(即發侵權，imminent infringement)，遂行侵權訴訟的權利402。以上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侵權行為起 5 年內不提起訴訟

而消滅403，法院審理期間約 2 到 3 年不等。倘專利權人可證明侵權行

為成立者，法院有權裁定損害賠償金額、核發禁制令以防止後續的侵

權或採取其他法律補償措施404。倘專利權人可證明即發侵權者，法院

得核發禁制令以防止後續的侵權或採取其他法律補償措施405。不過侵

害人亦得在訴訟過程中提起專利無效或不侵權抗辯來捍衛自身權益
406。 

 小結 柒、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馬來西亞發明、實用創新專利與註冊設計制

度統整如下表所示。 

                                                                 

401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工業設計法第 33 條第 1 項。 

402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59 條第 2 項、工業設計法第 33 條第 2 項。 

403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59 條第 3 項、工業設計法第 33 條第 3 項。 

404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60 條第 1 項、工業設計法第 35 條第 1 項。 

405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60 條第 2 項、工業設計法第 35 條第 2 項。 

406
 馬來西亞專利法第 60 條第 3 項、第 62 條第 1 項、工業設計法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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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馬來西亞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馬來西亞智慧局接受申請文件之日作為申請日，申請

文件必須包括(1)申請人姓名及住址、(2)發明人姓名

及住址、(3)說明書、(4)單一或複數請求項及(5)接受

申請文件時已繳納規費之證明文件，始能取得申請日 

2. 申請文件被認定不符合 1.之規定時，馬來西亞智慧局

可要求申請人提出必要之補正 

3. 申請人遵守 2.之要求提出補正時，以提出補正之日為

申請日，如申請人未遵守 2.時，申請視為無效 

4. 當申請所提及之圖式實際上並未包含在申請文件中

時，馬來西亞智慧局可要求申請人補正欠缺之圖式 

5. 申請人遵守 4.之要求提出補正時，以提出補正欠缺圖

式之日為申請日，如申請人未遵守 4.時，以接受申請

文件之日作為申請日並將申請視為未提及該圖式 

代理人 
在馬來西亞未有居住所之外國自然人辦理專利相關申請

事項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馬來文、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1. 該揭示為申請日前之 1 年以內發生，並且是由申請人

或其申請權讓與人所揭示 

2. 該揭示為申請日前之 1 年以內發生，並且是因為申請

人或其申請權讓與人之權利被濫用所揭示 

3. 該揭示為馬來西亞專利法施行之日時於英國智慧局

申請尚未審結之申請案 

保護標的 發明者在技術領域中，可以實際解決問題的思想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 

2.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人工

之生存微生物、微生物學的方法及依該微生物學方法

製造之製品除外 

3. 為進行事業、單純智力活動或遊戲之計畫、規則或方

法 

4. 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早期公開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及繳納規費後公開 

請求實體審查 

1. 馬來西亞有兩種實體審查制度，實體審查(SE)及修正

實體審查(MSE) 

2. 實體審查為馬來西亞智慧局獨自之審查，申請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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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實體審查時，馬來西亞智慧局可以要求申請人提

出該馬來西亞申請案對應的澳洲、日本、韓國、英國、

美國或 EPO 等外國申請案的相關資料 

3. 修正實體審查(MSE)為對應澳洲、日本、韓國、英國、

美國或 EPO 之申請案，基於該外國審查結果，馬來

西亞智慧局只進行簡單的追加審查 

4. 自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日後 18 個月內，若主張優先

權者，則應於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內提出請求實體審

查或請求修正實體審查 

5. 延緩請求實體審查或延緩請求修正實體審查期限為

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5 年內，申請人若未在規定

的 18 個月之內提出請求實審也沒提出延緩請求實審

者，該申請案將視為撤回 

優先審查 

馬來西亞智慧局基於下列理由之一可准予加速審查： 

1. 為了國家或公眾利益 

2. 有發生侵權訴訟，或有證據證明有被侵權的疑慮 

3. 申請人已有商業上實施，或計劃在提出加速審查請求

的兩年內為商業上實施 

4. 申請案獲准專利後始能取得政府或審查人員認可機

構的補助款 

5. 關於綠色科技 

6. 其他合理的原因 

專利要件 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取得馬來西亞專利之專利權人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自申

請日起 4年內或專利公告日起 3年之兩者較晚時間內必須

實施，若超過期限未實施專利權者，任何人可以於馬來西

亞未實施為理由申請取得強制授權 

規 費 

 電子申請 書面申請 

申請費 

260 令吉 290 令吉 

超過第 10 項每項加收 20 令

吉 

超過第 10 項每項加收 20 令

吉 

請求實體審查費 950 令吉 1100 令吉 

 修正實體審查費 600 令吉 640 令吉 

年

費 

第 2 年 260 令吉 290 令吉 

第 3 年 330 令吉 360 令吉 

第 4 年 390 令吉 420 令吉 

第 5 年 460 令吉 490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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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年 520 令吉 560 令吉 

第 7 年 600 令吉 640 令吉 

第 8 年 650 令吉 690 令吉 

第 9 年 720 令吉 760 令吉 

第 10 年 780 令吉 820 令吉 

第 11 年 850 令吉 890 令吉 

第 12 年 900 令吉 940 令吉 

第 13 年 1,050 令吉 1,100 令吉 

第 14 年 1,200 令吉 1,250 令吉 

第 15 年 1,300 令吉 1,350 令吉 

第 16 年 1,600 令吉 1,660 令吉 

第 17 年 1,850 令吉 1,900 令吉 

第 18 年 2,100 令吉 2,200 令吉 

第 19 年 2,400 令吉 2,500 令吉 

第 20 年 2,600 令吉 2,700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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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馬來西亞實用創新專利制度對照表 

實用創新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馬來西亞智慧局接受申請文件之日作為申請日，申請

文件必須包括(1)申請人姓名及住址、(2)發明人姓名

及住址、(3)說明書、(4)單一或複數請求項及(5)接受

申請文件時已繳納規費之證明文件，始能取得申請日 

2. 申請文件被認定不符合 1.之規定時，馬來西亞智慧局

可要求申請人提出必要之補正 

3. 申請人遵守 2.之要求提出補正時，以提出補正之日為

申請日，如申請人未遵守 2.時，申請視為無效 

4. 當申請所提及之圖式實際上並未包含在申請文件中

時，馬來西亞智慧局可要求申請人補正欠缺之圖式 

5. 申請人遵守 4.之要求提出補正時，以提出補正欠缺圖

式之日為申請日，如申請人未遵守 4.時，以接受申請

文件之日作為申請日並將申請視為未提及該圖式 

代理人 
在馬來西亞未有居住所之外國自然人辦理專利相關申請

事項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 

申請語言 馬來文、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1. 該揭示為申請日前之 1 年以內發生，並且是由申請人

或其申請權讓與人所揭示 

2. 該揭示為申請日前之 1 年以內發生，並且是因為申請

人或其申請權讓與人之權利被濫用所揭示 

3. 該揭示為馬來西亞專利法施行之日時於英國智慧局

申請尚未審結之申請案 

保護標的 發明者在技術領域中，可以實際解決問題的思想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 

2.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人工

之生存微生物、微生物學的方法及依該微生物學方法

製造之製品除外 

3. 為進行事業、單純智力活動或遊戲之計畫、規則或方

法 

4. 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早期公開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及繳納規費後公開 

請求實體審查 

1. 馬來西亞有兩種實體審查制度，實體審查(SE)及修正

實體審查(MSE) 

2. 實體審查為馬來西亞智慧局獨自之審查，申請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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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實體審查時，馬來西亞智慧局可要求申請人提出

該馬來西亞申請案對應的澳洲、日本、韓國、英國、

美國或 EPO 等外國申請案的相關資料 

3. 修正實體審查(MSE)為對應澳洲、日本、韓國、英國、

美國或 EPO 之申請案，基於該外國審查結果，馬來

西亞智慧局只進行簡單的追加審查 

4. 自實用創新專利申請案申請日後 18 個月內，若主張

優先權者，則應於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內提出請求實

體審查或請求修正實體審查 

5. 延緩請求實體審查或延緩請求修正實體審查期限為

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5 年內，申請人若未在規定

的 18 個月之內提出請求實審也沒提出延緩請求實審

者，該申請案將視為撤回 

優先審查 

馬來西亞智慧局基於下列理由之一可准予加速審查： 

1. 國家或公眾利益 

2. 有發生侵權訴訟，或有證據證明有被侵權的疑慮 

3. 申請人已有商業上實施，或計劃在提出加速審查請求

的兩年內為商業上實施 

4. 申請案獲准專利後始能取得政府或審查人員認可機

構的補助款 

5. 關於綠色科技 

6. 其他合理的原因 

專利要件 新穎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屆滿，可延長兩次，每次 5 年，保護

期限最長 20 年 

專利權實施義務 

取得馬來西亞專利之專利權人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自申

請日起 4年內或專利公告日起 3年之兩者較晚時間內必須

實施，若超過期限未實施專利權者，任何人可以於馬來西

亞未實施為理由申請取得強制授權 

規 費 

 電子申請 書面申請 

申請費 130 令吉 140 令吉 

請求實體審查費 950 令吉 1,100 令吉 

修正實體審查費 600 令吉  640 令吉 

第 3 年 160 令吉 170 令吉 

第 4 年 210 令吉 240 令吉 

第 5 年 210 令吉 240 令吉 

第 6 年 260 令吉 290 令吉 

第 7 年 260 令吉 290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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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年 320 令吉 350 令吉 

第 9 年 320 令吉 350 令吉 

第 10 年 370 令吉 400 令吉 

第 11 年 520 令吉 560 令吉 

第 12 年 780 令吉 820 令吉 

第 13 年 910 令吉 950 令吉 

第 14 年 1,050 令吉 1,100 令吉 

第 15 年 1,300 令吉 1,350 令吉 

第 16 年 1,450 令吉 1,500 令吉 

第 17 年 1,600 令吉 1,650 令吉 

第 18 年 1,700 令吉 1,750 令吉 

第 19 年 1,850 令吉 1,900 令吉 

第 20 年 1,950 令吉 2,000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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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馬來西亞註冊設計制度對照表 

註冊設計 

申請 
申請日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馬來西亞智慧局提出申請。

除了必要規費外，申請文件必須記載設計名稱、國際工業

設計分類、設計人住居所、申請人住居所、優先權主張(若

有)，專利代理人資訊(若有) 

申請語言 馬來文、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在下列事實發生日起 6 個月內提出註冊設計申請案者，

始得主張優惠期 

1. 馬來西亞政府所認可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者 

2. 非出於己意而洩露 

保護標的 

透過工業程序或方法應用於物品形狀、輪廓、花紋或裝飾

特徵、色彩的組合，且為終端產品的特徵，並可透過視覺

觀察 

法定不予註冊事由 

1. 構造的原則或方法 

2. 純功能設計 

3. 違反公序良俗 

4. 必然匹配 

早期公開 
註冊設計申請案只要符合形式審查要件者，即會自動刊登

於註冊設計公報 

實體/形式審查 原則採形式審查制，不過註冊官仍有權審究是否具新穎性 

優先審查 無 

註冊要件 新穎性 

保護期限 
馬來西亞註冊設計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可

延長 4 次，每次 5 年，也就是總保護期限可達 25 年 

規 費 

 電子申請 書面申請 

申請費(含第一設計) 480 令吉 500 令吉 

第二設計(含)以上，(每一設計) 480 令吉 500 令吉 

第 2 次延長(每一設計)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3 次延長(每一設計)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3 次延長(每一設計)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4 次延長(每一設計) 780 令吉 800 令吉 

第 5 次延長(每一設計) 780 令吉 800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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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菲律賓 

壹、 國家概況 

菲律賓總人口數超過 1 億，為東南亞第二個人口破億(僅次於印

尼)的國家，同時是亞洲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之一。主要貿

易夥伴為美國、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南韓、德國、泰國及我國。

2016 年我國對菲律賓的輸出總額可達 95 億美金，而輸入總額則有 23

億美金。 

2016 年時，菲律賓智慧局計有專利審查人員 82 名407，發明專利

的實體審查期間約需耗時 51.6 個月408，2018 年並未被美國列在特別

301 條款名單409，同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在 2017 年 8 月 2

日正式指定菲律賓智慧局為 PCT 國際檢索及初步審查(Preliminary 

Examining)單位410。目前菲律賓所加入的專利相關國際公約請參考表

6-1 所示，專利專責機關的組織架構圖 6-1 請參考圖所示。 

                                                                 

407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7. 

408
 Mirandah Asia, Comparison of patent systems in 6 member states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2017. 
409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Special 301 Report. 
410

 PCT/A/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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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菲律賓參與專利相關國際公約對照表 

條約或組織名稱 是否加入 加入日期 

巴黎公約 ○ 1965 年 9 月 27 日 

專利合作條約(PCT) ○ 2001 年 8 月 17 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 ○ 1980 年 7 月 14 日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 1995 年 1 月 1 日 

海牙協定 無  

 

 

局 長

專利處

副局長 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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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菲律賓專利專責機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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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項專利數據411
 

一、 申請案量 

 

圖 6-2 菲律賓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2013~2016) 

 

二、 公告發證件數 

 

圖 6-3 菲律賓公告發證件數統計圖(2013~2016) 

                                                                 

411資料來源：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https://www.aseanip.org/Statistics-Resources/IP-Filing-Statistics-in-ASEAN)(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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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結構 

發明專利 (一)

 

圖 6-4 菲律賓發明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新型專利 (二)

 

圖 6-5 菲律賓新型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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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 (三)

 

圖 6-6 菲律賓工業設計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參、 發明與新型專利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菲律賓於1998年創設智慧財產權法(REPUBLIC ACT NO. 8293)，

其中含括了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註冊設計、商標與著作權，此後分

別在 2001 年、2008 年、2013 年修法。不過 2013 年智慧財產權法的

修正主要側重在著作權領域，因此發明與新型專利制度仍是奠基在

2008 年版的智慧財產權法架構下。 

申請日 (二)

欲取得發明或新型專利權者，必須向菲律賓智慧財產局(下稱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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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智慧局)提出申請。在菲律賓取得有效申請日的文件必須以菲律

賓文或英文提出412。取得有效申請日的必備要件包括413： 

1. 欲取得菲律賓專利權之表示。 

2. 得以證明申請人的資訊。 

3. 發明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至少 1 個(含)以上的請求

項。 

上述必備要件倘有不齊備之情事者，菲律賓智慧局將給申請人 2

個月的期間補正，但會拉申請日，也就是以必備要件齊備之日為申請

日，倘逾限仍未補正者，申請案視為撤回414。為了早日取得申請日，

菲律賓智慧局允許申請人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先提出副本，但必須在副

本提出之日起 2 個月內提交正本，始能以副本提出之日為有效申請日，

倘未於上開期限內提出正本者，將以正本提出之日為有效申請日415。 

另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有禁止一案兩請的法律規定，也就是不

允許同一申請人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416。 

發明、新型定義 (三)

菲律賓對於發明定義係指「任何關於人類活動領域問題的技術

解決方案，其必須是新穎的、進步的及可供產業利用的，始具有可專

                                                                 

41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32 條第 1 項。 

41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108 條第 1 項、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

則規則 600。 
414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0 條第 2 項、第 41 條、第 108 條第 1 項、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

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601、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16 頁。 
415

 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600.2 
416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1 條、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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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其可以是關於物或方法，或前述的改良」417。以下是具可專利

性發明例示418： 

1. 物之發明：例如機械、裝置、製品、化合物及微生物。 

2. 方法發明：例如使用方法、製造方法、非生物學方法、微生

物學方法。 

3. 電腦相關發明。 

4. 前述(物之發明、方法發明、電腦相關發明)之改良。 

新型定義與發明專利相同，申言之，可以申請發明專利者，皆

得作為新型適格標的419。 

專利代理人 (四)

在菲律賓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必須委任代理人420。不過依據日

本貿易振興機構在 2013 年 4 月所公開的研究報告顯示，菲律賓並沒

有任何與專利代理人有關的法令存在(菲律賓智慧局網站亦無任何取

得專利代理人資格的規定)，申言之，外國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案時可

以指定任何在菲律賓設有住居所之人為代理人，實務上，在菲律賓未

有居住所之申請人向菲律賓智慧局申請專利時，通常會指定律師為專

利代理人，如此一來，在日後實施專利權、遂行民事訴訟、行政訴訟

及刑事訴訟程序時，即能交由同一名律師為相關法律程序421。 

                                                                 

417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21 條。 

418
 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201 

419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8 條、第 109 條第 1 項、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

則 1400。。 
420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33 條。 
42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ASEAN 各国における産業財産権出願代理人制度とその実態調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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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要件 (五)

菲律賓發明專利要件包含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422。新型

專利則僅需滿足產業利用性與新穎性即可423。菲律賓發明專利之新穎

性要件，對於「公開使用」、「已為公眾所知悉」及「已見於刊物」均

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424。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425 (六)

1. 發現、科學理論與數學方法；在醫藥品方面，若僅是發現(mere 

discovery)未增進已知物質426之已知功效的新型態或新性質，或

僅是發現已知物質的任何新性質或新用途，或僅是已知製程的

利用，除非是在該已知製程中採用至少一種新反應物而產出新

產物427。 

2. 表現心智活動、玩遊戲、商業經營的計畫、規則及方法，及電

腦程式。 

3. 人體、動物的手術、治療的處置，以及人體、動物的診斷方法，

惟本項規定不適用於使用於上開方法之物及化合物。 

                                                                                                                                       

17 頁，2013 年 4 月。 
42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21 條、第 23 條、第 26 條、第 27 條。 
42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1 項。 
424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24 條第 1 項。 
425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22 條(Non-Patentable Inventions)。 
426

 依據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22 條第 1 項的規定，該項中所稱已知物質，其鹽類、酯類、醚類、

多形體、代謝物、純型、粒徑、異構體、異構體混合物、複合物、組合物及其他衍生物等，

都應被視為相同物質，除非其功效性質上有顯著差異。 
427

 有關醫藥品僅是發現已知物質之新型態、新性質、新用途或已知製程利用的相關規定，菲律

賓除了在智慧財產權法中以具體條文規範為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外，相同文字敘述也見於該法

有關違反進步性的規定(第 26 條第 2 項)中，兩個條文有相同法效而顯重複。因此實務上，對

於條文中所規範的醫藥品必須核駁不予專利時，究竟要採用上位的「法定不予專利事由」，還

是下位的「違反進步性」，以及當初如此立法目的為何，可能要有實際案例才有辦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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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種、生產植物或動物之必要生物學方法，惟

本項規定不適用微生物、非生物學與微生物學方法。 

5. 美學創作物。 

6. 違反公序良俗。 

菲律賓專利法將電腦程式本身列為法定不予專利之事由，即便電

腦程式是從已知的電腦裝置輸出者也是如此，惟電腦程式若相較於先

前技術具有技術貢獻者，自不能以法定不予專利予以核駁，例如以程

式控制機械裝置、以程式控制製程、控制方法仍得作為發明專利保護

標的428。新型專利法定不予專利事由與上開規定相同429。 

優惠期主張 (七)

發明與新型專利申請案之資訊在申請日或優先權日之前 12 個月

內有以下揭露之情形者，該揭露不應作為喪失新穎性的理由430： 

1. 該揭露由發明人或專利申請權人所為之。 

2. 該揭露由一專利專責機關所為之，該資訊包含在發明人或專

利申請權人提出之另一申請案，且尚未經該專利專責機關揭

露者。 

3. 該揭露由一專利專責機關所為之，該資訊包含在未經發明人

或專利申請權人瞭解與同意的前提下，遭第三人以直接或間

接的方式向發明人或專利申請權人取得資訊，並提出之專利

申請案。 
                                                                 

428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119 頁~第 120 頁。 

429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8 條。 

430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25 條、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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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人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發明人或專利申請權人取得

資訊，並進一步提供外國專利專責機關所公開，以及經由 PCT

提出申請被 WIPO 公開之申請案。 

優先權主張 (八)

在依條約、公約或法定提供菲律賓公民相同優惠待遇之國家提

出專利申請者，由最早申請日起算的 12 個月內，就相同發明向菲律

賓申請專利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優先權證明文件與英譯本必須在

向菲律賓提出申請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431。新型專利優先權主張與上

開規定相同432。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菲律賓智慧局在核定申請日與確定收到申請規費後，將會啟動程

序審查，會判斷以下事項433： 

1. 欲取得菲律賓專利權之表示。 

2. 優先權證明文件(若有)，包含申請案號、申請日、優先權基

礎案之國家434。 

3. 申請權證明文件(申請人不是發明人時)。 

4. 費用(例如：超項費用) 。 
                                                                 

431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31 條。 

43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8 條。 

43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32 條、第 42 條、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603。 

434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18 頁~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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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人簽名。 

6. 發明人證明。 

7. 發明說明書。 

8. 必要圖式。 

9. 申請專利範圍至少 1 個(含)以上的請求項。 

10. 發明摘要。 

倘菲律賓智慧局在程序審查時發現申請案有缺必要圖式之情事

者，將會給申請人 2 個月的機會補送圖式，但會拉申請日，也就是以

補送圖式之日為有效申請日。在程序審查時，若發現必要圖式是在申

請日之後才補送時，菲律賓智慧局將通知申請人該補送圖示應視為被

刪除，除非申請人在 2 個月內提出請求，以補送圖式日期作為新申請

日435。 

最後，發明專利申請案一旦完成程序審查後，菲律賓智慧局即會

進行分類與檢索作業，檢索報告的撰寫是以申請專利範圍、專利說明

書及必要圖式為基礎，其內容詳列如下，且通常會在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算第 16 個月完成，以利該檢索報告與申請案在申請日(優先權日)

起算 18 個月後公開436。 

1. 檢索報告應提出菲律賓智慧局在撰寫報告之時，作為評估新

穎性及進步性參考的可用文獻。 

2. 倘申請案有主張優先權者，檢索報告之引用文獻，應依公開

                                                                 

435
 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602。 

436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3 條 

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700、701.1、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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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區分為在優先權日以前、介於優先權日與申請日之間，

以及在申請日(含)以後。 

3. 檢索報告應包含申請案所歸屬的 IPC 分類。 

4. 檢索報告亦得包含相對應外國申請案所列之引用文獻。 

早期公開 (二)

在發明專利部分，申請案在程序要件齊備後，若無涉及有害國

防安全及國家利益者，菲律賓智慧局會自申請日(優先權)起算 18 個月

後在智慧局公報上公開發明專利申請案內容及其檢索報告437。申請案

公開後，任何利害關係人(any interested party)得對申請文件作檢視，

任何人(any person)並得提交關於該發明可專利性之意見(observations)

給菲律賓智慧局作為參考，這些意見必須提供給申請人評論回應，智

慧局應採認並將這些意見及評論置入申請案的檔案中438。另新型專利

由於是採形式審查制，故不適用早期公開制度439。 

除上述規定外，申請人亦得請求提早公開，惟不得早於申請日

起算 6 個月內，提早公開的文件如下440： 

1. 請求提早公開的申請書。 

2. 申請人放棄申請案保密的聲明書。 

3. 申請人同意申請案可在沒有檢索報告的前提下公開。 

4. 繳納提早公開費用。 

                                                                 

437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3 項。 

438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4 條第 2 項、第 47 條。 

439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2 項。 

440
 菲律賓發明、新型及工業設計施行細則規則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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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前異議 (三)

菲律賓發明專利雖沒有異議制度，惟任何人均得在發明專利申

請案公開後提交關於該發明可專利性之意見給菲律賓智慧局作為參

考441。菲律賓新型專利也沒有異議制度。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新型專利形式審查 (四)

在發明專利申請案部分，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案公開之日起算 6 個

月內向菲律賓智慧局請求實體審查，申請人未依期限提出者，申請案

視為撤回442。 

另新型專利由於是採形式審查制，故不適用請求實體審查制度

443。新型專利申請案在完成型式審查後，菲律賓智慧局將在申請日起

算 2 個月內完成公告、註冊及發證。在符合程序要件的前提下，新型

專利申請案可自申請日起算 15 天內公告444，倘新型專利申請案公告

後 1 個月內沒有其他不利資訊(adverse information)，新型專利申請案

將取得註冊，且新型專利證書將在公告日期滿後 2 周寄出445。 

申請人、任何利害關係人(any interested party)得在繳納規費後，

或有案件繫屬之司法或準司法機關，得請求菲律賓智慧局就註冊的新

型專利案作成「可註冊性報告」(Registrability Report)。該新型專利案

的「可註冊性報告」內容包括與該案相關的先前技術文獻及其相關性

                                                                 

441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7 條。 

44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48 條第 1 項。 

44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2 項。 

444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51 頁。 

445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53 頁~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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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以利判斷該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的新穎性。先前技術文獻的

範圍包括菲律賓國內公知或公開使用之技術，以及已見於任一全球刊

物之先前技術，此種報告的性質類似我國新型專利的技術報告書446，

不過我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任何人都能申請，菲律賓對申請人資格則

有限制。 

優先審查制度 (五)

菲律賓發明專利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申請人只能透過專利審

查高速公路(PPH)或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早日取得審查結

果。目前有和菲律賓簽訂專利審查高速公路的國家計有日本447、美國

448、韓國449及歐洲專利局(EPO)
450。 

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菲律賓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451。新型專利

                                                                 

446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第 1405 條、第 1901 條及第 1902 條。 

447
 Office Order No. 15-071 s. 2015, Continuation of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s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s (IPOPHL) & the Japan Patent 

Office (IPO) 
448

 Office Order No. 14-016 s. 2014, Continuation of Patents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s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s (IPOPHL) &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449

 Office Order No. 15-100 s. 2015,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s (IPOPHL) & the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 
450

 Memorandum Circular No17-007,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med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451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5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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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7 年屆滿，且不得延長452。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菲律賓發明專利申請案一旦被授予專利權後，任何利害關係人

(any interested person)若認發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在繳納規

費後向菲律賓智慧局提起舉發453： 

1. 取得專利權之發明不具新穎性或可專利性。 

2. 專利未以明確且完全的方式揭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無法據以實

施。 

3. 專利違反公序良俗。 

菲律賓智慧局在收到舉發理由書後，將會召集專利權人與舉發

人舉辦聽證會454。倘舉發案所涉之發明標的屬於高科技類別，而兩造

有一方請求時，菲律賓智慧局法律局局長(Director of Legal Affairs)得

指示組成三人委員會主持聽證會，委員會主席是由法律局局長擔任，

其餘兩位是系爭專利領域的專家。兩造當事人若對委員會關於舉發決

定不服者，可向菲律賓智慧局局長提起上訴455。 

菲律賓新型專利沒有異議制度，但有舉發制度，一旦授予專利權

後，任何利害關係人若認新型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在繳納規

                                                                 

45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3 項。 

45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61 條第 1 項。相同事由在我國為任何人得提起舉發，略有不同。 

454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63 條。 

455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6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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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後向菲律賓智慧局提起舉發，其程序與發明專利之舉發相同456： 

1. 取得專利權之新型不具註冊要件(新穎性、產業利用性)或法定

不予專利事由。 

2. 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 

3. 欠缺瞭解新型專利發明之必要圖式。 

4. 新型專利權人並非發明人或其權利繼承人。 

實施義務 (三)

為落實專利促進產業發展之意旨，菲律賓專利權人附有實施專利

權之義務。也就是自申請日起 4 年或專利核准之日起 3 年內(以晚者

為準)，專利權人若仍未實施專利權，且無正當理由者，任何人均得

向菲律賓智慧局請求強制授權457。 

 工業設計 貳、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菲律賓設計保護制度與積體電路布局皆係架構在智慧財產權法

同一專章下458，除此之外，包括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商標、著作權

也是架構在智慧財產權法之下。在 2012 年時，菲律賓智慧局從事註

                                                                 

456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09 條第 4 項。 

457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5 項、第 94 條第 1 項。 

458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of the Philippines (Republic Act No.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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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設計形式審查(包括分類業務)的審查官計有 4 名459。 

申請日 (二)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菲律賓智慧局以電子或紙本型式

提出申請。在菲律賓，取得註冊設計有效申請日的要件包括： 

1. 申請人身份。 

2. 工業設計應用於物品之圖式460。 

3. 使用語言可以用菲律賓文或英文為之461。 

一案多設計 (三)

複數設計若同屬國際工業設計分類中的次分類，或成套物品者，

得合案申請462。此外，相同設計概念下的複數設計可以合案申請，因

此與美國一案多實施例(Multiple embodiment)較為接近463。 

設計定義 (四)

菲律賓對於設計定義係指「線條或色彩之結合，或任何三次元

形狀；不問是否與線條、色彩結合：如此的結合或形狀可產生特異外

觀，並可作為工業產品或手工藝品之花紋者」464。 

                                                                 

459
 日本国際知的財産保護協会, 平成 24 年度 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報告書─ASEAN 諸国の意匠登録制度及びその運用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第 101 頁, 平成

25 年 2 月。 
460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04。 
461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0。 
46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5 條。 
463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5。 
464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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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標的上，菲律賓除了提供整體設計保護外，也開放部分

設計、成組設計、多實施例與圖像設計465。上開部分設計制度的不主

張設計之部分，必須以虛線繪製466。成組設計係指具有共同販賣或使

用，且每一物品具有相同或實質近似之設計者，得合案申請。多實施

例制度類似美國 Multiple Embodiment 概念，亦即在同一設計概念下

具有實質近似的主要特徵，而無法產生可專利區別性之複數設計，得

合案申請。圖像設計保護標的包含靜態圖像與動態圖像，比較特殊的

是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在圖像設計篇章上，大量的引用美國法院判例

467。 

註冊要件 (五)

註冊設計必須滿足新穎性或裝飾性要件468。前揭新穎性係指相

較於先前技藝，註冊設計不得僅有些微差異，而導致普通觀察者混淆

誤認者469。 

值得留意的是菲律賓註冊設計的新穎性要件與發明、新型專利

相同，不論是「公開使用」或「已見於刊物」皆是採世界主義原則(絕

對新穎性)
470。 

 

                                                                 

465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5。 

466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4.2。 

467
 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 Industrial Design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OMPILATION OF THE REPLIES TO THE QUESTIONNAIRE ON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ICON AND TYPEFACE/TYPE FONT DESIGNS, Annex I, page 26, October 

17 to 19, 2016.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46 頁~49 頁。 
468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3.1 條。 
469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03。 
470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9.1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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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不予註冊設計權事由 (六)

註冊設計申請案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將構成法定不予註冊之事

由471： 

1. 註冊設計主要受到技術或功能考量所得之技術結果。 

2. 註冊設計僅是可脫離工業產品或手工藝品而單獨存在的裝

飾。 

3. 違反公序良俗、健康者。 

優惠期主張 (七)

在菲律賓得主張註冊設計優惠期的事由計有三項，分述如下： 

1. 發明人(申請權人)所為之公開。 

2. 資訊揭露於發明人(申請權人)所申請的其他申請案，且尚未

經菲律賓智慧局揭露者，或第三人在未經發明人(申請權人)

同意，而直接或間接取得資訊，從而申請註冊設計者。 

3. 第三人直接或間接從發明人(申請權人)取得資訊。 

上開事由必須在事實發生日起6個月內提出註冊設計申請案者，

始得主張優惠期472。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6 個月內，就相同設計向菲律賓申

                                                                 

471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3.2 條、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01。 

47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9.1 條準用第 25.1 條、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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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註冊設計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473。上開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自申

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且必須英譯。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範圍包含法定不予註冊事由、請求註冊設計之內容、優

先權證明文件(若有)、申請權證明文件(若申請人非發明人)、委任書、

規費(必須在申請日起 1 個月內繳納)、申請人簽名、可證明為發明人

文件、說明書及圖式474。前開說明書的內容包括設計名稱、視圖簡要

說明、設計特徵說明與申請專利範圍(Claim)，其詳細規範說明如下： 

1. 設計名稱：必須將設計技術性地指定在特定物品475。 

2. 視圖簡要說明：各視圖必須以立體圖、前視圖、後視圖、左

側視圖、右側視圖、仰視圖、俯視圖進行簡要敘述476。 

3. 設計特徵說明：就申請註冊之設計的新穎及裝飾性特徵進行

敘述477。 

4. 申請專利範圍：撰寫語法為「如圖所示或記載之(物品)裝飾

性設計」，另申請專利範圍不得超過一項478。 

菲律賓智慧局若認為註冊設計申請案有程序不齊備者，將會給申

                                                                 

47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9.1 條準用第 31 條。 

474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06。 

475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3.1。 

476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3.2。 

477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3.3。 

478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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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 2 個月的期間修正或主動撤回註冊設計申請案479。 

早期公開 (二)

菲律賓設計保護制度採形式審查制，註冊設計申請案只要完成上

開程序審查者，即會自動刊登於註冊設計公報(自申請日起算 2 個

月)
480。不過為了使申請人在產品上市前，不會因為註冊設計刊登於

公報而導致競爭對手知悉，菲律賓設有延緩公告制度，不公開期限自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算 30 個月屆滿，申請人亦得指定要在何時才刊登

在註冊設計公報，不過申請延緩公告仍要繳納額外規費481。 

核准前異議 (三)

菲律賓設計保護制度沒有核准前異議制度。 

形式審查 (四)

菲律賓對於註冊設計申請案僅採形式審查制，不進行實體審查。

然而申請人、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在繳納規費後，或有案件繫屬在司法

或準司法機關者，得請求菲律賓智慧局出示「可註冊性報告」

(Registrability Report)，「可註冊性報告」的內容將提示有助於判斷系

爭設計有效性的先前技藝，先前技藝的範圍包括菲律賓國內的公知或

公開使用之技藝，以及已見於任一全球刊物之先前技藝，此種報告的

性質類似我國新型專利的技術報告書482。當註冊設計申請案尚未公告

                                                                 

479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07。 

480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517。 

481
 菲律賓專利審查基準第 54 頁。 

482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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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成「可註冊性報告」者，屆時將與申請案一同公告。倘「可註冊

性報告」是在公告日後完成者，可由申請人、其他利害關係人決定是

否要刊登於公報上483。菲律賓智慧局在收到「可註冊性報告」的請求

與規費後，將會在 2 個月內完成484。 

優先審查制度 (五)

由於菲律賓工業設計雖採形式審查，故沒有優先審查制度。 

三、 註冊設計權 

保護期限 (一)

菲律賓註冊設計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485，可延長 2

次，每次 5 年，也就是總保護期限可達 15 年486。延長費用必須在保

護期限屆滿前12個月內繳納，惟註冊設計權人未於上開期限繳納者，

於保護期限屆滿後 6 個月內仍得加倍繳納，申請回復註冊設計權487。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菲律賓設計保護制度雖沒有異議制度，但有舉發制度，在註冊設

計保護期限內，任何人(any person)若認註冊設計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483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901。 

484
 菲律賓發明、新型、工業設計施行細則 1901。 

485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8.1 條。 

486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8.2 條。 

487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18.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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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繳納規費後提起舉發488： 

1. 註冊設計權違反設計定義或法定不予註冊之事由者。 

2. 註冊設計權違反新穎性者。 

3. 註冊設計權範圍超出原申請時的內容者。 

由於菲律賓設計保護制度設有成組設計、多實施例這類合案申請

制度，因此舉發可作成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之審定，也就是說僅有

舉發成立確定之設計標的，才會撤銷該設計標的之註冊設計權489。 

 行政規費 伍、

表 6-2 菲律賓專利規費對照表 

發  明 

 大企業 小企業 

申請費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超過 30 頁每頁加收 36 披索 18 披索 

超過 5 個請求項每項加收 360 披索 180 披索 

18 個月早期公開費 960 披索 920 披索 

實體審查費 4,200 披索 2,010 披索 

領證費 960 披索 920 披索 

 

 

年 

 

費 

第 5 年 3,240 披索 1,550 披索 

第 6 年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第 7 年 5,400 披索 2,580 披索 

第 8 年 6,480 披索 3,100 披索 

第 9 年 8,640 披索 4,140 披索 

第 10 年 10,800 披索 5,170 披索 

第 11 年 13,920 披索 6,670 披索 

第 12 年 17,280 披索 8,280 披索 

第 13 年 20,400 披索 9,770 披索 

第 14 年 24,480 披索 11,900 披索 

第 15 年 29,160 披索 13,970 披索 

第 16 年 33,360 披索 15,980 披索 

                                                                 

488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20.1 條。 

489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120.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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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年 37,680 披索 18,050 披索 

第 18 年 45,240 披索 21,670 披索 

第 19 年 54,360 披索 26,040 披索 

第 20 年 65,160 披索 31,222 披索 

新 型 專 利 

 大企業 小企業 

申請費 3,600 披索 1,720 披索 

超過 30 個請求項每頁加收 36 披索 18 披索 

超過 5 個申請專利範圍每項加收 240 披索 120 披索 

領證費 1,200 披索 600 披索 

第 1 次延長 2,160 披索 1,030 披索 

第 2 次延長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註 冊 設 計 

 大企業 小企業 

申請費 3,600 披索 1,720 披索 

超過 1 個設計每個實施例加收 1,800 披索 860 披索 

領證費 1,200 披索 600 披索 

第 1 次延長 2,160 披索 1,030 披索 

第 2 次延長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侵權救濟措施 陸、

一、 民事救濟 

專利權人發現有人在未經其同意下，實施專利權之侵害行為，得

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以填補侵害人所造成的損失，其中還包含律師

費與訴訟所衍生之費用，此外專利權人亦得請求法院核發禁制令以維

合法權利490。倘損賠金無法彌補專利權人之損失，或是無法確定者，

法院得以合理權利金作為損賠金491。此外法院得視侵權情節的輕重，

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實際損害額 3 倍492。對於使用在

侵權行為之侵權物，或是主要用於侵權之材料、裝置，法院得依專利

                                                                 

490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76.2 條。 

491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76.3 條。 

492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76.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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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請求而命令銷毀493。任何人積極誘導專利侵權，或提供侵害人侵

權產品之零件者也將負連帶責任494。以上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侵權行為起，4年內不提起侵權訴訟而消滅，

法院審理期間約須耗時 12 到 24 個月。 

二、 刑事救濟 

在法院做出對侵害人不利之判決確定後，侵害人或共同侵害人若

仍有反覆侵權行為，也就是有再犯的情形者，菲律賓設有6個月以上，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或 10 萬至 30 萬披索之罰則，以上因侵權行為

所生之刑事請求權，自犯罪之日起 3 年內不提起訴訟而消滅495。 

 小結 柒、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菲律賓發明、新型專利制度，與工業設計保

護制度統整如下表所示。 

                                                                 

493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76.5 條。 

494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76.6 條。 

495
 菲律賓智慧財產權法第 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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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菲律賓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以菲律賓智慧局接受下列英文或菲律賓文申請文件

之日作為申請日，申請文件必須包括(1)明示或隱含

尋求菲律賓專利、(2)申請人資訊及(3)發明說明書及 1

項或 1 項以上請求項，始能取得申請日 

2. 申請案有參考圖式時，如果申請文件未包含圖式則不

被認為完成申請 

3. 為取得申請日，菲律賓智慧局接受由代理人提出申請

文件的副本，但正本必須於申請日兩個月內提出 

4. 如果申請時未包含 1.之所有文件，以補正所有資料之

日為申請日，從對菲律賓智慧局最初提出申請起兩個

月內未補正時，申請案視為撤回 

代理人 
在菲律賓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辦理專利相關申請事項

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或代表人 

申請語言 菲律賓文、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之 12 個月以內發生之資訊揭示不會

造成欠缺新穎性，如果該資訊揭示是： 

1. 由發明人(亦即是申請日時對專利有相關權利之人)

所揭示 

2. 由一專利專責機關所為之，申請資訊內容包含於該發

明人(亦即是申請日時對專利有相關權利之人)所申

請之另一個申請案中，並且尚未被該專利專責機關所

揭示；或是第三者直接或間接從該發明人獲得之資

訊，在未告知該發明人或未得到該發明人同意之申請

案中所記載； 

3. 第三者直接或間接從發明人獲得之資訊 

保護標的 

人類活動之任何領域解決問題的具有新穎性、進步性及產

業利用性之任何技術方案都是可專利的，發明專利的保護

標的可包含「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或其改良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在醫藥品方面，僅是發

現已知物質的新型態或新性質而未增進已知功效、僅

是發現已知物質的新性質或新用途，或僅是已知製程

的利用 

2. 為進行單純精神行為、遊戲或事業活動之計畫、規則

或方法以及電腦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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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4.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

物、非生物學及微生物學方法除外 

5. 美學創作物 

6.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早期公開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 18 個月會將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 

請求實體審查 
除非自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日後 6 個月內提出請求實體

審查，否則申請案將被視為撤回 

優先審查 

菲律賓是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成員國，同時與

日本、美國、韓國及歐洲專利局簽有 PPH 協定，不過泰

國菲律賓專利法並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 

專利要件 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取得菲律賓專利之專利權人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自申請

日起 4 年或專利公告日起 3 年之兩者較晚時間內必須實

施，若超過期限未實施專利權者，任何人可以於菲律賓未

實施為理由申請取得強制授權 

規 費 

 大企業 小企業 

申請費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超過 30 頁每頁加收 36 披索 18 披索 

超過 5 個請求項每項加收 360 披索 180 披索 

18 個月早期公開費 960 披索 920 披索 

實體審查費 4,200 披索 2,010 披索 

領證費 960 披索 920 披索 

年

費 

第 5 年 3,240 披索 1,550 披索 

第 6 年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第 7 年 5,400 披索 2,580 披索 

第 8 年 6,480 披索 3,100 披索 

第 9 年 8,640 披索 4,140 披索 

第 10 年 10,800 披索 5,170 披索 

第 11 年 13,920 披索 6,670 披索 

第 12 年 17,280 披索 8,280 披索 

第 13 年 20,400 披索 9,770 披索 

第 14 年 24,480 披索 11,900 披索 

第 15 年 29,160 披索 13,970 披索 

第 16 年 33,360 披索 15,980 披索 

第 17 年 37,680 披索 18,050 披索 

第 18 年 45,240 披索 21,670 披索 

第 19 年 54,360 披索 26,040 披索 

第 20 年 65,160 披索 31,222 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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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菲律賓新型專利制度對照表 

新型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以菲律賓智慧局接受下列英文或菲律賓文申請文件

之日作為申請日，申請文件必須包括(1)明示或隱含

尋求菲律賓專利、(2)申請人資訊及(3)發明說明書及 1

項或 1 項以上請求項，始能取得申請日 

2. 申請案有參考圖式時，如果申請文件未包含圖式則不

被認為完成申請 

3. 為取得申請日，菲律賓智慧局接受由代理人提出申請

文件的副本，但正本必須於申請日兩個月內提出 

4. 如果申請時未包含 1.之所有文件，以補正所有資料之

日為申請日，從對菲律賓智慧局最初提出申請起兩個

月內未補正時，申請案視為撤回 

代理人 
在菲律賓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辦理專利相關申請事項

時，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或代表人 

申請語言 菲律賓文、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之 12 個月以內發生之資訊揭示不會

造成欠缺新穎性，如果該資訊揭示是： 

1. 由新型創作人(亦即是申請日時對專利有相關權利之

人)所揭示 

2. 由一專利專責機關所為之，申請資訊內容包含於該發

明人(亦即是申請日時對專利有相關權利之人)所申

請之另一個申請案中，並且尚未被該專利專責機關所

揭示；或是第三者直接或間接從該發明人獲得之資

訊，在未告知該發明人或未得到該發明人同意之申請

案中所記載 

3. 第三者直接或間接從新型創作人獲得之資訊 

保護標的 

人類活動之任何領域解決問題的具有新穎性及產業利用

性之任何技術方案都是可專利的，新型專利的保護標的可

包含「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或其改良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在醫藥品方面，僅是發

現已知物質的新型態或新性質而未增進已知功效、僅

是發現已知物質的新性質或新用途，或僅是已知製程

的利用 

2. 為進行單純精神行為、遊戲或事業活動之計畫、規則

或方法以及電腦程式 

3. 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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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

物、非生物學及微生物學方法除外 

5. 美學創作物 

6.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早期公開 無 

形式審查 菲律賓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 

優先審查 無 

專利要件 新穎性、產業利用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7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取得菲律賓專利之專利權人有實施專利權之義務，自申請

日起 4 年或專利公告日起 3 年之兩者較晚時間內必須實

施，若超過期限未實施專利權者，任何人可以於菲律賓未

實施為理由申請取得強制授權 

規 費 

 大企業 小企業 

申請費 3,600 披索 1,720 披索 

超過 30 個請求項每頁加收 36 披索 18 披索 

超過 5 個申請專利範圍每項加收 240 披索 120 披索 

領證費 1,200 披索 600 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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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菲律賓註冊設計制度對照表 

註冊設計 

申請 
申請日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菲律賓智慧局以電子或紙本

型式提出申請。在菲律賓，取得註冊設計有效申請日的要

件包括： 

1. 確認申請人身份 

2. 工業設計應用於物品之圖式 

申請語言 菲律賓文、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之 6 個月以內發生之資訊揭示不會

造成欠缺新穎性，如果該資訊揭示是： 

1. 設計人(申請權人)所為之公開 

2. 資訊揭露於設計人(申請權人)所申請的其他申請案， 

且尚未經菲律賓智慧局揭露者，或第三人在未經設計

人(申請權人)同意，而直接或間接取得資訊，從而申

請註冊設計者 

3. 第三人直接或間接從設計人(申請權人)取得資訊 

保護標的 

線條或色彩之結合，或任何三次元形狀；不論是否與線

條、色彩結合：如此的結合或形狀可產生特異外觀，並可

作為工業產品或手工藝品之花紋者 

法定不予註冊事由 

1. 註冊設計主要受到技術或功能考量所得之技術結果 

2. 註冊設計僅是可脫離工業產品或手工藝品而單獨存

在的裝飾 

3. 違反公序良俗、健康者 

早期公開 
註冊設計申請案符合形式審查要件者，即刊登於註冊設計

公報 

實體/形式審查 

1. 採形式審查制 

2. 申請人、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在繳納規費後，或有案件

繫屬在司法或準司法機關者，得請求菲律賓智慧局出

示「可註冊性報告」 

優先審查 無 

註冊要件 新穎性、原創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可延長 2 次，每次 5 年，總保護

期限可達 15 年 

規 費 

 大企業 小企業 

申請費 3,600 披索 1,720 披索 

超過 1 個設計每個實施例加收 1,800 披索 860 披索 

領證費 1,200 披索 600 披索 

第 1 次延長 2,160 披索 1,030 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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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延長 4,320 披索 2,000 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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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加坡 

 國家概況 壹、

自1965年獨立後，新加坡透過國際貿易和人力資本的有效運作，

迅速轉變成最富裕的亞洲四小龍之一。2016 年的新加坡人口總數約

有 560 萬人，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的已開發國家，國民人均所得至

2018 年可達 5.5 萬美金。2016 年我國對新加坡的輸出總額可達 176

億美金，而輸入總額則有 87 億美金，是所有東南亞國家中與我國貿

易往來最密切的國家。 

2013 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採納「智慧財產指導委員會 (IP Steering 

Committee)」所提出的 10 年計畫藍圖及相關建議，即所謂 IP Hub 計

畫，其擬定 3 項主要策略目標，包括「IP 交易及管理中心」、「高品質

IP 申請中心」以及「IP 爭端解決中心」，要將新加坡打造為在亞洲的

全球 IP 中心。其中在 IP Hub 計畫「高品質 IP 申請中心」項下，新加

坡智慧局自 2013 年開始建置自主的專利審查團隊，到了 2015 年 8 月

7 日已有 103 位專利審查官在檢索與審查部門服務，目前新加坡提供

4 種審查或檢索途徑供申請人選擇，其中採行一般途徑(審查與檢索併

行)的審查期間約須耗時 2~4 年。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家中少數未設有

新型專利制度的國家，另外該國提供至少 4 種彈性化方案協助申請人

取得發明專利權，不過隨著自主專利審查團隊已逐步到位，新加坡預

計在 2020年廢除其中一種單向承認他國審查結果的彈性化方案(補充

審查，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目前新加坡所加入的專利相關國際公約請參考表 7-1 所示，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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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機關的組織架構圖 7-1 請參考圖所示。 

表 7-1 新加坡參與專利相關國際公約對照表 

條約或組織名稱 是否加入 加入日期 

巴黎公約 ○ 1995 年 2 月 23 日 

專利合作條約(PCT) ○ 1995 年 2 月 23 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 ○ 1990 年 12 月 10 日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 1995 年 1 月 1 日 

海牙協定 ○ 2005 年 4 月 17 日 

 

董事會

內部審計部執行長首席顧問 CE辦公室

聽證和調解

國際參與

媒體和溝通

合作關係和計劃

戰略規畫和政策

專利、工業設計
和植物品種註冊

 商標註冊

IP管理和市場
部

財務部

人力資源部

資訊技術部

知識和工作空
間部

法律部

合作服務組 商業化組 註冊組

外圍機構

智慧財產學院
(IPA)

IPO國際
(IPOS-1)

IP加值實驗室
(IPVL)

 

 

圖 7-1 新加坡專利專責機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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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專利數據496
 貳、

一、 申請案量 

 

圖 7-2 新加坡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2013~2016) 

 

二、 公告發證件數 

 

圖 7-3 新加坡公告發證件數統計圖(2013~2016) 

                                                                 

496資料來源：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https://www.aseanip.org/Statistics-Resources/IP-Filing-Statistics-in-ASEAN)(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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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結構 

發明專利 (一)

 

圖 7-4 新加坡發明專利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註冊設計 (二)

 

圖 7-5 新加坡註冊設計申請人結構圖(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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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專利 參、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新加坡於 1995 年創設第一部專利法，此後分別在 2002 年、2005

年、2014 年、2016 年修法。目前專利法採用的是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生效的版本，新加坡沒有新型專利制度。 

申請日 (二)

欲取得發明專利權者，必須向新加坡法務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新

加坡智慧局)提出申請，通常是以下列所述文件最早齊備之日為有效

申請日497： 

1. 欲取得專利之意思表示，或是專利申請書(FORM1)，其中包

括發明名稱、申請人姓名與住居所、國際優先權相關事項(優

先權日、國別、申請案號)、參加國際展覽會聲明、代理人

資訊 

2. 申請權證明文件 

3. 說明書，其中包括發明名稱、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若

有)與必要圖式。 

倘上開文件有不齊備之情事者，新加坡智慧局將會給申請人 2 個

                                                                 

497
 新加坡專利法第 26 條、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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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期限補送文件。若申請人準備不及，可再申請延期 6 個月498。倘

在指定期限內補齊上開文件者，將以文件齊備之日為申請日；倘在指

定期限內未能補齊上開文件者，申請案視為放棄。申請費用必須在提

出申請書(PATENTS FORM 1)之日起算 1 個月內繳納，不得延期，逾

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499。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在欠缺發明說明書的前提之下，若申請人

有主張優先權，或專利申請案包含以下資訊者，仍可在新加坡取得有

效申請日： 

1. 在申請文件中提及較早之相對應申請案之參考資訊 

2. 在申請文件中提及較早之相對應申請案之申請日及國家 

3. 有關申請案已完全包含在較早之相對應申請案所揭露之內

容 

倘上開文件在提出申請時並非以英文提出者，新加坡智慧局將會

給申請人 2 個月的時間補送英文本500。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設有類似美國的臨時申請案制度，也就是只

要有欲取得專利之意思表示、申請人、專利說明書，可在沒有申請專

利範圍的前提下取得臨時申請案申請日，倘上開 3 種文件有缺漏者，

新加坡智慧局會給申請人 2 個月的時間補正，申請書(PATENTS 

FORM 1)及規費則必須在申請日起算 1 個月內提交。在新加坡提出臨

時申請案之主要目的，是要在臨時申請案申請之後 12 個月內加入申

                                                                 

498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08 條。 

499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16 頁。 

500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1 項、第 11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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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利範圍，取得正式申請案的資格，因此只要專利說明書內容不變，

轉換後的正式申請案可享有臨時申請案申請日之利益501。 

發明定義 (三)

由於早期新加坡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主要是繼受至英國而來，因此

新加坡專利法呈現的是英國專利法(PATENT ACT 1977)所留下的樣

貌。新加坡與英國專利法較大的特色，就是不在立法例中特別針對發

明定義進行解釋，而是參考英國最高法院在 Aerotel /Macrossan 所建

立的 4 步測試法中的第 2 步測試階段502，亦即側重在申請專利範圍的

請求標的判斷是否相較於先前技術有構成實際貢獻(actual 

contribution)。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指出，在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

否符合發明定義時，應以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為主體，並非

從請求項的格式，而是從實質內容加以判斷，藉此客觀瞭解該標的之

實際貢獻、欲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該標的如何運作及其優點503。 

為了使社會大眾瞭解發明專利保護範疇，新加坡智慧局仍透過一

些專利資訊教導該國民眾，可專利性的發明可以是提供技術問題解決

方案的物或方法，例如新方法、新產品的組成物，或是如何讓事物運

作的技術增進方案504。 

                                                                 

501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官網，Retrieve from: 

http://https://www.ipos.gov.sg/protecting-your-ideas/patent/application-process/provisional-applicati

on(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502

 英國最高法院在 Aerotel Ltd v Telco Holdings Ltd & Ors Rev 1 [2007] RPC 7 所建立的四步測試

法包括：（1）適當地解釋請求項、（2）指出其實際的貢獻、（3）是否落入不可專利之事項，（4）

檢查其貢獻實際上是技術的。 
503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59 頁~第 260 頁 
504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Patents I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Updated as of 15 Sept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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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代理人 (四)

在新加坡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由於必須在申請時提供新加坡的

有效收件地址，因此即便專利法沒有硬性要求、但外國申請案通常仍

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或律師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依據 2017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專利代理人規則(PATENT AGENTS 

RULES 2001)，要成為新加坡專利代理人，必須符合以下資格505： 

1. 必須在新加坡有住居所。 

2. 必須在新加坡智慧局承認的大學等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3. 必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參加為期 1 年的智慧財產權法

課程(Graduate Certificat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簡稱 GCIP），

研習內容涉及包含新加坡專利、商標、著作權與註冊設計，

以及美國與英國判例法。 

4. 在完成 GCIP 後，必須到專利事務所實習 1 年。 

5. 實習完畢後，才能參加專利代理人考試 (每年 10 月舉辦)，

考試科目偏向實務，計有 4 科，分別是專利說明書撰寫、申

復理由書撰寫、專利侵權與有效性判斷、專利法及相關實務，

每一考科有 4 小時作答期間，分 4 天考，應試考場就設在新

加坡智慧局總部或附近，考生應試時可攜帶法令、判例、辭

典，尚可向主辦單位租借筆記型電腦，並以 WORD 檔作答

後上傳，每一科考試的通過比率大約 5 成。多數考生選擇每

                                                                 

505
 田中陽介、木本大介, インド・ASEAN リレーニュース─代理人制度シンガポール編, 知財

ぷりずむ, 2015 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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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通過 1 到 2 科測驗為目標，很少人可以一年就通過所有

科目的考試。各科試卷由 2 位典試委員批改，必須在半年後

才會寄發考試結果通知，考生要通過所有考科後，才能取得

專利代理人資格。 

新加坡政府對於專利代理人制度主要是參考歐盟及德國專利代

理人制度而來，由於養成期間較長，在 2002 年尚未有專利代理人考

試之前，新加坡有 57 位專利代理人，到了 2013 年 2 月 1 日止，在新

加坡智慧局登錄有案的專利代理人也僅有約 150 人。基於新加坡專利

申請案量還沒大到可支撐專門的專利商標事務所營運，因此多數專利

代理人是從屬在法律事務所的智慧財產權部門服務。此外，由於新加

坡政府公務員待遇不差，其中也不乏一些專利代理人考進新加坡智慧

局擔任專利審查官一職506。 

專利要件 (五)

新加坡發明專利要件包含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507。新加

坡發明專利之新穎性要件，對於「公開使用」、「已為公眾所知悉」及

「已見於刊物」均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508。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人體或動物外科手術及治療方法，以及對於

人體或動物的診斷方法，在新加坡是以不具產業利用性拒絕保護，惟

                                                                 

506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ASEAN 各国における産業財産権出願代理人制度とその実態調査, 第

21 頁, 2013 年 4 月。 
507

 新加坡專利法第 13 條。 
508

 新加坡專利法第 14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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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規定不適用於使用於上開方法之物及化合物509。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六)

新加坡專利法並沒有專門列舉法定不予專利事由的法條，不過

審查基準曾提到，基於美國、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的法院判例，關

於心智、美學、抽象事物將無法作為發明專利標的，此外新加坡專利

審查準還列舉了以下不得作為發明專利標的之例示： 

1. 單純發現510。 

2. 科學原理及數學方法511。 

3. 美學創作：文學、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512。 

4. 表現心智活動、玩遊戲、商業經營的理論、原則或方法513。 

5. 傳達訊息(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514

 。 

6. 違反公序良俗515，包含複製人、人類胚胎及幹細胞製造516；

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517

 。 

對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是否符合可專利性標的之問題，新加坡

專利審查基準教導專利審查官必須判斷請求項中是否有多個技術特

徵(例如：伺服器、資料、使用裝置等)，並藉此達到實際貢獻、解決

特定問題，惟若是軟體程式碼、非技術特徵的軟體，將被視為僅為傳

                                                                 

509
 新加坡專利法第 16 條第 2 項。 

510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62 頁。 

511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65 頁。 

512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66 頁。 

513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67 頁。 

514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68 頁。 

515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334 頁。 

516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337 頁。 

517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3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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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訊息，不得作為發明專利標的518。 

優惠期主張 (七)

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施行之專利法前，若有違反保密規定、國

際展覽與教育相關的公開，在第一次公開後 12 個月內提出新加坡專

利申請案者，可主張優惠期。 

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施行之專利法則放寬優惠期的適用範圍，

也就是出於發明人所為之公開，或直接或間接從發明人處取得相關資

訊之人所為之公開後 12 個月內提出新加坡專利申請案者，得主張優

惠期519。申請人欲主張優惠期時，必須在提出以下請求時提出520。且

必須提交書面證據或符合規定之宣誓書521： 

1. 提出檢索及請求實體審查。 

2. 請求實體審查。 

3. 申復審查意見。 

4. 請求檢視審查報告或檢索與審查報告。 

 

                                                                 

518
 新加坡專利審查基準第 260 頁。 

519
 新加坡專利法第 14 條第 4 項。 

520
 Amendment to Patents Act and Rules To Enter Into Force On 30 October 2017 (Circular No. 

7/2017, dated 6 October 2017) , Retrieve from: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library/patents/circulars/(2017)-circular-no-7

---amendment-to-patents-act-and-rules-to-enter-into-force-on-30-october-2017.pdf(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經檢視相關規定及申請書格式，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時似乎並無法同時主張優惠期，因為申請

書(Request for the Grant of a Patent/FPF1_8)並無主張優惠期欄位，必須是請求實體審查(PF/12)、

請求檢索及實體審查(PF/11)等申請書，才有主張優惠期的勾選欄位。 
521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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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12 個月內，就相同發明向新加坡

申請專利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522。申請人必須在向國外第一次申請

專利後 16 個月內提交優先權證明文件或優先權基礎案申請號523。申

請人若準備不及者，可從原指定補正期限起算延長 6 個月，若仍準備

不及，仍可再延長 6 個月，不過申請人必須向新加坡智慧局表達有取

得專利權之積極意願524。優先權證明文件非以英文作成者，新加坡智

慧局會發函要求申請人在 2 個月內提交英文譯本525。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程序審查在新加坡稱為「預備審查」(Preliminary Examination)，

審查範圍如下526： 

1. 是否填具申請表格 1(PATENTS FORM1) 。 

2. 新加坡收文地址。 

3. 每一位申請人的姓名與有效地址。 

4. 自新加坡申請日往前推算 12 個月內的優先權主張(若有)。 

                                                                 

522
 新加坡專利法第 17 條第 2 項。 

523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9B 條。 

524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 2.6.5，「… the applicant must satisfy the Registrar that he has continuing 

underlying intention to proceed with the application before the extension of time is allowed.」；另依

據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09 條第 5 項(c)款規定，申請人提出延展請求時，須同時檢附具

法律效果的聲明書或宣誓書，並敘明理由。 
525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9C 條。 
526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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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若有)、必要圖式(若有) 。 

6. 必要圖式必須以黑色線稿呈現。 

新加坡智慧局若發現申請案有不符以上要求的情事者，將會給申

請人 2 個月的時間補正。申請人若準備不及者，可請求延長補正期間

(PATENTS FORM 45)，原則上自新加坡智慧局發出補正函之日起最

長不能超過 18 個月，然而新加坡智慧局有權利在 18 個月的最長補正

期限之外，再給予申請人更長的補正期間，不過申請人必須向新加坡

智慧局表達有取得專利權之積極意願527。 

早期公開 (二)

專利申請案的有效申請日一旦確定之後，新加坡智慧局將自申

請日(優先權日)起算 18 個月刊登在專利公開公報528。不過申請案若自

申請日(優先權日)至 18 個月早期公開前 1 個月，有撤回、放棄、或核

駁者，將不會刊登在專利公開公報529。申請案公開後，申請人享有如

同該申請案在公開之日獲准專利的權利，於取得專利權後，對於該專

利申請案公開日起到專利獲准期間之任何侵權行為所致損害，可提起

訴訟530。 

新加坡的專利公報是以每個月發行一次的方式進行，通常是在

                                                                 

527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20 頁。依據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09 條第 5 項(c)款規定，

申請人提出延展請求時，須同時檢附具法律效果的聲明書或宣誓書，並敘明理由。 
528

 新加坡專利法第 27 條。 
529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 項。 
530

 新加坡專利法第 76 條第 1 項。原條文文字並未敘明必須於取得專利權後才可對專利申請案公

開日起到專利獲准期間之任何侵權行為所致損害提起訴訟，惟申請案公開後到專利權獲准期

間，申請人實際上並未獲得專利權，亦不生主張其權利之效力。因此推測該文字意旨與暫時

性保護措施相同，及即保障發明人專利技術公開後至審定公告期間權益，為惟權利之主張仍

須待取得專利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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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五，公報的內容涉及申請案以及核准的相關

資訊，其中專利公報 A(Patents Journal A)包含申請案在新加坡智慧局

的相關歷程，專利公報 B(Patents Journal B)包含專利申請案的摘要資

訊。每一期的專利公報只會在新加坡智慧局「IP2SG」網頁刊登 3 個

月531。「IP2SG」類似我國的「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申請人若想要在 18 個月內公開申請案者，可填寫專利表格

9(PATENTS FORM 9)及繳納規費向新加坡智慧局提出提早公開

(Request for Early Publication)的請求532。新加坡智慧局在收到提早公

開請求後，會審核規費、有效申請日、是否影響國防安全以及申請案

狀態等，若有不符上開事項者，新加坡會給申請人 2 個月的時間補正

或申復，倘一切符合程序，新加坡智慧局會將申請案排入下一次發行

的專利公開公報533。 

核准前異議 (三)

新加坡發明專利沒有異議制度（公告後異議期限）。 

實體審查 (四)

申請案程序要件齊備後，接下來如果要取得專利權者，即必須進

行檢索與審查。新加坡政府自2013年開始建置自主的專利審查團隊，

到了2015年8月7日已有103位專利審查官在檢索與審查部門服務。

目前新加坡提供 4 種審查或檢索制度供申請人選擇，請參考表 7-2 所

                                                                 

531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32 頁及第 83 頁。 

532
 新加坡專利法第 27 條第 2 項。 

533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32 頁~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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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7-2 新加坡專利審查(檢索)途徑一覽表 

途徑 途徑 1
534

 途徑 2
535

 途徑 3
536

 途徑 4
537

 

概要 先提出檢索報

告請求後，再提

出實體審查請

求 

同時提出檢索

報告請求與實

體審查請求 

依國內、外的檢

索報告提出實

體審查請求 

又稱「補充審

查」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主

要是由新加坡

單向參考他國

檢索與審查結

果，適用國家(區

域)包括澳大利

亞、加拿大、日

本、韓國、紐西

蘭、美國、英國

與歐洲專利局

(EPO)。但補充

審查將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廢除
538

 

請求

期限 

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算： 

1. 13 個月內提

檢索請求 

2. 36 個月內提

實審請求 

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算 36 個月

內提檢索+實審

請求 

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算 36 個月

內提實審請求 

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算 54 個月

內提補充審查

請求 

檢索

範圍 

1. 全球關於申請案發明標的之先

前技術 

2. 若申請案違反發明單一性，審查

官會發出通知函，申請人若希望

審查官檢索第二或後續發明

參考途徑 1 或外

國檢索報告 

參考途徑 1 或外

國檢索報告 

                                                                 

534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42 條。 

535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 

536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 

537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2A 條。 

538
 Circular No. 5/2016, Closure of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Route as of 1 Jan 2020, Retrieve 

from: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library/patents/circulars/--circular-no-5---closur

e-of-supplementary-examination-route-as-of-1-january-2020.pdf(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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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在收到通知函後 2 個月

內提出「補充檢索」(PATENTS 

FORM 10)，逾期未提出者，審

查官只會為請求項所列之第一

順位發明進行檢索539
 

審查

範圍 

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及其他要件，若審查官

認有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會給予申請人 5 個月期間申

復或修正，且不得延長540
 

不具發明單一

性541、請求項是

否與參考國申

請案之請求項

相對應、違反公

序良俗、醫學治

療或診斷方

法、重複專利及

是否導入新事

項(new 

matter) ，若審查

官認有不予專

利之情事者，會

給予申請人 3 個

月期間申復或

修正，且不得延

長542
 

提供

審查

文件 

途徑 1 及途徑 2 係由新加坡智慧局

自主檢索或審查，無須提供審查文

件 

1. 新加坡智慧局

檢索報告 

2. PCT申請案進

入國家階段之

國際檢索報告 

3. 相對應申請

案、PCT 申請

案或對應國家

階段申請案的

最終檢索報告 

1. PCT申請案進

入國家階段之

國際檢索及審

查結果 

2. 相對應申請

案、PCT 申請

案或對應國家

階段申請案的

最終檢索及審

查結果 

國外檢索報告或國際檢索報告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應翻譯

成英文，申請人必須提交檢索報告

                                                                 

539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48 頁。 

540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24 頁。 

541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 

542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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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出的所有參考文獻資料，除非

審查官要求，否則可不用翻譯成英

文版543
 

費用 檢索(1,650 新加

坡幣)+實體審查

(1,350 新加坡

幣) 

檢索+實體審查

(1,950 新加坡

幣) 

實體審查(1,350

新加坡幣) 

免費 

優點

分析 

可依據檢索報

告的評價決定

是否提出實體

審查 

比途徑 1 經濟 提供國外檢索

報告可節省檢

索費用 

參考國外的檢

索及審查結果

核准 

缺點 

分析 

比途徑 2 貴 作業時間較長 可能有其他先

前計技術未出

現在較早的國

外檢索報告 

倘若國外的檢

索及審查結果

不符新加坡適

用法律規定

者，仍可能不予

專利 

使用

表格 

PATENTS 

FORM 10→ 

PATENTS 

FORM 12 

PATENTS 

FORM 11 

PATENTS 

FORM 12 

PATENTS 

FORM 12A 

發明專利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案完成實體審查，繳納領證費後始能

取得發明專利權。 

依據新加坡智慧局所提供的資訊，每一件發明專利申請案從提出

申請到取得專利權約需耗時 2到 4年544。不過以上數據將會因為修正、

實質內容問題、技術領域及審查官人力考量而有高低起伏，例如醫藥

專利通常耗時較久的審查期間。 

優先審查制度 (五)

新加坡是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成員國，與日本簽有

                                                                 

543
 新加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 

544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Patents I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p.40 ,Updated as of 15 Sept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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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H 協定，與中國大陸、歐洲專利局(EPO) 簽有 PCT-PPH 協定，同

時也是 Global PPH 成員國。此外新加坡在 2014 年 8 月 1 日也公告可

在 12 個月內取得專利權之行政措施，其相關的流程如下545： 

1. 專利申請案是以新加坡為第一申請局，且未主張優先權；或

是依據新加坡專利法第 17 條主張優先權，而新加坡是第二

或後續申請局。 

2. 提出專利申請表格 1(PATENTS FORM 1)、繳納申請規費、

完成專利說明書。 

3. 提出請求檢索與審查報告申請表格 11(PATENTS FORM 11)，

並在提出專利申請表格 1 (PATENTS FORM 1)時繳納請求檢

索與審查報告的規費。 

4. 程序要件齊備且沒有補正事項。 

5. 審查官關於檢索與審查報告所發出的首次通知有利於申請

人。 

6. 在收到專利核准審定書之日起算 2 個月內提出領證費用表格

(PATENTS FORM 14) 。 

7. 在提出領證費用表格(PATENTS FORM 14)時，同時請求提早

公開(PATENTS FORM 9) 。 

8. 申請人必須嚴格遵守新加坡智慧局所規定的時間限制。 

 

                                                                 

545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Requirements to obtaining a patent grant within 12 

months (dated 1 August 2014), Retrieve from: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Protecting-your-ideas/Patent/requirements-to-obtaining

-a-patent-grant-within-12-months.pdf(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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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新加坡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546。關於申請

案是在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後申請者，新加坡設有專利權期間延長制

度，專利權人得依下列事由向新加坡智慧局請求專利權期間延長： 

1. 可歸因於註冊官不合理的遲延核准專利行為547。其不合理期

間的認定與專利權期間延長的認定方式請參考表 7-3 所示

548： 

表 7-3 專利權期間延長態樣一覽表 

 不合理期間的認定 可延長期間 

態樣 1 

自專利申請日到發證日的

延遲行為超過 4 年，惟排除

歸因於申請人行為或疏忽

所延遲的期間 

超過 4 年期限的期間 

態樣 2 

從申請人提出「檢索及審查

報告」或「審查報告」請求

之日起，至發出核准審定書

延遲行為超過 2 年，惟排除

歸因於申請人行為或疏忽

所延遲的期間 

超過 2 年期限的期間 

態樣 3 態樣 1+態樣 3 

以下列期間較長者為準 

A. 態樣 1 超過 4 年的期間 

B. 態樣 2 超過 2 年的期間 

 

                                                                 

546
 新加坡專利法第 36 條第 1 項。 

547
 新加坡專利法第 36 條 A 第 1 項第(a)款。 

548
 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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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歸因於外國專利局不合理的遲延相對應案的授證行為，且

外國專利局也因此而延長相對應案的專利權期間549
 

3. 倘醫藥品專利標的內的任一物質為活性成份，為取得上市許

可，從而不合理的縮短實施專利之機會，本項規定的適用對

象包括「任何醫藥品中可作為活性成分的任何物質」。其不

合理期間的認定與專利權期間延長的認定方式請參考7-4表

所示550。 

 

表 7-4 醫藥品專利權期間延長態樣一覽表 

不合理期間的認定 可延長期間 

A. 授予專利權後始獲得上市許可 

B. 獲得上市許可的時間超過 2 年 

不超過 5 年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新加坡發明專利沒有異議制度（公告後異議期限），一旦申請案

獲准取得專利權後，倘任何人(any person)若認專利權有下列事由者，

得提起舉發551。 

1. 專利違反可專利性。 

2. 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 

3. 專利說明書違反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其內容。 

4. 專利說明書所揭露之標的超出專利申請時所揭露之內容。 

5. 修正或訂正有瑕疵。 

                                                                 

549
 新加坡專利法第 36A 條第 1 項第(b)款。 

550
 新加坡專利法第 36A 條第 1 項第(c)款、新加坡專利程序審查基準第 93 頁。。 

551
 新加坡專利法第 8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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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揭露或不正確的揭露重要訊息。 

7. 專利權是透不實陳述所取得。 

8. 專利權是以詐術取得。 

9. 該專利是 2 個(含)以上相同發明且具有相同優先權日的專利

其中之一，且由同一人或其受讓人所提出申請者。 

實施義務 (三)

新加坡專利法雖然沒有明文課予專利權人實施專利權之義

務，惟取得專利之發明若無法提供國內市場使用、或在一定期間

內因無法提供國內市場使用實施，從而造成不正競爭行為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時，法院得依申請核發強制授權命令

552。 

 註冊設計 肆、

一、 申請 

法源依據 (一)

新加坡於 2000 年創設註冊設計法(Registered Designs Act，

Chapter 266)，主要是採用單獨立法的形式保護工業設計。為了跟上

工業設計已逐漸由實體物品外觀擴張至虛擬設計的思潮，新加坡政府

於 2016 年啟動修法工作，並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正式施行，修法重

點包括擴張設計保護標的至非實體外觀與顏色組合。另為了深化對設

                                                                 

552
 新加坡專利法第 5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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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人的權益保障，任何人委託他人創作的工業設計，其註冊設計權將

自動歸屬於設計人，而不再是委託人553，此外，倘設計係由電腦自動

產生，而非人類創作者，註冊設計權歸屬安排電腦創作設計之人554。 

申請日 (二)

欲取得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向新加坡智慧局提出申請。取得申

請日的要件是以最早提交：1.註冊設計之請求(Form D3)
 555、2.申請人

姓名與住居所、3 至少一張代表設計的圖式與規費之日為準556。申請

語言必須以英文為之557。如果申請人是以電子申請(IP
2
SG)送件者，將

會在完成納費後取得一組申請號558。圖式的揭露方式請參考圖 7-6 所

示。 

                                                                 

553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4 條第 1 項。 

554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4 條第 6 項。 

555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library/design/Guidelines-and-Useful-Inform

ation/information-note-on-draft-of-application-for-registration-of-design-(form-d3).pdf(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556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 
557

 新加坡註冊設計規則第 34 條第 2 項。 
558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Designs l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7 November 2017.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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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圖式揭露方式 

一案多設計 (三)

新加坡於 2017 年新註冊設計法導入合案申請制度。合案申請係

指複數設計若同屬工業設計分類中的相同次分類者，得合案申請559。

例如沙發組(分類 06-01)。惟前揭提出合案申請的要件尚包括必須在

申請時一併提出，且不得超過 50 個設計560。申請人若提出合案申請

者，即便屬於同一申請案，新加坡智慧局仍會就每一設計各提供一組

申請號。最後，除動態圖像設計以外，每一設計的視圖不得超過 10

張。 

                                                                 

559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11 條第 4 項。 

560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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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定義 (四)

新加坡對於設計定義係指「任何應用於物品或非實體產品之形

狀、輪廓、色彩、花紋或裝飾，付與物品或非實體產品外觀者」561。

前述「物品」，係指用製造(不論是用工業或手工)所產生的事物，其包

括物品的任一部分(可單獨製造或販賣)與成套物品562。 

複數色彩的保護必須和其他設計元素結合(例如形狀、輪廓、花

紋或裝飾)，至於複數色彩本身仍無法作為設計保護之標的。非實體

產品係指沒有實體形狀的外觀，其通常是透過投影在表面或介質(包

括空氣)所產生，且具有實用功能者，而非僅是單純的圖案或資訊傳

遞563。例如虛擬鍵盤即是透過投影在表面所產生的非實體產品，使用

者可在被投影面上輸入指令。 

在保護標的上，新加坡設有整體設計、部分設計、成組設計、

圖像設計、衍生設計制度(Associated Design)
564。 

前開成組設計係指 2 個(含)以上的物品，在一般狀態具有共同銷

售或共同使用之屬性，且每一物品具有相同設計，或是就相同設計為

改良或修飾而不更改其屬性者565。 

為了符合設計定義，前開圖像設計必須應用在以任何工業流程

的物品，申請時即必須將註冊態樣勾選「非實體產品」，在物品欄位

可填寫「電子顯示裝置」，至於新穎性聲明欄位(Statement of Novelty)

                                                                 

561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 

562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第 1 項。 

563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第 3 項。 

564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10 條。 

565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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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填寫「本案新穎性在於如圖所示之應用於電子顯示裝置之設計」，

視圖必須揭露非實體產品的設計，而非投影非實體產品的裝置。圖像

設計可以是靜態或動態圖像，視圖中若有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可用虛線

繪製，動態圖像設計之圖式最多不得超過 40 幀視圖，惟新加坡智慧

局註冊官員有權視狀況允許申請人提交超過 40 幀視圖566。 

  
新加坡 30201602683T 號註冊設計 

(沙發、扶手椅) 

新加坡 30201704075P 號註冊設計 

(包裝盒) 

  
新加坡 30201704362V 號註冊設計 

(應用在不同物品的魚尾獅印刷) 

新加坡 30201704545Q 號註冊設計 

(具有圖像化使用者介面之電子裝置顯示幕) 

圖 7-7 

 

     

新加坡 30201501598T 號註冊設計 

(具有圖像化使用者介面之電子裝置顯示器) 

圖 7-8 

註冊要件 (五)

註冊設計僅需滿足產業利用性567與新穎性568即可。前揭產業利用

                                                                 

566
 IN THE REGISTRY OF DESIG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PRACTICE DIRECTION NO. 4 OF 2014 REGISTRATION OF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GUIs) 
567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9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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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件係指可至少生產超過 50 個物品(50-articles threshold)，或是為

了販賣、租賃而生產者。新加坡註冊設計制度對於產業利用性之所以

會有量化的生產概念，主要是為了和著作權法第 27 條的應用美術著

作區隔，且不就同一外觀創作授予累積權利(Cumulative Rights)所致

569。 

新穎性要件不論是「公開使用」或「已見於刊物」皆採取世界主

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570。在實質判斷上，倘兩設計在通常交易狀態下，

僅有非關實質的細節或特徵差異，仍不具新穎性571。 

法定不予註冊設計權事由 (六)

註冊設計申請案有以下所列情事之一者，將構成法定不予專利事

由572。 

1. 違反公序良俗573。 

2. 電腦程式或積體電路布局574。 

3. 應用於某些物品的設計：雕塑(不包括任何以工業流程重複製

造之模型或圖案)、牌匾、勛章和獎章、主要文學或藝術印刷

品（包括書皮、月曆、證書、優惠券、服飾打版、賀卡、標

                                                                                                                                       
568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5 條第 1 項。 
569

 Final Report on the Review of Singapore's Registered Designs Regime, 16th March 2016, Ministry 

of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P15~16. 
570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5 條第 2 項。 
571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5 條第 3 項。 
572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Designs l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7 November 2017. P.9. 
573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6 條。 
574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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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傳單、地圖、遊戲牌、明信片、郵票、商業廣告）575。 

4. 構造方法或原則。 

5. 主要受到功能所支配的物品、非實體產品576。 

6. 與另一物品外觀必然匹配之設計577。 

7. 設計須以其精確的形式及尺寸再製造，始能使該設計所應用

或結合的產品在機構上能連結、裝配或套合至另一產品，並

實現其功能578。 

優惠期主張 (七)

在新加坡取得註冊設計權的要件必須滿足新穎性要求，申言之，

註冊設計申請案與先前技藝相較必須是新穎的，準此，註冊設計申請

人將可能因為在申請日前揭露自己的設計而面臨無效的命運。優惠期

允許設計人在申請日前一段期間揭露自己的設計，但卻不會違反新穎

性要件，這項制度將給予設計人在市場測試消費者的接受度，同時也

可避免設計人在無意間失去取得註冊設計保護的機會。在新加坡還可

能發生當設計人因生產超過 50 件產品而喪失著作權保護時，將一併

因違反新穎性也無法取得註冊設計權。 

新加坡在 2017 年新註冊設計法實施前，新穎性優惠期的主張事

由僅有參加國際展覽會而公開者，且必須在公開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

註冊設計申請案579。不過新加坡政府也發現到美國與歐盟的新穎性優

                                                                 

575
 新加坡註冊設計規則第 9 條。 

576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第 1 項。 

577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第 1 項。 

578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 條第 1 項。 

579
 新加坡原註冊設計法第 8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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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期可達 12 個月，而日本與韓國的新穎性優惠期同樣也是 6 個月，

且優惠期事由也不限於展覽會而已。在公開徵求意見書的過程中，新

加坡政府為了提供設計人更有彈性的市場測試時間與情境，爰將新穎

性優惠期事由放寬至「出於己意公開」及「非出於己意所致之公開」

580。按 2017 年 10 月 30 日新修正的註冊設計法規定，得主張優惠期

的事由如下581： 

1. 在保密狀態下，向設計人或其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揭露設

計。 

2. 從註冊設計申請日前 12 個月內，由設計人或其繼承人揭露

設計。 

3. 自註冊設計申請日前 12 個月內，由設計人或其繼承人提供

資訊或任何其他行為，而導致設計人或其繼承人以外之第

三人揭露設計。 

4. 自註冊設計申請日前 12 個月內，因濫用設計人或其繼承人

之行為而揭露設計。 

5. 在註冊設計申請日前揭露非實體產品之設計，但本方案僅

適用於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算 12 個月內提出的註冊設計

申請案。 

優先權主張 (八)

在國外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後 6 個月內，就相同設計向新加坡申

                                                                 

580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8 條。 

581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8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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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利時，得主張國際優先權582。 

二、 審查 

程序審查 (一)

倘申請人未撤回註冊設計申請案，新加坡智慧局會進行程序審查，

審查範圍包括新穎性聲明、工業設計分類、物品或非實體產品名稱是

否與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相符，關於多設計一申請的案件，註冊官也會

確認每一設計是否屬於相同分類583。新加坡未加入「國際工業設計條

約」(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經查新加坡政府

所頒布的行政規則584，其架構仍與國際工業設計分類相同，只不過僅

有到大分類號與次分類(二階分類)，而無物品序號。 

倘註冊設計申請案有不符程序審查要件者，註冊官將會發出公函

通知申請人修正或申復585。註冊設計申請人在收到公函之日起 3 個月

內必須以 D5 申請書(Form D5)並繳納 45 元新加坡幣函復註冊官586。

註冊設計申請人若有延期申復的需要者，必須在指定修正或申復期限

內填寫CM5申請書(Form CM5)，第 1次與第 2次延期申復免繳規費，

不過第 3 次與第 4 次延期申復則必須每次繳納 50 元新加坡幣。逾期

未修正或申復者，註冊設計申請案視為撤回587。 

                                                                 

582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19 條。 

583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Designs l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7 November 2017. P.20. 
584

 Practice Direction No. 2017. 
585

 新加坡註冊設計規則第 27 條第 2 項。 
586

 新加坡註冊設計規則第 27 條第 3 項。 
587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Designs l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7 November 2017. 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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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註冊設計申請案視為撤回，註冊設計申請人可以填寫 CM 13

申請書(Form CM13)、申復函並繳納 100 元新加坡幣請求回復原狀

(reinstatement)，上開請求回復原狀的法定期間應在註冊設計申請案視

為撤回之日起 6 個月內為之588。 

早期公開 (二)

新加坡設計保護制度沒有早期公開制度，註冊設計申請案必須在

通過形式審查後，才會刊登在註冊設計公報589。另新加坡設有延緩公

告制度可延遲註冊設計刊登在註冊設計公報的期間，新加坡智慧局將

一次給予自申請日起算最長 18 個月屆滿的延緩公告期間，註冊設計

權人在延緩公告期間內若有提早公告的需要者，可通知註冊官安排公

告事宜590。 

核准前異議 (三)

新加坡註冊設計沒有異議制度（公告後異議期限）。 

形式審查 (四)

新加坡對於註冊設計申請案僅採形式審查制，不進行實體審查。 

優先審查制度 (五)

新加坡的設計保護制度並沒有優先審查措施，原則上僅作形式審

                                                                 

588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Designs lnfopack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7 November 2017. P. 21. 
589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8 條。 
590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18(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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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591。 

三、 註冊設計權 

保護期限 (一)

新加坡註冊設計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592，可延長 2

次，每次 5 年，也就是總保護期限可達 15 年593。延長費用必須在保

護期限屆滿前繳納，惟註冊設計權人未於上開期限繳納者，於保護期

限屆滿後 6 個月內仍得繳納延長與遲繳費用，申請回復註冊設計權

594。 

舉發與無效訴訟 (二)

新加坡註冊設計制度沒有異議（公告後異議期限）但有舉發制度

(revocation)，一旦申請案取獲准註冊後，任何利害關係人(any 

interested person)認註冊設計權有下列事由者，得向註冊官或法院提起

舉發595。 

1. 註冊設計權不具新穎性。 

2. 註冊設計權係屬著作權所保護的美術工藝品。 

3. 其他不符註冊設計法規定之事由。 

 

                                                                 

591
 新加坡註冊設計規則第 27 條 

592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1 條第 1 項。 

593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1 條第 2 項。 

594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1 條第 5 項。 

595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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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規費 伍、

表 7-5 新加坡專利規費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費 160 新加坡幣 

請求項逾 20 項每項加收 40 新加坡幣 

請求檢索及實審費 1,950 新加坡幣 

領證及專利登記費 200 新加坡幣 

年 

 

費 

第 5~7 年，每年 140 新加坡幣 

第 8~10 年，每年 270 新加坡幣 

第 11~13 年，每年 350 新加坡幣 

第 14~16 年，每年 490 新加坡幣 

第 17~19 年，每年 600 新加坡幣 

第 20 年 710 新加坡幣 

之後每年 1,200 新加坡幣 

註冊設計 

年 

 

費 

第 1 期(1-5 年) 220 新加坡幣 

第 2 期(6-10 年) 330 新加坡幣 

第 3 期(11-15 年) 440 新加坡幣 

 侵權救濟措施 陸、

一、 發明專利 

在發明專利權部分，關於物之發明，專利權人專有排除他人製造、

處分、提供處分、使用或輸入或持有物之權利596。關於方法發明，專

利權人專有排除他人使用方法，或在知悉的情況提供方法以供在新加

坡使用，或是合理之人在未經專利權人同意的情形下使用方法發明者

597。此外，關於方法發明，專利權人亦專有排除他人製造、處分、提

供處分、使用、輸入或持有任何該方法直接得到之物598。值得注意的

是，新加坡專利法並未設有間接侵權制度，而共同侵權行為則遂行一

                                                                 

596
 新加坡專利法第 66 條第 1 項(a)。 

597
 新加坡專利法第 66 條第 1 項(b)。 

598
 新加坡專利法第 66 條第 1 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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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法律規定，新加坡專利法並無專門立法例599。 

在新加坡，專利權受侵害時的民事請求權，包括防止侵害請求權

600、損害賠償請求權601、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請求權益602、要求

侵害人發出系爭專利有效且侵害他人專利權的道歉聲明603。上開損害

賠償請求權與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請求權僅能擇一主張，沒有

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604。此外，專利權人亦得向法院請求

核發交付令，將侵害品、任何無法與侵害品分離之產品、或任何主要

用於侵權之工具移交給專利權人，並予以銷毀605。 

在專利權人與被控侵權人彼此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請求新加坡智

慧局專利審查官就是否侵權進行判斷，在此狀態下，專利權人僅得主

張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請求權，以及要求侵害人發出系爭專利

有效且侵害他人專利權的道歉聲明606。倘新加坡智慧局專利審查官認

為案情較適合法院判斷者，可拒絕兩造的請求，將全案移往管轄法院

審理607。 

新加坡在智慧財產權訴訟案件並未設有陪審團制，一審先集中在

高等法院審理，案件審理期間約須耗時 2 到 3 年，訴訟費用約新加坡

幣 25 萬到 40 萬。程序主要有：(一)提交與送達傳票；(二)遞交訴狀、

發現證據；(三)提出證人、專家證人證詞等；(四)審理；(五)判決；(六)

                                                                 

599
 Susanna Le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f Singapore（Academy Publishing, 2013）at［19.043］

參照。 
600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a)。 
601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c)。 
602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d)。 
603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e)。 
604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2 項。 
605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b)。 
606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3 項。 
607

 新加坡專利法第 67 條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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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高等法院的承審法官通常僅有一位，不過他可以要求技術專家

聽審。倘案件進入到上訴法院，承審法官則通常有 3 位，審理期間僅

需 6 到 9 個月。按專利法第 113 條規定，新加坡法院對於專利範圍解

釋，原則上採取目的性解釋(principle construction)
608，但如果案情與

英國最高法院 Improver案所列的三項問題(Improver Questions)一致者，

仍可能擴張到均等論609。另新加坡專利法主要是承襲 1977 年英國專

利法而來，因此倘有類似的英國法院判決，將有助於說服新加坡法

院。 

請參考圖 7-9，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在新加坡設有仲裁與調

解中心(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re in Singapore,下稱 SIAC)，專

門處理智慧財產權與商業糾紛。請參考圖 7-9 所示，SIAC 的非訴訟

爭端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係以聽審制為之，目前有

超過 3 成的業務量均與發明專利有關610。 

 

                                                                 

608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113 條。 

609
 Actavis UK Limited v Eli Lilly and Company ([2017] UKSC 48) 

610
 Taylor Vinters Via LLC, Patents in Singapore, November 24 2017. Last Visited: 01/29/2018 , 

Retrieve from: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d73630b7-9a6b-484c-a3a2-62b057f93890&utm_sourc

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tm_campaig

n=aipla+2013+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7-11-28&utm_t

erm=(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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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合同條款/同意遞交調解
或仲裁協議

調解

專家裁定 (快速)仲裁

裁決決定 和解
 

圖 7-9 WIPO 非訴訟爭端解決機制流程圖611
 

 

二、 註冊設計 

在註冊設計權部分，物品註冊設計權範圍將及於任何非實質不同

設計所應用的物品；非實體產品註冊設計權範圍將及於任非實質不同

設計所應用的投影裝置612。除了以商業目的在新加坡製造、輸入、販

賣、租賃及使用上開物品或非實體產品註冊設計權將構成侵權行為外，

新加坡註冊設計還設有間接侵權制度，其指出在新加坡或任何一地，

為組裝侵害品而製造任何組件者，視為侵害註冊設計權613。註冊設計

權的效力不及非商業目的之任何非公開行為，以及為評估、分析、研

究或教學的任何行為614。註冊設計權受侵害時的民事請求權，包括損

害賠償請求權615、禁制令(法院得視情況限定期間)
616。此外，註冊設

計權人亦得向法院請求核發交付令，將侵害品、侵害事物(thing)、侵

                                                                 

611
 WIPO Mediation, Arbitration, Expedited Arbitration and Expert Determination Rules and Clauses. 

612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30 條第 1 項。 

613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3 項。 

614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30 條第 5 項。 

615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36 條第 2 項(b)。 

616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36 條第 2 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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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裝置移交給註冊設計權人，並予以銷毀617。 

 小結 柒、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新加坡發明專利與註冊設計制度統整如下表

所示。 

                                                                 

617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 41 條~42 條。 



199 

表 7-6 新加坡發明專利制度對照表 

發明專利 

申請 

申請日 

1. 欲取得專利之意思表示，或是專利申請書(Form 

1)，其中包括發明名稱、申請人姓名與住居所、國

際優先權相關事項(優先權日、國別、申請案號)、

參加國際展覽會聲明、代理人資訊 

2. 申請權證明文件 

3. 說明書，其中包括發明名稱、發明說明、申請專利

範圍(若有)與必要圖式 

代理人 

在新加坡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由於必須在申請時提供

新加坡的有效收件地址，因此即便專利法沒有硬性要

求、但外國申請案通常仍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或律師協

助處理相關事宜 

申請語言 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出於發明人所為之公開，或直接或間接從發明人處取得

相關資訊之人所為之公開後 12 個月內提出新加坡專利

申請案者 

保護標的 

新加坡專利法未明定發明定義，主要是以所屬技術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為主體，並非從請求項的格式，而是從

實質內容加以判斷，藉此客觀瞭解該標的之實際貢獻、

欲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該標的如何運作及其優點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發現 

2. 科學原理及數學方法 

3. 美學創作：文學、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4. 表現心智活動、玩遊戲、商業經營的理論、原則或

方法 

5. 傳達訊息(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6. 違反公序良俗，包含複製人、人類胚胎及幹細胞製

造；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早期公開 

1. 自申請日(優先權日)起算 18 個月刊登在專利公報 

2. 不過申請案若自申請日(優先權日)至 18個月早期公

開前 1 個月，有撤回、放棄、或核駁者，將不會刊

登在專利公報 

請求實體審查 

(四種途徑) 

途徑 1 先提檢索報告請求，再提實體審查請求 

途徑 2 同時提出檢索報告與實體審查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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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 3 依國、內外的檢索報告提出實體審查請求 

途徑 4
618

 

1. 又稱「補充審查」制度(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2. 由新加坡單向參考他國檢索與審查結

果，適用國家(區域)包括澳大利亞、加拿

大、日本、韓國、紐西蘭、美國、英國

與歐洲專利局(EPO) 

優先審查 

新加坡政府在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告可在 12 個月內取得

專利權之行政措施619。新加坡是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

(ASPEC)成員國，與日本簽有 PPH 協定，與中國大陸、

歐洲專利局(EPO) 簽有 PCT-PPH 協定，同時也是 Global 

PPH 成員國。 

專利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專利權實施義務 

新加坡專利法未明文課予專利權人實施專利權之義務，

惟取得專利之發明若無法提供新加坡國內市場、或在一

定期間內無法提供國內市場從而造成不正競爭行為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者，法院得依申請核發強制授

權命令 

規 費 

申請費 160 新加坡幣 

請求項逾 20 項每項加收 40 新加坡幣 

請求檢索及實審費 1,950 新加坡幣 

領證及專利登記費 200 新加坡幣 

年 

 

費 

第 5~7 年(每年) 140 新加坡幣 

第 8~10 年(每年) 270 新加坡幣 

第 11~13 年(每年) 350 新加坡幣 

第 14~16 年(每年) 490 新加坡幣 

第 17~19 年(每年) 600 新加坡幣 

第 20 年 710 新加坡幣 

 

                                                                 

618
 2020 年 1 月 1 日廢除。 

619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Requirements to obtaining a patent grant within 12 

months (dated 1 August 2014), Retrieve from: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Protecting-your-ideas/Patent/requirements-to-obtaining

-a-patent-grant-within-12-months.pdf(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08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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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新加坡註冊設計制度對照表 

註冊設計 

申請 

申請日 

1. 註冊設計之請求(Form D3)
 
 

2. 申請人姓名與住居所 

3. 至少一張代表設計的圖式與規費之日為準 

代理人 

在新加坡未有居住所之申請人，由於必須在申請時提供新

加坡的有效收件地址，因此即便專利法沒有硬性要求、但

外國申請案通常仍必須委任專利代理人或律師協助處理

相關事宜 

申請語言 英文 

新穎性優惠期 

1. 在保密狀態下，向設計人或其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揭

露設計 

2. 從註冊設計申請日前 12 個月內，由設計人或其繼承

人揭露設計 

3. 自註冊設計申請日前 12 個月內，由設計人或其繼承

人提供資訊或任何其他行為，而導致設計人或其繼承

人以外之第三人揭露設計 

4. 自註冊設計申請日前 12 個月內，因濫用設計人或其

繼承人之行為而揭露設計 

5. 在註冊設計申請日前揭露非實體產品之設計(僅適用

於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算 12 個月內提出的註冊設計

申請案) 

保護標的 
任何應用於物品或非實體產品之形狀、輪廓、色彩、花紋

或裝飾，付與物品或非實體產品外觀者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違反公序良俗 

2. 電腦程式或積體電路電路布局 

3. 應用於某些物品的設計：雕塑(不包括任何以工業流

程重複製造之模型或圖案)、牌匾、勛章和獎章、主

要文學或藝術印刷品（包括書皮、月曆、證書、優惠

券、服飾打版、賀卡、標籤、傳單、地圖、遊戲牌、

明信片、郵票、商業廣告） 

4. 構造方法或原則 

5. 主要受到功能所支配的物品、非實體產品 

6. 與另一物品外觀必然匹配之設計 

7. 設計須以其精確的形式及尺寸再製造，始能使該設計

所應用或結合的產品在機構上能連結、裝配或套合至

另一產品，並實現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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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開 無 

實體/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制 

優先審查 無 

專利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保護期限 
自申請日起算 5 年屆滿，可延長 2 次，每次 5 年，總保護

期限可達 15 年 

規 費 

延長

費用 

第 1 期 220 新加坡幣(第 1~5 年) 

第 2 期 330 新加坡幣(第 6~10 年) 

第 3 期 440 新加坡幣(第 11~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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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 

 參與成員與設立目的 壹、

鑑於專利保護是屬地原則，在傳統的專利權取得流程中，通常是

由每一個國家的專利專責機關獨立完成檢索與審查工作，如此將造成

相同發明在多個專利專責機關重複審查的情形，同時也會拖垮審查速

度甚或造成審查結果不一的負面效應。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東協專利

審查合作計畫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成立，為東南亞區域第一個專利合

作計畫，成員國包括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共計 9 個國家，本計畫的目標說明如下： 

一、 減輕審查負擔、提升審查效能 

利用其他成員國的檢索報告有助於審查官更快速的發

展檢索策略，減少重覆檢索程序，並協助審查官更快速瞭解

申請專利之發明，從而加速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流程。 

二、 提升檢索與審查品質 

專利專責機關可以進入到其他成員國的資料庫(例如：

特定的技術資料庫、地區性資料庫、其他語言資料庫)，職

此，其他成員國的檢索與審查結果可望提供給審查官參考，

以協助他們評估是否有漏未檢索到的先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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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C 類型 貳、

申請人如欲提出 ASPEC 申請案，必須在 9 個東協成員國中就相

同發明提出兩件以上申請案，其適用類型說明如下： 

一、 兩件(含)以上東協申請案分別為優先權主張的

前後案 

本類型的流程圖請參考圖 8-1 所示，例如申請人在第一申請局(例

如馬來西亞智慧局)提出專利申請案，若申請人再到其他第二申請局

(例如新加坡智慧局)就相同發明申請專利，且依據巴黎公約主張國際

優先權者。申請人得向新加坡提出 ASPEC 申請案，新加坡智慧局的

審查官即可參考馬來西亞智慧局的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 

東協成員國
(第一申請局)

東協成員國
(第二申請局)

優先權基礎案

申請ASPEC

 

圖 8-1 

二、 兩件(含)以上東協申請案皆主張非東協成員國

申請案之優先權 

本類型的流程圖請參考圖 8-2 所示，例如申請人在非東協成員國

(例如我國智慧局)提出專利申請案，若申請人再到兩個(含)以上東協

成員國(例如新加坡智慧局及泰國智慧局)就相同發明申請專利，且依

據巴黎公約主張國際優先權者。申請人得向新加坡智慧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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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 申請案，新加坡智慧局的審查官即可參考泰國智慧局的檢索

報告及審查結果。 

東協成員國
(第一申請局)

東協成員國
(第二申請局)

優先權基礎案

非東協成員國

申請ASPEC

 

圖 8-2 

三、 兩件(含)以上同為以 PCT 方式進入東協國家階

段的申請案 

本類型的流程圖請參考圖 8-3 所示，申請人提出 PCT 申請案，

並以國家階段申請案進入兩個(含)以上東協成員國(例如新加坡智慧

局及泰國智慧局)。申請人得向新加坡智慧局提出 ASPEC 申請案，新

加坡智慧局的審查官即可參考泰國智慧局的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 

東協成員國
(第一申請局)

東協成員國
(第二申請局)

PCT申請案

(PCT國家階段) (PCT國家階段)

(未主張優先權)

申請ASPEC

 

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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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東協成員國申請案進入 PCT，再進入東協國

家階段的兩件(含)以上申請案 

本類型的流程圖請參考圖 8-4 所示，申請人在非東協成員國(例

如日本特許廳)提出專利申請案，之後以此為優先權基礎案提出 PCT

申請案，再進入兩個(含)以上東協成員國(例如新加坡智慧局及泰國智

慧局)。申請人得向新加坡智慧局提出 ASPEC 申請案，新加坡智慧局

的審查官即可參考泰國智慧局的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 

東協成員國
(第一申請局)

東協成員國
(第二申請局)

PCT申請案

(PCT國家階段) (PCT國家階段)

優先權基礎案

非東協成員國

申請ASPEC

 

圖 8-4 

 申請方式 參、

請參考表 8-1 所示，申請人若欲提出 ASPEC 申請案者，必須在

第二申請局尚未完成審定時，提供第一申請局就相對應申請案所作的

檢索及審查結果報告，此外還必須提出被第一申請局所核准的至少一

個請求項副本。申請人若未提交上開必要文件，將無法適用 ASPEC。

ASPEC 使用語言為英文，由於印尼與寮國係以當地語言發出檢索與

審查結果，申請人必須翻譯成英文，且必須經由翻譯者或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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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另泰國與越南可協助將 ASPEC 所需文件譯成英文本。另檢索

報告所列之參考文獻雖非屬 ASPEC 的必要文件，但第二申請局若認

有必要者，仍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交。 

申請人在提出 ASPEC 申請案時，可併提第一申請局就相對應案

各請求項所做的比對結果及審查意見，不過上開文件屬於非必要文件，

即便申請人未提交，仍然可適用 ASPEC。 

表 8-1 ASPEC 第一局檢索及審查報告語言及英翻服務對照表 

第一局 檢索及審查報告為英文版 可協助將 ASPEC 所需文件翻成英文 

汶萊 是 不適用(檢索及審查報告即為英文版) 

柬埔寨 是 不適用(檢索及審查報告即為英文版) 

印尼 否 否 

寮國 否 否 

馬來西亞 是 不適用(檢索及審查報告即為英文版) 

菲律賓 是 不適用(檢索及審查報告即為英文版) 

新加坡 是 不適用(檢索及審查報告即為英文版) 

泰國 否 是 

越南 否 是(若申請人要求) 

 

 ASPEC 法律效果及執行成效 肆、

請參考表 8-2 所示，ASPEC 的設立宗旨僅在於讓第二申請局得

以參考東協成員國智慧局所完成的檢索與審查結果，故第一申請局的

檢索與審查結果不必然非得被第二申請局援用，且第二申請局也沒有

義務非得要讓 ASPEC 申請案加速審查。不過根據 2017 年 8 月 1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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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顯示，ASPEC 申請案共計 274 件，目前已完成 156 件的首

次通知或審定，平均首次通知期間約 6.5 個月，核准率為 100%。而

第一申請局多數選擇新加坡，申請案共計 196 件，約占 ASPEC 申請

案量的 71.2%，這些案件的第二申請局主要落在泰國(74 件)、馬來西

亞(69 件)及越南(34 件)。 

表 8-2 ASPEC 執行成效一覽表 

第二局 

第一局 

汶萊 柬埔寨 印尼 寮國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汶萊          

柬埔寨          

印尼     4   5 1 

寮國          

馬來西亞   1     13 9 

菲律賓   1  1  1 7 3 

新加坡   9  69   74 34 

泰國          

越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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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 壹、

一、 申請 

申請案量統計 (一)

請參考圖 9-1 所示，在發明專利申請案量統計上，由於新加坡本

身除了是已開發國家，同時也是外國申請案進入東南亞國家的主要門

戶，因此發明專利申請案量高居研究對象之冠，接下來才是印尼、泰

國及馬來西亞，至於越南的發明專利申請案量雖然排在倒數第二，不

過自 2013 年到 2016 年都有穩健成長的趨勢，菲律賓年平均則低於

4,000 件以下。 

 

圖 9-1 東南亞國家發明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 

 

請參考圖 9-2 所示，在新型專利申請案量統計上，泰國除了排在

首位外，該國的新型專利申請案也有穩定成長的趨勢，推測其背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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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是因為泰國的發明專利審結期間是所有研究對象耗時最久的

(約60~96個月)，再加上泰國小發明專利的保護標的與發明專利相同，

導致泰國國內申請人改以小發明專利作為申請主力。此外，菲律賓雖

然在發明專利申請案量敬陪末座，不過該國在新型專利申請案量位居

第 2 名，2016 年更一舉突破 1,000 件。 

 

 

圖 9-2 東南亞國家新型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 

發明、新型定義 (二)

經查所有研究對象都有參與巴黎公約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

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簡稱 TRIPS）。故發明專利的保護標的皆可包含「物之發明」

與「方法發明」。「物之發明」可以是機械、器具、物品、化合物或混

合物等；「方法發明」可以是藥物的製造方法、食品的保存方法等。

軟體發明則必須透過硬體執行並產生技術功效者才能符合發明專利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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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所有研究對象都不接受第二醫藥用途作為申請標的，不過馬來

西亞、菲律賓與新加坡允許以瑞士型請求項提出申請，泰國只允許以

瑞士型請求項提出申請，印尼及越南就瑞士型請求項，一律不行。 

除新加坡以外，其他研究對象都有新型專利制度。新型專利的保

護標的部分，印尼之新型專利於 2001 年版印尼專利法中限定為具有

新穎且實用價值之物品或裝置的形狀、配置、結構或組件620，惟於

2016 年專利法修正後始與發明專利一致，也就是說可以申請發明專

利者，皆得作為新型專利適格標的621。至於其他研究對象的新型專利

保護標的則皆與發明專利相同。 

專利要件 (三)

所有研究對象的發明專利要件皆必須滿足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

進步性。值得留意的是泰國在新穎性要件有兩種層次的區別，「已為

公眾所知悉」或「公開使用」採取國家主義原則(相對新穎性)
622，也

就是在泰國為公眾所知悉或公開使用者始喪失新穎性；「已見於刊物」

則採取世界主義原則(絕對新穎性)
623

 ，也就是不論其於世界上任一地

方或以任一種文字公開者，均喪失新穎性，不過泰國預計在 2019 年

初生效實施的新專利法中一律改採世界主義原則624。 

                                                                 

620
 2001 年版印尼專利法第 6 條。 

621
 印尼專利法第 3 條第 2 項。 

622
 泰國專利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 

623
 泰國專利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 

624
 Tilleke& Gibbins. Updates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Thai Patent Act.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最後瀏覽日：2018

年 08 月 03 日。)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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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對象的新穎性要件，不論「已為公眾所知悉」、「已見於

刊物」或「公開使用」均採取世界主義原則625。  

在新型專利要件部分，所有研究對象僅要求產業利用性及新穎性，

因此雖然他們都有禁止一案兩請的規定，惟若專利專責機關認為發明

專利申請案有具新穎性，但不具進步性之情事者，通常會給申請人一

定期間改請新型專利的管道。不過東南亞國家的發明專利審查期間通

常耗時較久(約 3~5 年)，且新型專利保護期限通常較短(約 10 年)，一

旦申請人收到發明專利審查通知後才想改請新型專利時，可能真正取

得專利權的期間已所剩無幾，爰建議國人若有向東南亞國家申請專利

之計畫，最好剛開始即慎選專利類型。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四)

請參考表 9-1 所示，所有研究對象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雖不盡完

全一致，然可謂大同小異，在違反公序良俗上，印尼、泰國、菲律賓

及新加坡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新加坡更進一步明文規範複製

人、基因改造生物、人類胚胎及幹細胞製造屬違反公序良俗，但越南

及馬來西亞則未明訂。在用於人類及/或動物的診斷、治療方法上，

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但新加坡則未明訂。在用於人類及/或動物的外科手術方法上，印尼、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泰國將於 2019 年新

增該事由，但越南及新加坡則未明訂。在單純發現上，馬來西亞、菲

律賓及新加坡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印尼雖不是明訂之法定不
                                                                 

625
 印尼專利法第 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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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專利事由，惟印尼專利法另行規定發現非發明專利保護標的，至於

泰國及越南則未明訂。在科學理論、數學方法上，所有研究對象均是

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在微生物上，泰國及馬來西亞是明訂自然

界存在的微生物不予專利，反之，若是人為製造的微生物則非不予專

利事由，印尼、菲律賓則是明文於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排除微生物，至

於越南及新加坡則未明訂。在微生物學方法上，印尼、越南、馬來西

亞及菲律賓是明文於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排除微生物學方法，泰國及新

加坡則未明訂。 

在動、植物上，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是明訂

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新加坡則未明訂。在生產動、植物之必要生物

學方法上，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

由，泰國及新加坡則未明訂。在生產動、植物之非生物學方法上，印

尼及菲律賓是明文於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排除非生物學方法，泰國、越

南、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未明訂。 

在美學創作上，越南、菲律賓及新加坡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

事由，印尼雖不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惟印尼專利法另行規定

美學創作非發明專利保護標的，至於泰國及馬來西亞則未明訂。在方

案上，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印尼雖不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惟印尼專利法另行規定方案非

發明專利保護標的，至於泰國則未明訂。在電腦程式上，泰國、越南

及菲律賓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印尼雖不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

利事由，惟印尼專利法另行規定電腦程式非發明專利保護標的，至於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未明訂。在資訊展演介紹上，越南及新加坡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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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印尼雖不是明訂之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惟印

尼專利法另行規定資訊展演介紹非發明專利保護標的，至於泰國、馬

來西亞及菲律賓則未明訂。 

雖然在法定不予專利事由上，研究對象大同小異，惟國人向東

南亞國家申請專利時，仍需謹慎評估申請專利之標的是否為法定不予

專利事由。 

表 9-1 東南亞國家法定不予專利事由一覽表 

事由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違反公序良俗 〇 〇   〇 〇 

診斷、治療方法 〇 〇 〇 〇 〇  

外科手術方法 〇 〇  〇 〇  

發現 〇   〇 〇 〇 

科學理論、數學方法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微生物 ×2 〇1  〇1 ×2  

微生物學方法 ×3  ×3 ×3 ×3  

動、植物 〇 〇 〇 〇 〇  

生產動、植物之必要生

物學方法 
〇  〇 〇 〇  

生產動、植物之非生物

學方法 
×4    ×4  

美學的創作 〇  〇  〇 〇 

方案 〇  〇 〇 〇 〇 

電腦程式 〇 〇 〇  〇  

1. 泰國及馬來西亞是明訂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不予專利，反之，若是人為製造的微生物則非不

予專利事由。 

2. 菲律賓明文於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排除微生物，亦即微生物可為專利之標的。 

3. 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是明文於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排除微生物學方法，亦即微生物

學方法可為專利之標的。 

4. 印尼及菲律賓是明文於法定不予專利事由排除生產動、植物之非生物學方法，亦即生產動、

植物之非生物學方法可為專利之標的。 

註：(〇表示為法定不予專利事由；X 表示非為法定不予專利事由，亦即為適格

之專利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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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優惠期 (五)

請參考表 9-2 所示，在研究對象的新穎性優惠期規定，原則上可

區分兩種態樣，印尼及越南之新穎性優惠期給予 6 個月，泰國、馬來

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之新穎性優惠期則給予 12 個月，惟印尼特別

規定如非己意而被公開，符合要件者給予 12 個月。從研究對象的新

穎性優惠期事由中，可區分兩大態樣，其一為出於己意而公開，例如：

在政府舉辦或認可，或在國外政府舉辦或認可之國際展覽會上公開；

為研究的目的而實驗導致公開；發表論文、期刊而公開；參加科學論

壇討論而公開；因申請外國專利而公開…等等。另一則是非出於己意

而公開，例如：第三人違反保密協議而公開；第三人違法取得標的而

公開；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權人允許而公開；第三人取得資料而向外

國提出專利申請案…等等。 

在出於己意而公開的事由中，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僅規定

是出於申請人、發明人或申請權讓與人所為之公開行為即符合，印尼

則是詳細區分出於己意而公開的態樣，包括政府舉辦或國際展覽會而

公開、為研發目的實驗而公開、於論文或期刊上公開、於科學論壇討

論中公開等，泰國則是規定出於己意而公開的態樣為政府舉辦或國際

展覽會而公開，但於 2019 年將新增發明人出於己意公開之事由，至

於越南區分出於己意而公開的態樣，包括政府舉辦或國際展覽會而公

開、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發表形式而公開。另外，馬來西亞亦把申請

人向英國智慧局申請專利而公開者列為新穎性優惠期之事由；菲律賓

允許申請人在外國提出之另一申請案，且尚未經外國專利專責機關揭

露者列為新穎性優惠期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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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出於己意而公開的事由中，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及新

加坡於新穎性優惠期事由中均列有非出於己意而公開，例如：因第三

人違反保密協議而公開；以不合法方式取得標的而公開；第三人未經

專利申請權人允許而公開；在未經發明人瞭解與同意的前提下，遭第

三人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發明人取得資訊，並向外國提出專利申請

案；第三人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發明人取得資訊，並進一步提供外

國專利專責機關揭露公開，至於，馬來西亞則未明訂。 

雖然在新穎性優惠期事由上，研究對象大同小異，惟國人向東南

亞國家申請專利時，仍需謹慎評估是否已於申請前公開技術內容，是

否符合允許之新穎性優惠期事由，如符合新穎性優惠期事由應儘速於

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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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東南亞國家新穎性優惠期事由一覽表 

事由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期間 
6 個月

/12 個月 

12 個

月 

6個月 12 個

月 

12 個月 12 個

月 

出於本意所致公開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政府舉辦或國際展覽

會 
〇 〇 〇    

論文或期刊的形式於

科學會議上公開 
〇      

科學論壇討論方式於

教育機構或研究機構

中公開 

〇      

因英國智慧局申請專

利中之申請案公開者 
   〇   

在外國提出之另一申

請案，且尚未經外國專

利專責機關揭露者 
    〇  

非出於本意而公開 〇 〇 〇  〇 〇 

以不合法方式取得標

的而公開 
 〇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

權人允許而公開 
  〇    

直接或間接從發明人

取得資料而公開 
     〇 

第三人取得資料向外

國提出申請案 
    〇  

第三人取得資料，提供

外國專利專責機關揭

露致公開 

    〇  

因第三人違反保密協

議而公開 
〇      

申請語言 (六)

在研究對象中，對於申請文件允許使用之語言文字，並無一致性

的規範。在越南僅接受越南文，在新加坡僅接受英文。至於印尼、泰

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除接受本國語言文字外，亦接受外文提出申請。

例如，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如以英文提出申請，可無須再提交馬來文



218 

或菲律賓文譯本；在印尼如以英文提出，必須於申請日起 30 日提出

印尼文譯本；在泰國如以泰文以外之外文提出，必須於申請日起 90

日提出泰文譯本。 

由於在申請文件允許使用之語言文字上，研究對象大不相同，國

人向東南亞國家申請專利時，仍需謹慎評估翻譯成本及補正譯本之期

間。 

請求項多項附屬項依附多項附屬項 (七)

研究對象對於請求項是否允許多項附屬項依附多項附屬項(以下

簡稱多附多)上，除菲律賓明文禁止外，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

亞及新加坡均未禁止。進一步與研究對象是否收取請求項之超項費比

對，可區分成三種態樣：其一是除禁止請求項多附多，亦一併收取超

項費，例如，菲律賓(發明及新型專利)；其二是未禁止請求項多附多，

但會收取超項費，例如，馬來西亞(發明專利)、越南(發明及新型專利)、

新加坡(發明)；其三是未禁止請求項多附多，亦不會收取超項費，例

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型專利)。 

由於在請求項是否允許多附多上，研究對象僅菲律賓明文禁止，

國人向東南亞國家申請專利時，考量超項費用時，可謹慎評估藉由請

求項允許多附多之規定來減少超項費。 

優先權證明文件 (八)

研究對象對於有主張優先權者，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檢送時點，不

無一致性規定，主要可區分三種態樣：其一是自優先權日起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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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檢送，例如，印尼及新加坡是要求自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內檢送，

泰國是要求申請案公開前及自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內檢送；其二是自

申請日起一定期間內檢送，例如，越南是要求自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檢

送，菲律賓是要求自申請日起 6 個月內檢送；其三是審查官要求時檢

送，例如，馬來西亞是應於審查官要求日起 3 個月內檢送。 

至於，優先權證明文件是否要件送譯本，印尼、越南、馬來西亞、

菲律賓及新加坡均是依審查官要求才需檢送譯本，泰國則未明訂。 

由於在優先權證明文件的要求上，研究對象並無一致性規定，國

人向東南亞國家申請專利時，如有主張優先權時，應謹慎評估辦理優

先權證明文件所需時間，避免延誤檢送期限導致無法主張優先權。 

委任狀 (九)

對於委任代理人之委任狀之要求，研究對象中，印尼、泰國、越

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均是要求需檢送委任狀，印尼及泰國是要求自

通知補正之日起一定期間內檢送，越南是要求自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檢

送，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則未明訂補正期限。至於，新加坡則未明訂委

任狀之要求。 

由於在委任狀的要求上，研究對象大同小異，僅在於補正文件之

期間差異，因此，國人向東南亞國家申請專利時，在檢送委任狀時，

應謹慎評估委任狀文件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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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 

早期公開 (一)

在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公開要求上，研究對象大致均為申請日或優

先權日起 18 個月公開，僅泰國於繳納公開費後即予以公開，惟泰國

於 2019 年將將修正為與其他研究對象一致，即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

起 18 個月公開。 

在新型專利申請案之公開要求上，研究對象並無一致性規定，在

印尼是要求申請日後 3 個月公開，在泰國是要求繳納公開費後公開，

在越南及馬來西亞是要求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公開。在菲

律賓因採形式審查，無公開之規定，在新加坡則是無新型專利制度。 

核准前異議 (二)

在發明專利的核准前異議方面，研究的 6 個對象中，越南、馬來

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都沒有異議措施，惟越南和菲律賓在專利申請

案公開後，任何人仍可就申請案提專利要件資料給審查人員作為實體

審查參考。 

印尼及泰國都有異議措施，都是在申請案公開之後為之，不過泰

國目前正研擬修法626，預定導入 18 個月公開及公告制度，並廢除現

行異議制度，改採專利公告後 90 天內提出舉發的作法，惟仍應以最

                                                                 

626
 Tilleke & Gibbins Update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Thai Patent Act. May 24, 2018.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 (最後瀏覽日期：

108 年 8 月 17 日)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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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修法確定公告實施者為準。在新型專利的異議方面，研究的 6 個對

象中，除了新加坡沒有新型專利制度外，越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

國的新型專利核發和發明專利一樣，都沒有異議措施。印尼的異議程

序大致與該國適用於發明專利之規定相當。泰國的小發明(新型)專利

並不適用該國發明專利有關異議的規定，惟小發明專利經形式審查核

准公告後一年內，利害關係人得向泰國智慧局請求審查，以確認該核

准專利是否符合小發明專利之專利要件627。 

請求實體審查期限 (三)

在發明專利申請案之請求實體審查期限上，可區分兩種態樣，其

一為自申請日起一定期限內須請求實體審查，例如：在印尼是要求自

申請日起 36個月內，在越南是要求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42個月內，

在馬來西亞是要求自申請日起 18 個月內。其二為自公開日起一定期

限內須請求實體審查，例如：在泰國是要求自公開日起 5 年內，惟在

2019 年將修正為自公開日起 3 年內，在菲律賓是要求要求自公開日

起 6 個月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請求實體審查規定，一共有四種途徑提

供申請人選擇：其一為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13個月內先請求檢索，

再於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36 個月內請求實體審查；其二為自申請

日或優先權日起36個月內同時請求檢索及實體審查；其三為依國內、

外的檢索報告，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36 個月內請求實體審查；其

                                                                 

627
 這項規定在目前研擬的修法草案中，將修改為任何人可在任何時間對小專利提出實體審查。

參考資料如前一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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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參考其他專利專責機關(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紐西

蘭、美國、英國與歐洲專利局)之檢索與審查結果，自申請日或優先

權日起 54 個月內請求實體審查，惟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停止。 

在新型專利申請案之請求實體審查期限上，採實體審查制度之研

究對象均是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一定期限內須請求實體審查，例如，

在印尼是要求自申請日起 6 個月內，在馬來西亞是要求自申請日起

18 個月內，在越南是要求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36 個月內；採形式

審查制度之研究對象，在泰國是要求核准公告 1 年內，利害關係人可

請求實體審查，惟 2019 年將修正為核准公告後任何時間點，在菲律

賓則無此規定。另，新加坡因無新型專利制度，亦無相關規定。 

由於在請求實體審查的期限上，研究對象並無一致性規定，因此，

國人向東南亞國家申請專利時，可於請求實體審查的期限內，謹慎進

行專利商品的相關評估，考量是否進行後續實體審查。 

審查內容 (四)

所有的研究對象對於發明專利都是採取實體審查，不過於實體

審查的實施可能會有其他相關規定。例如印尼和泰國都有委外審查或

要求申請人提供國外實體審查相關文件作為參考的規定；越南智慧財

產權法中有明訂處理實體審查的時間；馬來西亞的審查分為實體審查

及修正實體審查兩種態樣；新加坡則是提供 4 種審查或檢索制度供申

請人選擇。 

至於新型專利的審查方面，除了新加坡沒有新型專利制度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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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新型專利制度的國家中，印尼及越南採取實體審查，泰國及菲律

賓則是採取形式審查。其中，泰國的小發明(新型)專利經形式審查核

准公告後一年內，利害關係人得向泰國智慧局請求審查，以確認該核

准專利是否符合小發明專利之專利要件。 

優先審查制度 (五)

在發明專利的優先審查制度方面，經查所有研究對象都是東協

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成員國，並且各有適用的 PPH(專利審查

高速公路)合作對象，其中，日本與所有研究對象都有建立 PPH 合作

關係。在國內加速審查措施方面，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分別訂有相關行

政措施，越南雖未設有優先審查制度的立法例，實務上申請人可以在

繳納規費後向越南智慧局提出優先審查請求，惟該請求被受理與否，

取決於越南智慧局審查能量而定。 

在新型專利的優先審查制度方面，採取實體審查的印尼、越南及

馬來西亞等三個國家中，印尼並無相關加速審查措施，越南及馬來西

亞則是比照發明專利的國內加速審查實務或規定辦理。 

三、 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有關發明專利保護期限，所有研究對象原則上都是自申請日起

算 20 年，不過馬來西亞對於申請日早於 2001 年 8 月 1 日的申請案，

或是公告日早於 2001 年 8 月 1 日的專利，其專利權期限另有規定；

新加坡則是對於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後的申請案，設有專利權期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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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相關規定。 

至於新型專利保護期限，除了新加坡沒有新型專利制度外，其

他研究對象依各自法令規定而有所不同：菲律賓自申請日起算 7 年，

印尼和越南都是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泰國自申請日起算 6 年屆滿，

不過可以延長 2 次到 10 年，馬來西亞則是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不過

可以延長 2 次到 20 年。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在發明專利的舉發或無效訴訟方面，研究的 6 個對象中，越南、

菲律賓及新加坡的制度相似，這些國家沒有無效訴訟措施，但是第三

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舉發；印尼同時有舉發及無效訴訟等措施，

舉發和無效訴訟的措施是以提出的時間點為區分，利害關係人必須在

專利核准審定起 9 個月內提出舉發申請，超過此期間就必須到商業法

院提起專利無效之訴；馬來西亞沒有舉發的相關規定，任何人對於發

明專利的有效性質疑時，得檢附相關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 

值得注意的是，泰國依據現行專利法沒有舉發制度，任何人在專

利申請公開之日起 90 日內可以對申請案提出異議，對於已核准的專

利，利害關係人或公訴檢查官得向法院提起無效之訴。不過泰國目前

正研擬修法628，預定導入 18 個月公開及公告制度，並廢除現行的異

議制度，改採專利公告後 90 天內提出舉發的作法，惟仍應以最後修

                                                                 

628
 Tilleke & Gibbins Update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Thai Patent Act. May 24, 2018.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 (最後瀏覽日期：

108 年 8 月 17 日) 

https://www.tilleke.com/resources/updates-proposed-amendments-thai-pate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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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確定公告實施者為準。 

在新型專利的舉發或無效訴訟方面，研究的 6 個對象中，除了新

加坡沒有新型專利制度外，其他各國的舉發或無效訴訟程序大致與該

國適用於發明專利之規定相當。其中，泰國小發明專利經形式審查核

准公告後一年內，利害關係人得向泰國智慧局請求審查，以確認該核

准專利是否符合小發明專利之專利要件，或可視為類似舉發的審查。 

實施義務 (三)

研究對象中，除了新加坡沒有明文課予專利權人實施專利權之義

務外，其他國家都有明文規定專利權人實施專利權義務的期限，超過

法定期限專利權人未實施者，任何人都可依規定請求強制授權。其中，

印尼規定的實施期限為授予專利權之日起算 36 個月內，泰國、越南、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則是規定自專利核准或公告之日起 3 年或申

請日起 4 年內，以較晚者為準。 

 設計專利 貳、

一、 申請 

申請案量統計 (一)

關於設計專利申請案量排名請參考圖 9-3 所示，泰國、印尼、越

南分別位居前三名，而泰國及越南自 2013 年起每年的設計專利申請

案皆有緩步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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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申請案量統計圖 

一案多設計 (二)

在所有研究對象中，除了印尼之外，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

律賓與新加坡都設有一案多設計制度，其中越南及菲律賓是以近似設

計合案申請的概念為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只是以同屬國際工業設

計分類為之，另外馬來西亞也開放同屬複合產品中的複數組件也可合

案申請。 

保護標的 (三)

請參考表 9-3 所示，在所有研究對象中，包括越南、馬來西亞、

菲律賓及新加坡皆有導入部分設計制度。菲律賓及新加坡對於圖像設

計有提供保護，泰國及馬來西亞只保護靜態圖像，印尼及越南不保護

圖像設計，惟若圖像設計同時與物品之外觀一起申請者，可例外允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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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印尼與泰國以外，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皆有衍

生設計制度，其中越南及菲律賓的衍生設計制度是採合案申請的方式

為之。最後，除了泰國以外，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

坡皆設有成組設計制度。 

表 9-3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保護標的一覽表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部分設計 ○ × × ○ ○ ○ 

圖像設計 △ 

靜態圖像 

○ 
△ 

靜態圖像 

○ 
○ ○ 

動態圖像 

× 
動態圖像 

× 

衍生設計 × × 

○ 
(同一設計

概念下可

多設計一

申請) 

○ 

○ 
(多實施例) 

○ 

成組設計 ○ × ○ ○ ○ ○ 

專利(註冊)要件 (四)

專利(註冊)要件的比對請參考表 9-4 所示，印尼、馬來西亞與新

加坡僅有新穎性的要求，泰國原先只須滿足新穎性即可，惟自 2019

年後新增創作性要件。越南則必須符合新穎性與創作(造)性要求，菲

律賓則必須符合新穎性與裝飾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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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註冊)要件一覽表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新穎性 ○ ○ ○ ○ ○ ○ 

創作性 × ○629 ○ × 
○ 

(裝飾性) 
× 

法定不予專利(註冊)權事由 (五)

法定不予專利(註冊)權事由請參考表 9-5 所示，幾乎所有研究對

象(除越南以外)都將違反公序良俗之設計列為不予專利(註冊)權事由，

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則不保護純功能性設計。值得一提

的是，由於新加坡曾為英國殖民地，因此不提供著作權、註冊設計累

積保護，因此新加坡特將雕塑(不包括任何以工業流程重複製造之模

型或圖案)、牌匾、勛章和獎章、主要文學或藝術印刷品（包括書皮、

月曆、證書、優惠券、服飾打版、賀卡、標籤、傳單、地圖、遊戲牌、

明信片、郵票、商業廣告）納入法定不予註冊事由。 

                                                                 

629
 2019 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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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法定不予專利(註冊)權事由一覽表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 

西亞 

菲律

賓 

新加

坡 

違反公序良俗 ○ ○  ○ ○ ○ 

純功能性設計   ○ ○ ○ ○ 

必然匹配    ○  ○ 

構造原則、方法    ○  ○ 

使用時無法觀察到的外觀   ○    

電腦程式或積體電路電路

布局 
     ○ 

著作權保護之標的      ○ 

土木結構、建築外觀   ○    

裝飾本身     ○  

新穎性優惠期 (六)

新穎性優惠期部分請參考表 9-6 所示，泰國與新加坡皆提供長達

12 個月的優惠期期間，而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則維持在 6

個月。 

關於主張新穎性優惠期事由，印尼、泰國、越南及馬來西亞包含

政府舉辦或國際展覽會，菲律賓與新加坡可擴及至出於本意所致公開、

非出於本意而洩露。由於東南亞國在設計專利的優惠期長短及事由不

一，國人若有主張新穎性優惠期的需要，最好特別留意。 



230 

表 9-6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新穎性優惠期事由一覽表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期間 6 個月 12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政府舉辦或國際展

覽會 
○ ○ ○ ○   

因教育、科學研究、

研發目的所為之公

開 

○  ○    

出於本意所致公開     ○ ○ 

非出於本意而洩露   ○ ○ ○ ○ 

 

優先權證明文件 (七)

鑑於所有研究對象都是巴黎公約成員國，因此申請人在國外第

一次依法申請後 6 個月內，都可就相同設計向研究對象提出設計專利

或註冊設計申請案者，得主張國際優先權。不過這些國家對於何時遞

送優先權證明文件有不同的要求。印尼規定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在優

先權日起算 9 個月內提出，且必須要有印尼譯本，倘申請日未提交，

必須自發出補正通知之日起 3 個月提出(可再延長 1 個月)。泰國則必

須在早期公開之日前，優先權日起算16個月內提交優先權證明文件。

越南規定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在申請日起算 9 個月內提出，審查官得

視狀況要求申請人提交越南譯本。馬來西亞則是從審查官發出補正之

日起 3 個月內提交，且必須要翻譯。菲律賓規定優先權證明文件必須

在申請日起算 6 個月內提出，且必須翻成英譯本。新加坡則是在審查

官要求時再提出即可，但必須翻成英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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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 

早期公開 (一)

在所有研究對象中，只有印尼、泰國與及越南在註冊設計導入

早期公開制度，印尼是在請日起算 3 個月內刊登在設計公開公報，但

真正的操作實務是在程序要件齊備 1 周刊就會公開。泰國則是在完成

初步審查、繳納公開費後，申請案內容即會刊登在設計公開公報，不

過在2019年初生效實施的新專利法中，新修正的設計專利保護制度，

將於程序審查完備後即刻進入到實體審查階段，在通過實體審查後，

申請案將會公告並且會有 90 天的異議期間，無人提起異議才會准予

專利。越南則是在申請日起算 2 個月內即刊登在設計公開公報。 

核准前異議 (二)

設計專利或註冊設計的核准前異議制度請參考表 9-7 所示，包括

印尼、泰國及越南皆設有授權之前的異議制度，上開制度通常伴隨著

早期公開制度進行。 

表 9-7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核准前異議制度一覽表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異議 ○ ○ ○ × × × 

實體/形式審查 (三)

在所有研究對象中，只有印尼、泰國與及越南採行實體審查制，

不過這些國家都是先早期公開後才進行實體審查。泰國的審查方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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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初生效實施的新專利法有所改變，即核准前僅審查相對新

穎性，核准後應申請人或任何人請求始審查絕對新穎性，若審查後認

為有不予專利之情事者，仍會撤銷設計專利權。 

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新加坡採行形式審查制，不過馬來西亞仍會

視個案狀況審究新穎性，又菲律賓與新加坡則提供「可註冊性報告」

制度，其性質與我國新型專利的技術報告書相仿。 

優先審查制度 (四)

在所有採行實體審查制的研究對象中，只有越南有優先審查制度，

申請人可在繳納優先審查規費請求先審查，惟越南智慧局有權拒絕。

泰國雖然沒有優先審查制度，不過如果申請人可提外國相對應案審查

結果供審查官參考者，有可能會較快取得審查結果。 

三、 設計專利權 

保護期限 (一)

馬來西亞提供自申請日起算 25 年的保護期限，越南、菲律賓、

新加坡提供自申請日起算 15 年的保護期限，印尼與泰國提供自申請

日起算 10 年的保護期限，不過泰國將在 2019 年新專利法生效後改為

15 年。 

舉發或無效訴訟 (二)

設計專利或註冊設計的舉發或無效訴訟制度請參考表 9-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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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授予設計專利或註冊設計權後，目前僅有越南及菲律賓設有舉發

制度，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都必須到法院提起無效訴訟。 

表 9-8 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舉發或無效訴訟制度一覽表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舉發 × × ○ × ○ × 

無效訴訟 ○ ○ × ○ × ○ 

 

 結語 參、

本研究旨在探討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新加坡

等 6 個國家的發明、新型、設計專利制度。其可分為量化與立法例分

析兩大部分，量化分析包括各種專利類型的申請案量、核准案量、申

請人結構等分析。立法例分析則包括專利適格標的、專利要件、優惠

期、申請規定、早期公開制度、審查制度、異議或舉發制度、相關規

費分析等。 

分析結果顯示，雖然東南亞國家的專利制度正隨著東協區域性專

利合作目標而逐步走向調合化，不過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文化互有差

異，這也使得他們的專利制度呈現多樣化的風貌。隨著我國與東南亞

國家的往來日趨頻繁，我國企業若想要進入東協市場，對於東南亞國

家專利制度一定要有相當的認識，而這也是本專案的研究目的所在。

在發明專利部分，從相關的分析數據顯示，目前在東南亞國家取得發

明專利權的期間普遍比我國來得更久(約 2~4 年，泰國至少要 5 年以

上)，因此建議我國企業不妨利用東協專利審查合作方案(ASPEC)以加

速取得東南亞國家的發明專利權。其運用策略是在我國提出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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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後，在 12 個月內向新加坡及其他 ASPEC 成員國申請專利並主

張國際優先權，申請人可利用新加坡 2014 年所公布的行政措施在 12

個月內早日取得審查結果，接著向其他東南亞國家提出ASPEC請求，

以早日取得發明專利權。 

關於新型專利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東南亞國家在保護標的皆與發

明專利相同，亦即不論是物之發明或方法發明皆可作為新型專利保護

標的，由於這些國家對於新型專利要件僅有新穎性而無進步性要求，

再加上新型專利的申請人結構是以該國申請人為主要來源，因此審查

期間比發明專利要來得更快，對於一些生命周期較短的技術，或是有

早日取得專利權之需求者，新型專利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關於設計專利部分，東南亞國家在保護標的仍不若我國開放，例

如泰國與越南均未導入部分設計，而真正開放圖像設計的國家更只有

菲律賓與新加坡。印尼、泰國與越南對於設計專利係採全面實審制，

其中印尼與泰國的審查人員會檢索的資料庫包括該國、美國、澳大利

亞設計專利資料庫，國人在這兩個國家若有尋求設計保護之需要，建

議可在事前先作好檢索工作。以上是針對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

亞、菲律賓與新加坡專利制度與發展現況之介紹，希冀有助於我國企

業作為東南亞專利布局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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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東南亞國家專利制度比較表 

東南亞國家基本資料比較表 
國別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國土面積(萬平方公里) 189 51.4 32.9 33 29.9 0.07 

人口(百萬人) 268 65 96 32 106 6 

首都 雅加達 曼谷 胡志明市 吉隆坡 馬尼拉 新加坡 

人均 GDP(美元) 3,888 6,358 2,330 9,938 3,118 54,599 

我國 

輸出

(2016) 

金額(百萬美

元) 
3,193 6,382 10,503 10,369 9,593 17,625 

占我國總輸

出比重(%) 1.01 2.01 3.31 3.27 3.02 5.56 

我國 

輸入

(2016) 

金額(百萬美

元) 
4,899 4,359 3,121 7,182 2,378 8,716 

占我國總輸

入比重(%) 
1.89 1.68 1.20 2.27 0.92 3.36 

國際條

約或組

織 

巴黎公約 1950/12/24 2008/8/2 1949/3/18 1989/1/1 1965/9/27 1995/2/23 

PCT 1997/9/5 2009/12/24 1993/3/10 2006/8/16 2001/8/17 1995/2/23 

WTO 1979/12/18 1989/12/25 1976/7/2 1989/1/1 1980/7/14 1990/12/10 

TRIPS 1995/1/1 1995/1/1 2007/1/11 1995/1/1 1995/1/1 1995/1/1 

海牙協定 × × × × × 2005/4/17 

 

東南亞國家發明專利制度比較表 

國別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法源依據 專利法 專利法 智慧財產權法 專利法 智慧財產權法 專利法 

專利專責機關 印尼智慧財產權總局 泰國智慧財產局 越南國家智慧財產局 馬來西亞智慧財產公社 菲律賓智慧財產局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 

上級機關 法務人權部 商務部 科學技術部 貿易、合作及消費部 貿易工業部 法務部 

申請案量 

2013 年 7,450 7,404 3,995 7,205 3,285 9,722 

2014 年 8,023 7,930 4,447 7,620 3,589 10,312 

2015 年 9,153 8,167 5,033 7,727 3,734 10,814 

2016 年 8,538 7,820 5,228 7,236 3,419 10,980 

保護期限(申請日起算)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醫藥品專利權延長 
× × × × × ○ 

(最長 5 年) 

資料專屬保護 

× 

(僅有資料保護法，並提

出 5 年保密期間，但保

護期間未禁止學名藥

廠申請查驗登記) 

× 

(僅有資料保護法，

並提出 5 年保密期

間，但保護期間未禁

止學名藥廠申請查

驗登記) 

○ 

(新藥：5 年) 

○ 

(新藥：5 年) 

(新適應症：3 年) 

○ 

(依藥品不同提供 2~5

年) 

○ 

(5 年) 

平均取得專利權期間 24~48 個月 60~96 個月 51.5 個月 42~48 個月 51.6 個月 2~4 年 

保護標的 

電腦程式 

○ × 

(透過硬體執行具技

術功效之發明除

外) 

× 

(透過硬體執行具技術功

效之發明除外) 

× 

(透過硬體執行具技術功

效之發明除外) 

× 

(透過硬體執行具技術

功效之發明除外) 

× 

(透過硬體執行具技術

功效之發明除外) 

治療方法 × × × × × × 

第二用途 

× × 

(Swiss-type claim 除

外) 

× × 

(Swiss-type claim 及 

European-type claim 除

外) 

× 

(Swiss-type claim 及 

European-type claim 除

外) 

× 

(Swiss-type claim 及 

European-type claim 除

外) 

絕對/相對新穎性 

絕對新穎性 1. 公眾知悉、公開使

用：相對新穎性

(國內)→2019 年

改為絕對新穎性 

2. 見於刊物：絕對新

穎性 

絕對新穎性 絕對新穎性 絕對新穎性 絕對新穎性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方法或產品的公

告、使用或其實施係

違反法律規定、宗

教、公共秩序或風俗

禮儀者 

2. 用於人類及/或動物

的診斷、治療、治療

及/或手術方法 

3. 在科學及數學領域

的理論和方法 

4. 除微生物以外之生

物 

5. 生產植物或動物所

必需的生物學方

法，非生物學法或微

生物學方法不在此

限 

1. 自然界存在的微

生物及組成物、動

物、植物或動植物

的抽取物。 

2. 科學或數學法則

及理論 

3. 電腦程式。 

4. 人類或動物的診

斷、治療方法 

5. 違反公序良俗之

發明 

6. 外科手術方法

(2019 年新增) 

1. 科學發現或理論、數

學方法 

2. 方案、計畫、規則及

涉及心理活動的方

法、訓練家畜的方

法、玩遊戲的方法、

商業模式的方法、電

腦程式 

3. 資訊的展演介紹 

4. 單純美學特徵的解決

方案。 

5.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種 

6. 微生物除外的主要生

物學特性的植物或動

物生產過程  

7. 人類及動物的疾病預

防、診斷、治療方法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

學法則 

2. 植物或動物品種，生

產植物或動物的必要

生物學方法，排除人

造活的微生物、微生

物處理方法及這些微

生物處理方法的產物 

3. 商業行為之方案、規

則或方法，單純智力

行為，或玩遊戲 

4. 人類或動物的外科、

治療方法及診斷方法 

1. 發現、科學理論與數

學方法、醫藥品已知

物質的新型態、新性

質或新用途等，或已

知製程的利用 

2. 表現心智活動、玩遊

戲、商業經營的計

畫、規則及方法，及

電腦程式 

3. 人體、動物的手術、

治療的處置，以及人

體、動物的診斷方

法，惟本項規定不適

用於使用於上開方

法之物及化合物 

4.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

種、生產植物或動物

之必要生物學方

法，惟本項規定不適

用微生物、非生物學

與微生物學方法 

5. 美學創作物 

6. 違反公序良俗 

1. 單純發現 

2. 科學原理及數學方

法 

3. 美學創作：文學、戲

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4. 表現心智活動、玩遊

戲、商業經營的理

論、原則或方法 

5. 傳達訊息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6. 違反公序良俗，包含

複製人、人類胚胎及

幹細胞製造 ；基因

改造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新穎性例

外 

期間 6 個月 12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12 個月 12 個月 

事由 

1. 在印尼政府舉辦或

認可的印尼展覽

會，或在國外政府舉

辦或認可的國外展

覽會公開發明 

2. 發明人為了研發的

目的而實驗，於印尼

1. 以不合法的方式

取得發明標的所

為之公開者 

2. 在國際、泰國政府

認可或舉辦的展

覽會公開發明者 

3. 發明人己意公開

1.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

權人允許而公開者;  

2. 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

發表形式而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

官方主辦或官方認可

之國際展覽會上公開 

1. 由申請人或申請權讓

與人所為之公開者; 

2. 因英國智慧局申請專

利中之申請案公開者 

1. 專利申請權人所為

之公開 

2. 由一專利專責機關

所揭露，申請人提出

之另一申請案，且該

申請案尚未經該專

利專責機關揭露者 

1. 出於發明人所為之

公開 

2. 直接或間接從發明

人處取得相關資訊

之人所為之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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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或國外使用 

3. 發明人以考試、學位

論文審查、論文、博

士論文或其他科學

期刊的形式於科學

會議上公開 

4. 發明人以其他科學

論壇討論方式於教

育機構或研究機構

中公開 

(2019 年新增) 3. 在未經發明人瞭解

與同意的前提下，遭

第三人以直接或間

接的方式向發明人

取得資訊，並向外國

提出專利申請案 

4. 第三人以直接或間

接的方式向發明人

取得資訊，並進一步

提供外國專利專責

機關揭露在公開

案，以及 WIPO 公開

PCT 專利申請案 

12 個月 

公開時第三人有簽署

保密協議，因第三人違

反保密協議而公開 

申請文件 

語言 

1. 印尼文 

2. 英文（申請日起 30

日內提出印尼文譯

本） 

1. 泰文 

2. 外文本提出（申請

日起 90 日提出泰

文譯本） 

越南文 1. 馬來文 

2. 英文 

1. 菲律賓文 

2. 英文 

英文 

請求項多

項附屬項

依附多項

附屬項 

○ ○ ○ ○ × ○ 

優先權證

明文件 

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內

提出 

（翻譯：依審查官要求） 

申請公開前、優先權

日起 16 個月內 

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提出 

（翻譯：依審查官要求） 

審查官要求日起 3 個月

內提出（翻譯：要） 

申請日起6個月內提出 

（必須英譯） 

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內

提出 

（翻譯：要） 

委任狀 

自通知補正之日起最

長 6 個月內提交 

(公證：否) 

自通知補正之日起

最長 210 日內提交 

(公證：要) 

(認證翻譯：要) 

自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提

交 

(譯本：若智慧局要求) 

要 

(公證：否) 

 

要 

(公證：否) 

否 

早期公開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公開 6 個月 

符合程序要件，繳納

公開費後即公開

(2019 年改為申請日

(優先權日)起 18 個

月)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18

個月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 

審查 

實體/形式

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請求實審

期限 

申請日起 36 個月內 1. 公開日起 5 年內

(2019 年改為 3

年) 

2. (提出異議的最終

決定 1 年內)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42

個月內 

申請日起 18 個月內 公開日起 6 個月 

途
徑1

 

1. 申請日(優先

權日)起 13 個

月內提檢索請

求 

2. 申請日(優先

權日)起 36 個

月內提實審請

求 

途
徑2

 

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 36 個月內

提檢索+實審請

求 

途
徑3

 

申請日(優先權

日)起 36 個月內

提實審請求 

途
徑4

 

1. 申請日(優先

權日)起 54 個

月內提補充審

查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2. 2019 年廢除 

審查內容 

1. 程序審查 

2. 實體審查 

1. 程序審查、 

2. 實體審查 

3. 收到國外相對案

審定結果後 90 日

內翻譯成泰文譯

本申報 

1. 程序審查 

2. 實體審查 

1. 1.程序審查 1. 程序審查 

2. 實體審查 
途
徑1

 

國內途徑 

2. 2 實體審查 

(1) 一般實審 

所有專利要件 

(2) 修正實審(MSE) 

不審進步性、產業利

用性、單一性、揭露

要件(限澳洲、日

本、韓國、英國、美

國及歐洲智慧局

(EPO)) 

途
徑2

 

國內途徑 

途
徑3

 

利用國、內外檢

索報告 

途
徑4

 

單向參考他國檢

索與審查結果，

適用國家(區域)

包括澳大利亞、

加拿大、日本、

韓國、紐西蘭、

美國、英國與歐

洲專利局(EPO) 

優先審查 

1. ASPEC 

2. PPH(日本) 

3. PCT-PPH(日本) 

1. ASPEC 

2. PPH(日本) 

1. ASPEC 

2. PPH(日本) 

3. 實務上可繳納 42 萬

越南盾後請求優先審

查(但越南智慧局有

權拒絕) 

1. ASPEC 

2. PPH(日本) 

3. PCT-PPH(日本、EPO) 

4. 國內加速審查 

(1) 申請案具有國家

或公共利益者 

(2) 已經有對應之侵

權訴訟正在審理

中或是有證據顯

示潛在的侵權行

為 

(3) 申請人於申請日

起 2 年內已經將

發明商品化 

(4) 計畫將發明商品

化、可由馬來西亞

智慧局認可之政

府單位或研究機

構獲得貨幣利益 

(5) 涉及綠能科技的

發明可以改善環

境品質或節省能

源資源 

(6) 其他理由 

1. ASPEC 

2. PCT-PPH(日本、美

國、韓國、歐洲專利

局(EPO)) 

1. ASPEC 

2. PPH(日本) 

3. G-PPH 

4. PCT--PPH( 中 國 大

陸 、 歐 洲 專利 局

(EPO)) 

5. 行政措施 (2014 年

~)：12 個月內取得

專利權 

申請人主動修正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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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階段) (申請階段) (申請階段) (申請階段) (審查階段) (在提出檢索請求、審

查請求、補充審查請求

之日前) 

審查通知

(OA)對

應措施 

申復期限 
3 個月(實務) 90 日 

(需繳納延長費用) 

3 個月(2018 年~) 2 個月 2 個月 實體審查：5 個月 

補充審查：3 個月 

可否延長 

2 個月+1 個月(需繳納

延長費用) +緊急展延 6

個月(印尼智慧局裁量

權) 

30 日→2019 年改為

90 日 

(需繳納延長費用) 

3 個月(2018 年~)  2 個月+2 個月(總申復

期間不超過 6 個月) 

 

修正限制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

露之範圍 

不得超出申請專利

範圍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露

之範圍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露

之範圍 

1.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

揭露之範圍 

2. 再審階段僅能就核

駁事項之內容進行

修正 

1. 不得導入新事項

(New Matter) 

2. 在收到檢索報告、審

定書、補充審查意見

書後，繳納領證及專

利登記費前可提修

正 

分割要件 

程序要件 

申請階段 違反單一性(申請人

不得主動分

割)→2019 年改為公

告前申請人可主動

分割 

申請階段 1. 違反單一性審查通知

送達之日起 3 個月內 

2. 首次通知(FOA)送達

之日起 3 個月內 

申請階段 申請階段 

實體要件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

露之範圍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露

之範圍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露

之範圍 

不得超出申請時所揭

露之範圍 

不得導入新事項 

不服審定對應措施 

核駁審定書送達之日

起 3 個月內提審判請求 

核駁審定書送達之

日起 60 日內提審判

請求 

核駁審定書送達之日起

3 個月內提審判請求 

不服審查官之決定者，可

向法院上訴 

核駁審定書送達之日

起 4 個月內提審判請求 

不服審查官之決定

者，可向法院上訴 

核准前異議 

○ 

(公開之日起 6 個月內) 

○ 

(公開之日起 90 日內

→依修法草案預定

將廢除異議制度) 

× 

(早期公開之日~授予專

利權之日，任何人仍可

就申請案提專利要件資

料給審查官參考) 

× × 

(早期公開後，任何人仍

可就申請案提專利要

件資料給審查官參考) 

× 

舉發 

○ 

(核准審定後 9 個月內) 

× 

(依修法草案預定將

導入舉發制度，自專

利公告之日起 90 日

內提出) 

○ 

(專利權有效期間內) 

× ○ 

(利害關係人) 

○ 

無效訴訟 
○ 

(超過核准審定 9 個月) 

○ × ○ × × 

實施義務 

○ 

自授予專利權之日起

算 36 個月內 

○ 

公告日起3年內或申

請日起 4 年內，以晚

者為準 

○ 

公告日起 3 年內或申請

日起 4 年內，以晚者為

準 

○ 

公告日起 3 年內或申請

日起 4 年內，以晚者為準 

○ 

公告日起 3 年內或申請

日起 4 年內，以晚者為

準 

× 

(取得專利之發明若無

法提供新加坡國內市

場、或在一定期間內無

法提供新加坡國內市

場從而造成不正競爭

行為者，法院得依申請

核發強制授權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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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新型專利制度比較表 
國別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法源依據 
專利法 

(簡易專利) 

專利法 

(小發明專利) 

智慧財產權法 

(實用解決方案專利) 

專利法 

(實用創新專利) 

智慧財產權法 

(新型專利) 

(無新型專

利制度) 

申請案

量 

2013 年 349 1,609 273 145 775 

2014 年 337 1,746 372 140 915 

2015 年 410 2,164 450 180 837 

2016 年 542 2,571 478 159 1,191 

保護期限(申請日起算) 10 年 10 年(6+2+2) 10 年 20 年(10+5+5) 7 年 

保護標的 與發明專利相同 

(2016 年~) 

與發明專利相同 與發明專利相同 與發明專利相同 與發明專利相同 

專利要件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1. 方法或產品的公告、使

用或其實施係違反法

律規定、宗教、公共秩

序或風俗禮儀者 

2. 用於人類及/或動物的

診斷、治療、治療及/

或手術方法 

3. 在科學及數學領域的

理論和方法 

4. 除微生物以外之生物 

5. 生產植物或動物所必

需的生物學方法，非生

物學法或微生物學方

法不在此限 

1. 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

及組成物、動物、植物

或動植物的抽取物。 

2. 科學或數學法則及理

論 

3. 電腦程式。 

4. 人類或動物的診斷、治

療方法 

5. 違反公序良俗之發明 

6. 外科手術方法(2019 年

新增) 

1. 科學發現或理論、數學

方法 

2. 方案、計畫、規則及涉

及心理活動的方法、訓

練家畜的方法、玩遊戲

的方法、商業模式的方

法、電腦程式 

3. 資訊的展演介紹 

4. 單純美學特徵的解決

方案。 

5.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種 

6. 微生物除外的主要生

物學特性的植物或動

物生產過程  

7. 人類及動物的疾病預

防、診斷、治療方法 

1. 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

法則 

2. 植物或動物品種，生產

植物或動物的必要生

物學方法，非人造活的

微生物、微生物處理方

法及這些微生物處理

方法的產物 

3. 商業行為之方案、規則

或方法，單純智力行

為，或玩遊戲 

4. 人類或動物的外科、治

療方法及診斷方法 

1. 發現、科學理論與數學

方法、醫藥品已知物質

的新型態、新性質或新

用途等，或已知製程的

利用 

2. 表現心智活動、玩遊

戲、商業經營的計畫、

規則及方法，及電腦程

式 

3. 人體、動物的手術、治

療的處置，以及人體、

動物的診斷方法，惟本

項規定不適用於使用

於上開方法之物及化

合物 

4. 植物品種或動物品

種、生產植物或動物之

必要生物學方法，惟本

項規定不適用微生

物、非生物學與微生物

學方法 

5. 美學創作物 

6. 違反公序良俗 

新穎性

例外 

期間 6 個月 12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12 個月 

事由 

1. 在印尼政府舉辦或認

可的印尼展覽會，或在

國外政府舉辦或認可

的國外展覽會公開發

明 

2. 發明人為了研發的目

的而實驗，於印尼國內

或國外使用 

3. 發明人以考試、學位論

文審查、論文、博士論

文或其他科學期刊的

形式於科學會議上公

開 

4. 發明人以其他科學論

壇討論方式於教育機

構或研究機構中公開 

1. 以不合法的方式取得

發明標的所為之公開

者 

2. 在國際、泰國政府認可

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

發明者 

1.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權

人允許而公開者 

2. 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發

表形式而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官

方主辦或官方認可之國

際展覽會上公開 

1. 由申請人或申請權讓

與人所為之公開者; 

2. 因英國智慧局申請專

利中之申請案公開者 

1. 專利申請權人所為之

公開 

2. 由一專利專責機關所

揭露，申請人提出之另

一申請案，且尚未經該

專利專責機關揭露者 

3. 在未經發明人瞭解與

同意的前提下，遭第三

人以直接或間接的方

式向發明人取得資

訊，並向外國提出專利

申請案 

4. 第三人以直接或間接

的方式向發明人取得

資訊，並進一步提供外

國專利專責機關揭露

在公開案，以及 WIPO

公開 PCT 專利申請案 
12 個月 

公開時第三人有簽署保密

協議，因第三人違反保密

協議而公開 

申請文

件 

語言 

1. 印尼文 

2. 英文（申請日起 30 日

內提出印尼文譯本） 

1. 泰文 

2. 外文本提出（申請日起

90 日提出泰文譯本） 

越南文 1. 馬來文 

2. 英文 

1. 菲律賓文 

2. 英文 

優先權證

明文件 

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內提

出 

（翻譯：依審查官要求） 

申請公開前、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內 

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提出 

（翻譯：依審查官要求） 

審查官要求日起 3 個月內

提出（翻譯：要） 

申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 

（必須英譯） 

委任狀 

自通知補正之日起最長 6

個月內提交 

(公證：否) 

自通知補正之日起最長

210 日內提交 

(公證：要) 

(認證翻譯：要) 

自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提交 

(譯本：若智慧局要求) 

要 

(公證：否) 

 

要 

(公證：否) 

早期公開 

○ 

申請日後 3 個月公開 2 個

月 

○ 

程序齊備+規費 

○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個

月 

○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18 個

月+規費 

× 

審查 

實體/形式

審查 

實體審查 混合制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核准公告後一

年內，只有利害關係人可

向泰國智慧局請求實體審

查，此時泰國智慧局才會

作成審查報告書→2019年

改為任何人在任何時間皆

可請求實審) 

 一

般 

實

審 

所有專利要件 

 

修

正 

實

審 

不審產業利用性、單

一性、揭露要件(限澳

洲、日本、韓國、英

國、美國及歐洲智慧

局(EPO)) 

請求實審

期限 

申請日起 6 個月內 核准公告後 1 年內→2019

年改任何時間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36

個月內 

申請日起 18 個月內 

優先審查 

× × 實務上可繳納 42 萬越南

盾後請求優先審查(但越

南智慧局有權拒絕) 

1. 申請案具有國家或公

共利益者 

2. 已經有對應之侵權訴

訟正在審理中或是有

證據顯示潛在的侵權

行為 

3. 申請人於申請日起 2年

內已經將發明商品化 

4. 計畫將發明商品化、可

由馬來西亞智慧局認

可之政府單位或研究

機構獲得貨幣利益 

5. 涉及綠能科技的發明

可以改善環境品質或

節省能源資源 

6. 其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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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前異議 

○ 

(公開日起算 2 個月內) 

× 

 

× 

(早期公開之日~授予專利

權之日，任何人仍可就申

請案提專利要件資料給

審查官參考) 

× × 

舉發 
○ 

(核准審定後 9 個月內) 

× 

(核准公告後一年內利害

關係人得提出審查請求，

以確認是否符合專利要

件) 

○ 

(專利權有效期間內) 
× ○ 

無效訴訟 
○ 

(超過核准審定 9 個月) 
○ × ○ × 

一案兩請 × × × × × 

權利行使是否應提示技

術報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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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設計專利制度比較表 

國別 印尼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法源依據 工業設計法 專利法 智慧財產權法 工業設計法 智慧財產權法 註冊設計法 

專利專責機關 印尼智慧財產局 泰國智慧財產局 越南智慧財產局 
馬來西亞智慧財產公

社 
菲律賓智慧財產局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 

申請案

量 

2013 年 4,259 3,802 2,095 2,053 1,376 2,393 

2014 年 3,731 4,077 2,311 1,882 1,348 2,305 

2015 年 3,972 4,461 2,445 1,762 1,103 2,348 

2016 年 3,893 4,857 2,868 1,427 1,569 2,155 

設計定義 

可在立體或平面外觀

產生美感之平面、立體

形狀、輪廓、線條、色

彩，或線條及色彩組合

或上述任一之集合，並

可被理解為立體或平

面的花紋實現於生產

產品、物品、工業製品

及手工藝品 

任何形狀或線條、色彩

的組合，使物品產生特

殊外觀，同時工業品或

工藝品之花紋亦屬之 

立體輪廓、線條、顏色

及其結合應用於產品

的特定外觀 

透過工業程序或方法

應用於物品形狀、輪

廓、花紋或裝飾特徵、

色彩的組合，且為終端

產品的特徵，並可透過

視覺觀察者 

線條或色彩之結合，或

任何三次元形狀；不論

是否與線條、色彩結

合：如此的結合或形狀

可產生特異外觀，並可

作為工業產品或手工

藝品之花紋者 

任何應用於物品或非

實體產品之形狀、輪

廓、色彩、花紋或裝

飾，付與物品或非實體

產品外觀者 

保護期限(申請日起算) 
10 年 10 年 

→2019 年改為 15 年 

15 年(5+5+5) 25 年(5+5+5+5+5) 15 年(5+5+5) 15 年(5+5+5) 

特殊

制度 

部分設計 ○ × × ○ ○ ○ 

圖像設計 
△ 

(含物品外觀可) 
靜態圖像：○ △ 

(含物品外觀可) 
靜態圖像：○ ○ ○ 

動態圖像：× 動態圖像：× 

衍生設計 

× × ○ 

(同一設計概念下可多

設計一申請) 

○ ○ 

(多實施例) 

○ 

成組設計 ○ × ○ ○ ○ ○ 

非實物產品 

(non-physical 

product) 

× × × × × ○ 

一案多設計 

× × 

(但一次提出 10 件以上

近似設計之申請案

者，規費可打折) 

○ 

(限衍生設計) 

○ 

1. 限同屬國際工業設

計分類同一類別：或 

2. 同屬複合產品中的

複數組件 

○ 

(限衍生設計) 

○ 

1. 2017 年~ 

2. 限國際工業設計分

類同一類別 

一外觀指定多

物品 

× × ○ 

(需繳納額外費用) 

× × × 

法定不予專利(註冊)事由 

違反公共秩序、宗教或

道德 

違反公序良俗或泰國

皇室勅令者 

1. 受產品技術特徵所

支配的產品外觀 

2. 土木工程或建築工

程之外觀 

3. 在使用產品時無法

觀察到之外觀 

1. 構造的原則或方法 

2. 純功能設計 

3. 違反公序良俗 

4. 必然匹配 

1. 註冊設計主要受到

技術或功能考量所

得之技術結果 

2. 註冊設計僅是可脫

離工業產品或手工

藝品而單獨存在的

裝飾 

3. 違反公序良俗、健康

者 

1. 違反公序良俗 

2. 電腦程式或積體電

路電路布局 

3. 應用於某些物品的

設計：雕塑(不包括

任何以工業流程重

複製造之模型或圖

案)、牌匾、勛章和

獎章、主要文學或藝

術印刷品（包括書

皮、月曆、證書、優

惠券、服飾打版、賀

卡、標籤、傳單、地

圖、遊戲牌、明信

片、郵票、商業廣告） 

4. 構造方法或原則 

5. 主要受到功能所支

配的物品、非實體產

品 

6. 與另一物品外觀必

然匹配之設計 

7. 設計須以其精確的

形式及尺寸再製

造，始能使該設計所

應用或結合的產品

在機構上能連結、裝

配或套合至另一產

品，並實現其功能 

專利(註冊)要件 
新穎性 1. 新穎性 

2. 創作性(2019 年~) 

1. 新穎性 

2. 創造性 

新穎性 1. 新穎性 

2. 裝飾性 

新穎性 

新穎

性例

外 

期間 6 個月 12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事由 

1. 在國際、印尼政府認

可或舉辦的展覽會

公開設計者 

2. 創作者因教育、研

究、研發目的在國內

使用者 

在國際、泰國政府認可

或舉辦的展覽會公開

者 

1. 第三人未經工業設

計申請權人允許而

公開者 

2. 工業設計申請權人

以科學發表形式而

公開者 

3. 在越南國家展覽

會、官方主辦或官方

認可之國際展覽會

上公開者 

1. 政府所認可或舉辦

的展覽會公開者 

2. 非出於己意而洩露

者 

1. 發明人(申請權人)

所為之公開 

2. 資訊揭露於發明人

(申請權人)所申請

的其他申請案，且尚

未經菲律賓智慧局

揭露者，或第三人在

未經發明人(申請權

人)同意，而直接或

間接取得資訊，從而

申請註冊設計者 

3. 第三人直接或間接

從發明人(申請權

人)取得資訊 

1. 在保密狀態下，向設

計人或其繼承人以

外之第三人揭露設

計 

2. 從註冊設計申請日

前 12 個月內，由設

計人或其繼承人揭

露設計 

3. 自註冊設計申請日

前 12 個月內，由設

計人或其繼承人提

供資訊或任何其他

行為，而導致設計人

或其繼承人以外之

第三人揭露設計 

4. 自註冊設計申請日

前 12 個月內，因濫

用設計人或其繼承

人之行為而揭露設

計 

5. 在註冊設計申請日

前揭露非實體產品

之設計，但本方案僅

適用於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算 12 個月

內提出的註冊設計

申請案 

申請

文件 

語言 
印尼文 泰文 越南文 1. 馬來文 

2. 英文 

1. 菲律賓文 

2. 英文 

英文 

優先權證明文

件 

1. 優先權日起算 9 個

月內提出(翻譯：要) 

2. 倘申請日未提交，必

1. 早期公開前 

2. 優先權日起算 16 個

月以內 

申請日起3個月內提出 

（翻譯：依審查官要

求） 

審查官要求日起3個月

內提出（翻譯：要） 

申請日起6個月內提出 

（必須英譯） 

審查官要求時提出 

（翻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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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自發出補正通知

之日起 3 個月提出

(可延長 1 個月) 

委任書 

自通知補正之日起最

長 4 個月內提交 

(公證：否) 

自通知補正之日起最

長 210 日內提交 

(公證：要) 

(認證翻譯：要) 

自申請日起3個月內提

交 

(譯本：若智慧局要求) 

要 

(公證：否) 

要 

(公證：否) 

否 

早期公開 

自申請日起算3個月內

公開(實務上程序要件

齊備1周刊登設計公開

公報) 

申請案若初步審查沒

有問題(例如明確性)，

一旦完成繳納公開費

後，申請案內容即會早

期公開，自公開之日起

90 日內若無人提出異

議(opposition)，才會進

入實體審查階段

(~2019 年) 

1. 自申請日起算 2 個

月內公開 

2. 核准審定之日起 60

日內公告 

× 

(通過形式審查即公

告，平均耗時 0.5 個月) 

× 

(通過形式審查即公告) 

× 

(通過形式審查即公告) 

延緩公開 

○ 

(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算 12 個月內) 

○ 

(可在申請日記載希望

公開日期，但未公開者

無法進入實審階段) 

× × ○ 

自申請日(優先權日)起

算最長 30 個月 

○ 

自申請日起算最長 18

個月 

審查 

實體/形式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實體審查 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 

1. 2006 年實施 

2. 檢索資料庫包含國

內、歐盟、美國與澳

大利亞設計專利前

案 

(含國內、美國與澳大

利亞設計專利前案) 

→2019 年改為核准前

僅審相對新穎性，核准

後應申請人或任何人

請求始審查絕對新穎

性，若審查後認為有不

予專利之情事者，將撤

銷設計專利權 

 1. 程序要件不齊備以

致於無法自申請日

起算 12 個月內完成

註冊者，視為撤回 

2. 工業設計法雖規定

採形式審查制，惟實

務上審查官仍得審

究新穎性 

 

(申請人、利害關係人

得請求「可註冊性報

告」) 

(申請人、其他利害關

係人得在繳納規費

後，或有案件繫屬在司

法或準司法機關者，得

請求菲律賓智慧局出

示「可註冊性報告」) 

發動實審期間 

早期公開後無條件進

入實體審查階段 

早期公開後無條件進

入實體審查階段

→2019 年改為程序要

件齊備無條件進入實

審階段 

早期公開後無條件進

入實體審查階段 

優先審查 

× × 

(專利法雖未設有優先

審查立法例，實務上申

請人可提外國相對應

案審查結果供審查官

參考) 

○ 

實務上可繳納 30 萬越

南盾後請求優先審查

(但越南智慧局有權拒

絕) 

 

核准前異議 

○ 

(早期公開之日起 3 個

月內) 

○ 

(公開之日起 90 日內

→2019 年改為公告之

日起 90 日內，無人異

議始能授予設計專利

權) 

○ 

(早期公開~領證) 

× × × 

舉發 × × ○ × ○ ○(登錄官、法院) 

無效訴訟 ○ ○ × ○ × × 

本對照表係參照各國現行法制及網路蒐集之相關資訊進行彙整，惟部分國家並未提供最新官方英譯資訊，恐仍有未盡之

處。是以本表僅供參考之用，實務上請仍以各專利局官方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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